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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立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 條的規定成立，這些規定載於本
報告書附錄 1。  
 
 
2 .  委員會的成員  立法會主席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 72(3)條任命下列議員為委員會成員： 
 

主席  ：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副主席 ：  梁繼昌議員  
 
委員  ：  謝偉俊議員 , JP 

何俊賢議員 , BBS 
林卓廷議員  
邵家輝議員  
陳淑莊議員  

 

秘書  ：  朱漢儒  
 
法律顧問：  易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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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的程序  委員會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 條
決定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如下：  
 

(a)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 條被傳召出席委員會
會議的官員，通常應為審計署署長在其報告書裏提及

的收支總目的管制人員；如果所研究的事宜影響超過

一個收支總目，或涉及政策或原則問題，則應傳召

政府的有關政策局局長或其他適當人員。到委員會

席前應訊，應是被傳召官員的個人責任。雖然他可以

由屬員陪同出席，協助解釋細節，但委員會要求提出

的資料、紀錄或文件，均應由他單獨負責；  
 

(b) 如果審計署署長的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所提及
的任何事項與政府補助機構的事務有關，則到委員會

席前應訊的人士通常應為管制補助費撥款的人員。如

委員會認為傳召有關補助機構的代表有助審議，則

委員會亦可傳召該代表出席；  
 
(c) 管制人員或其他人士向委員會提供資料或解釋時，

委員會會要求審計署署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協助；  
 
(d) 委員會在報告書內提及不屬於政府及補助機構的

任何人士或機構前，須先行聽取這些人士或機構的

陳詞；  
 
(e) 委員會通常不應單憑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述而就

某一事項提出建議；  
 
(f) 委員會不應容許管制人員以書面作證，但作為親身到

委員會席前應訊的附加資料，則屬例外；及  
 
(g) 委員會應不時與審計署署長進行非正式磋商，向署長

建議甚麼地方可進行有收穫的衡工量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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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員會委員的保密承諾書  為加強委員會及其工作行事

持正，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委員簽署保密承諾書。委員同意，就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研究工作，他們不會披露任何關涉委員會

有關程序而被列為機密的事情，這些事情包括任何向委員會提

供的證據或文件，以及任何與委員會在非公開會議上所作討論

或商議有關的資料。委員亦同意採取所需步驟，防止這些事情

在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之前或之後向外披露，但經委員會

撤銷保密限制的事情，則不受這限制。 

 
 
3. 委員會委員所簽署的保密承諾書已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4. 委員會的報告書  本政府帳目委員會報告書對應於

2018年 4月 25日提交立法會的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報告書。審計署署長是根據 1998 年 2 月 11 日提交臨時
立法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衡工
量值式審計 "》文件所列的準則及程序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
該份文件載於附錄 2。  
 
 
5. 政府的回應 政府對委員會報告書的回應，載於政府覆文

內。在該覆文內，政府在適當時會就委員會的結論及建議提出

意見，並就委員會或審計署署長指出的不合規則事宜提出糾正

方法；如有需要，更解釋政府不擬採取行動的理由。政府已表示

會在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 個月內，向立法會呈交有關
的政府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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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在 2018 年 4 月 25 日提交立法會的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一如往年，委員會認為不必深入調查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所提出的每個事項。因此，委員會只選出審計署署長

第七十號報告書中其認為涉及較嚴重的違反常規情形或弊端的

章節進行調查。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

報告書內其他章節所提出的若干事項提供資料。委員會感謝相

關政策局/部門因應委員會的書面提問，給予委員會大量有用資

料，使委員會可深入了解有關項目。政府當局的回應已納入本

報告書內。  
 
 
2. 會議  委員會先後就本報告書所涵蓋的各個議題召開了

5 次會議和 2 次公開聆訊。在公開聆訊中，委員會聆聽了 7 名
證人，包括 1 名局長的證供。證人名單載於本報告書附錄 3。  
 
 
3. 報告書的編排  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所作的證供，以及

委員會根據這些證供及研究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有關章節後所作

出的具體結論和建議，載於下文第 4 部第 3 章。  
 
 
4. 委員會公開聆訊過程的視像及語音紀錄已上載至立法會

網站。  
 
 
5. 鳴謝  委員會衷心感謝所有應邀出席作證的人士，他們都

採取合作的態度；同時，亦很多謝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委員會法律顧問和秘書，他們一直從旁給予協助，提供有建設

性的意見。此外，審計署署長在編寫其報告書時，採用了客觀

而專業的手法，委員會深表謝意；署長及其屬下人員更在整個

研議期間為委員會提供不少協助，委員會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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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先後於 2018 年 5 月 14 日、5 月 26 日及 6 月 26 日
舉行 3 次公開聆訊，聽取有關此課題的證供。鑒於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所提出的事項的複雜程度，委員會決定延後就此課題提

交全面報告，讓委員會有更多時間考慮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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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曾就香港海關 ("海關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通訊辦 ")和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 ")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工作

進行審查。 

 

 

2. 何俊賢議員申報他是消委會委員。 

 
 
3. 政府透過不同途徑維護消費者 (包括本港居民和外來旅
客 )的合理權益。在 2016-2017 年度，海關調動 246 名人員和耗
資 1 億 2,120 萬元執行 4 條消費者保障條例，即《商品說明條例》
(第 362 章 )、《度量衡條例》 (第 68 章 )、《消費品安全條例》
(第 456 章 )及《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第 424 章 )。通訊辦
負責支援通訊事務管理局進行與持牌人提供電訊服務或廣播服

務有關的《商品說明條例》執法工作。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通訊辦動用 38 名人員進行執法工作等職務。消委會並非執法機
關，沒有調查或裁決的權力，該會以調停方式處理投訴， 1 舉辦
消費者教育活動、發放消費者資訊，以及向消費者提供意見。

在 2016-2017 年度，消委會獲政府批撥 1 億 1,540 萬元經常資助
金，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編制有 150 名員工。  
 
 
4.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  在 2013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間，有關服務的檢
控率 (通訊辦為 3%，海關為 6%)較有關貨品的檢控率
(27%)為低。通訊辦認為，就有關服務的不當行為蒐
集充足證據較為困難；海關則表示，檢控率還受其他

多項因素影響 (例如投訴人撤回投訴 )；  
 
─  在 2014 年 10 月之前，如某宗投訴被評定為可採取行

動，海關一開始便會開立檔案以作詳細調查。海關在

2014 年 10 月修改存檔安排，必須有合理理由懷疑當
中有人已干犯罪行，以及有合理理由採取執法行動，

                                                 
1 消委會只處理個別消費者向商戶購買不動產、貨品或服務作私人使用或

耗用而作出的投訴。若投訴涉及不關乎商業或業務運作的私人買賣交

易，或涉及由政府提供的貨品或服務，均超出消委會的工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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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開立檔案以作詳細調查。結果，詳細調查個案宗

數由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的 34 個月期間的
1 363 宗 (平均每月 40 宗 )，減少至 2016 年 5 月至
2017年 12月的 20個月期間的 211宗 (平均每月 11宗 )； 

 
─  在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間，消委會經電腦系

統界面向海關通報了 12 413 項不良營商手法資訊，但
該電腦系統界面未曾用以在海關與消委會之間轉介

投訴個案；  
 
─  根據海關電腦紀錄所載由 2013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 2 日完成調查的 2 960 宗個案資料，審計署發現
版權及商標調查科 2 需時逾一年才結束處理 1 532 宗
(52%)調查個案檔案，最長一宗調查需時達 3.8 年才結
案；  

 
─  2016 年，在 45 宗與貨品有關的緊急投訴個案及 72 宗

與《消費品安全條例》或《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有關的緊急投訴個案中，分別有 12 宗及 39 宗未能達
到在接獲投訴後 24 小時內展開調查的目標時限。根
據海關的資料，上述 51 宗個案 (即 12 宗+39 宗 )被錯
誤分類為緊急個案；  

 
─  海關商品說明調查科 3 在 2013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間完成調查的 4 990 宗投訴個案中，有 1 946 宗
(39%)未能在標準時限內完成，而當中須採取執法行
動的 309 宗個案在超出相關標準時限 90 天以上才完

                                                 
2 版權及商標調查科負責執行《商品說明條例》中與提供服務和供應特定

類別貨品 (尤指蔘茸海味和流動電話等可能涉及有組織罪案的貨品 )有
關的規定，而其他貨品的執法工作則由商品說明調查科負責。  

3  商品說明調查科會對合理地懷疑已觸犯《商品說明條例》所訂罪行的個

案採取執法行動。就無須採取執法行動的個案和須採取執法行動的個案

而言，個案負責人員應分別在 (調查展開當日起計的 )4 個月和 6 個月
內，或在法律程序時限前 1 個月完成調查，以較早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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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調查。海關消費者保障科 4 在 2013年至 2017年 9月
期間完成調查的 1 151 宗與《消費品安全條例》有關
的個案及 744 宗與《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有關
的個案中，分別有 646 宗 (56%)及 486 宗 (65%)個案未
能在標準時限內完成調查，而就須採取執法行動的個

案而言，則分別有 52%和 62%延遲超過 90 天；  
 
─  審計署分析了 2013年至 2017年進行的 6 740次與《消

費品安全條例》有關、 7 371 次與《玩具及兒童產品
安全條例》有關，以及 8 073 次與《度量衡條例》有
關的抽查結果，並發現以下問題：  

 
(a) 在與《消費品安全條例》和《玩具及兒童產品安

全條例》有關的抽查中，分別發現有 5%和 29%
的目標店鋪已空置/結業，或目標產品的數量不足

以進行樣本測試；  
 
(b) 在 2013 年 4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間，海關消費者

保障科抽查網上出售與《消費品安全條例》和《玩

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有關的產品的次數合共

只有 37 次，即平均每年 8 次，遠少於對零售店鋪
每年約 2 800 次的抽查；及  

 
(c) 與《度量衡條例》有關的抽查能偵測到涉嫌違例案

件的比率，由 2013年的 5.1%下跌至 2017年的 0.5%； 
 

─  消委會在 2016-2017 年度共接獲 25 039 宗投訴，當中
可予跟進個案約有 74%經調停解決。根據消委會發出
的點名指引， 5 如在 6 個月觀察期內就商戶接獲一宗
新的投訴，點名機制便會啟動。然而，在 2017 年監

                                                 
4 消費者保障科負責執行《消費品安全條例》及《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

例》以打擊不安全產品，以及《度量衡條例》以打擊重量和度量不足

的情況。完成調查的內部標準時限如下： (a)與《消費品安全條例》和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有關的調查，如無須採取執法行動，應在

4 個月內完成，如須採取執法行動，則應在 6 個月內完成；及 (b)與《度
量衡條例》有關的調查，完成時間則分別為 3 個月和 4 個月內。  

5 有關指引詳列公開點名譴責商戶前所須考慮的因素，以及採取有關行動

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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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名單上的 7 個商戶中，只有 1 個商戶被點名譴責。
儘管在 6 個月觀察期內曾接獲針對其餘 6 個商戶的新
投訴，但點名機制並無啟動。點名指引並無訂明任何

程序，用以識別屢次使用不良營商手法的商戶；  
 
─  審計署分析了消委會在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

間接獲且截至 2017年 11月 17日仍在處理的 2 526宗
投訴個案，發現其中 396 宗 (16%)經過接近 3 年或以
上的時間仍然未完成；  

 
─  《選擇》月刊 6 的銷量已由 2009-2010 年度平均每月

27 428 本，下跌至 2016-2017 年度每月 21 033 本，跌
幅為 23%。網上《選擇》月刊的使用率亦偏低；及  

 
─  在 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間，通訊辦共收到

2 382 宗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7 的申請，其中 703 宗獲
接納為合資格轉介至解決顧客投訴計劃代理機構處

理。然而，在該 703 宗獲接納的個案中，有 333 宗 (47%)
在轉介之前已獲解決，解決顧客投訴計劃代理機構的

使用量只佔其總處理能力約 18.5%。  
 
 

5.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

作出書面回應：《商品說明條例》、解決顧客投訴計劃及公開

點名譴責不良商戶機制的實施情況；針對不良營商手法、不安

全貨品，以及貨品重量和度量不足的情況的執法工作；通訊辦

與消委會之間的個案轉介和資訊交流機制；以及《選擇》月刊

改革計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海關關長與通訊事務總監

的綜合回覆及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的回覆分別載於附錄 4 及
附錄 5。  
 
 
6. 委員會希望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的進

展。  

                                                 
6 據消委會表示，《選擇》月刊一直肩負重任，協助消費者作出精明選擇，

在掌握足夠資料的情況下，安全和負責任地消費。  
7 為處理電訊服務計帳爭議，通訊辦推行名為解決顧客投訴計劃的自願調

解計劃，協助電訊服務供應商與其顧客解決已陷入僵局的計帳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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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審計署曾就教育局推行融合教育的工作進行審查。  
 
 
2. 石禮謙議員申報，他是英基學校協會管理局主席，亦是聖

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會成員。  
 
 
背景  
 
3.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 (第 487 章 )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發出
的《教育實務守則》，所有教育機構均有責任為合資格的學生

提供平等教育機會，當中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4. 1997 年 9 月，政府當局推出為期兩年的融合教育先導計
劃，參與學校須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兼容的學習環

境。在為期兩年的先導計劃結束後，融合教育已由 1999-2000
學年起，擴展至所有公營普通學校。  
 
 
5. 政府採用 "雙軌制 "推行特殊教育。對於有較嚴重或多重殘
疾的學生，教育局會根據專家的評估和建議，在家長的同意下，

轉介他們入讀特殊學校，以便他們接受加強支援服務。其他沒

有需要入讀特殊學校以接受加強支援服務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可入讀普通學校，讓他們與普通學生互動，並從主流教育中

獲益。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6.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指因有學習或適應困難而需要特

別教育支援的學生。教育局把特殊教育需要劃分為 9 類，即特
殊學習困難、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言語障礙、智

力障礙、聽力障礙、肢體傷殘、視覺障礙及精神病 (由 2017-2018
學年開始列為特殊教育需要類別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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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據政府當局所述，在 2016-2017 學年，約有 42 890 名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就讀於 844 所公營普通學校，佔全港公營普
通學校學生總人數 (551 091 名學生 )的 7.8%。  
 
 
為學校提供的支援措施  
 
8. 除了向所有公營普通學校發放的常規資助外，教育局亦為

學校提供額外資源 (以現金津貼及額外教學人員的形式提供 )、專
業支援和教師培訓，協助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

育局就融合教育提供額外資源和專業服務的開支，由 2012-2013
學年的 10億 850萬元增加至 2016-2017學年的 14億 1,710萬元，
增幅為 4 億 860 萬元 (41%)。  
 
 
9. 委員會於 2018 年 5 月 21 日及 6 月 12 日舉行兩次公開聆
訊，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審查結果及意見聽取證供。  
 
 
委員會的報告書  
 
10. 委員會的報告書載列向證人收集所得的證據。報告書分為

以下各部分：  
 

─  引言 (第 A 部 )(第 1 段至第 18 段 )；  
 
─  識別和取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第 B 部 )(第 19 段

至第 42 段 )；   
 
─  為公營普通學校提供的額外資源 (第 C 部 )(第 43 段至

第 64 段 )；  
 
─  教師培訓和專業支援 (第 D 部 )(第 65 段至第 80 段 )；

及  
 
─  結論及建議 (第 E 部 )(第 81 段至第 8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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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發表演辭  
 
11. 在委員會於 2018 年 5 月 21 日舉行的公開聆訊開始時，
審計署署長孫德基先生簡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其演辭全文載

於附錄 6。  
 
 
教育局局長發表序辭  
 
12. 在委員會於 2018 年 5 月 21 日舉行的公開聆訊開始時，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發表序辭，其內容綜述如下：  
 

─  為協助學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近年
已推出多項改善措施，包括：  
 
(a) 把為公營小學提供的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常規化；  
 
(b) 增加學習支援津貼的款額和上限；  
 
(c) 將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擴展至所有公營學校；  
 
(d) 在 3 年內分階段於每所公營普通學校增加 1 個教

席，以便學校安排一名專責教師擔任特殊教育需

要統籌主任；及  
 
(e) 將精神病學生納入學習支援津貼的涵蓋範圍，讓

學校有額外資源加強照顧這些學生；及  
 

─  教育局已展開一系列檢討工作，檢視融合教育下各項
工作的推行情況，包括學習支援津貼、小學加強輔導

教學計劃 ("加輔計劃 ")及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教育局局長的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7。  
 
 
13.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覆
函 (附錄 8)中提供資料，述明教育局就融合教育下各項工作的推
行情況所作檢討的方向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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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需要的類別  
 
14.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函
件 (附錄 9)中提供有關下述事宜的背景資料：於 2003-2004 學年
把特殊學習困難、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言語障礙、

智力障礙、聽力障礙、肢體傷殘及視覺障礙列為 8 個特殊教育
需要類別，以及於 2017-2018 學年決定將精神病加入為其中一個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15. 由於當局在 2017-2018學年才將精神病列為其中一個特殊
教育需要類別，委員會詢問，當局在 2017-2018 學年之前為精神
病學生提供的支援是否足夠。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
黎錦棠先生在公開聆訊上答稱及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年 6月 7日
的函件 (附錄 9)中解釋：  
 

─  學校的專業人員 (包括學生輔導教師/人員、學校社工

及教育心理學家 )一直因應精神病學生的情況和需要
提供輔導。如有需要，各界專業人員 (包括教育心理學
家和精神科醫生 )會安排跨專業的個案會議，共同商討
支援計劃；  

  
─  教育局在《學校行政手冊》中備有 "學校如何幫助有

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 "指引，供學校參考；  
 

─  教育局與醫院管理局合辦相關的專題課程和研討
會，以提升輔導人員和專業支援人員的知識和技能，

以及檢視和商討如何加強現有的通報及支援機制，確

保跨專業的合作及溝通具成效；及  
 
─  對於一些有嚴重適應困難的學生，包括因精神健康問

題而出現嚴重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教育局會考慮

按適當情況向學校提供有時限的津貼，讓學校聘請教

學助理，協助有關學生建立課堂常規及有效學習。  
 
 
16.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覆函
(附錄 9)中提供資料，說明在 2012-2013 學年至 2017-2018 學年
(截至 5 月 )，中小學向教育局匯報的學生懷疑自殺個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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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讀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17. 委員會詢問，入讀直接資助計劃 ("直資 ")學校的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分布情況為何，以及政府當局有何措施，支援入

讀這些學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18. 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函件 (附錄 9)中解釋，
在現行政策下，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相關的津貼和教師

人手，已計算在給予直資學校的經常直資津貼額內，而直資津

貼額是按資助學校學位的平均單位成本及直資學校的收生數目

而計算。教育局沒有備存入讀直資學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資料。直資學校必須以學生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的最
大利益為依歸，運用專業判斷，靈活和謹慎地調配學校資源，

將資源用於教育及學校需要上。  
 
 
B. 識別和取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19.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6 段的表二知悉，在
2012-2013 學年至 2016-2017 學年期間，公營普通學校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人數增加，原因是有特殊學習困難、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自閉症及言語障礙的學生人數大幅上升。就此，

委員會詢問，當局採用甚麼機制監察這些學生的進展，以及有

否訂立檢視機制，在例如學生取得明顯進步時，將有關學生從

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剔除。  
 
 
20. 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函件 (附錄 9)中解釋，
現時，學校每個學年會透過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向教育局

呈報需要第二層或第三層支援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

學校亦須定期檢視學生的支援需要，並按需要調整他們的支援

層級。在每個學年完結時，學生支援小組會檢視每個學生的進

展，確定他/她在新學年所需的支援層級。學校在新學年向教育

局呈報最新的學生資料時，如有學生的支援層級有更改，例如

學生接受支援後有良好進展，因而不再需要第二層或第三層支

援，學校便會在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中學生的相關欄位更新

有關資料。然而，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雖然進步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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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能仍需要第一層的支援，因為教師須繼續優化課堂教學，

以支援這些學生。  
 
 
21. 委員會問及教育局的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教育局首席

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在公開聆訊上答稱及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及 26 日的函件 (分別載於附錄 9 及附錄 8)
中解釋：  
 

─  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是教育局的電腦資料管理系
統，用以收集和管理就讀於資助特殊學校的學生和公

營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以助教育局

和公營學校了解和跟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情況； 
 
─  該系統主要儲存了特殊學校的轉介及學位安排資料

和學生的就學資料、普通學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相關資料、普通學校獲得額外資源的資料、教師特

殊教育培訓的資料等，合共約 4 000 個數據項目。該
系統亦預設有約 400 份不同性質的數據報表，用以統
整及存取有關數據。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的資料大

部分只供教育局內部使用；  
 
─  教育局亦利用該系統計算及管理為學校提供的相關

額外資源。至於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支援

方面的詳細資料，如服務或計劃詳情及成效分析等，

則由學校利用校本機制自行管理及記錄，沒有記錄於

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內；及  
 
─  教育局會檢視可如何進一步加強特殊教育資訊管理

系統，以回應審計署所提出的建議，以便教育局和學

校可以有效率和有系統的方式處理和分析藉特殊教

育資訊管理系統收集所得的數據，從而有助教育局和

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支

援。教育局會就各項功能的可行性和優次諮詢資訊科

技專業人員，繼而在本年暑假期間就需要加強的功能

訂定計劃，以期在資源許可下，於 2018-2019 學年推
行有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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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5 段，在 2016-2017 學年，有
6 131 名學生首次接受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評估，並被診斷為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或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 ("成績稍遜學生 ")，當
中 992 名 (16.2%)、726 名 (11.8%)及 232 名 (3.8%)分別在小三至
小六時、在中一至中三時及在中四至中六時才被確診。委員會

詢問，為何在小二後才被識別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達 31.8%，
以及當局曾經/將會採取甚麼措施，確保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能夠盡早識別，從而為他們提供適時的支援。  
 
 
23.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
函件 (附錄 9)中補充：  
 

─  某些特殊教育需要問題通常在小一或小二以上的年
級才顯現，例如青少年期的精神健康問題或情緒和行

為問題。有些學生因新近來港或其家長新近才願意接

受服務，亦令到他們在較高年級才接受評估。這些學

生一經學校或家長識別，均會獲得及早轉介接受評估

服務；及  
 
─  每個學年，教育局安排專業人員定期到訪學校，以了

解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的識別和支援服務，並

在有需要時提醒學校轉介學生接受評估服務，同時透

過不同方式如單張、講座、工作坊等，強調及早識別

和支援的重要性。  
 
 

24.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覆
函 (附錄 9)中提供下述資料：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採用甚麼準則，
據以評估懷疑有特殊學習困難、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

症及言語障礙的學生，以及在 2016-2017 學年，懷疑有學習困難
或情緒、行為和適應問題而轉介給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的學

生的平均輪候時間。  
 
 
25. 有關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0 段，委員會詢問政府當局
有否進行研究，以了解為何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不同意

將其子女的資料轉交予中學，以及當局曾經 /將會採取甚麼措

施，鼓勵這些家長同意，讓其子女的資料可在學校之間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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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
函件 (附錄 9)中補充：  
 

─  教育局一直與學校協作，鼓勵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家長同意將其子女的資料轉交予入讀的學校。學校在

處理學生的個人資料 (包括關於特殊教育需要的資料 )
時，須遵守《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學
校須事先取得家長的同意，方可處理學生的特殊教育

需要資料，以及在學生轉校時將有關資料轉交其新入

讀的學校。在尊重家長意願的前提下，教育局沒有要

求學校詢問家長，為何他們拒絕讓其子女的資料於學

校之間轉交；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準小一生  
 

─  對於獲派公營普通學校小一學位的學前兒童，教育局
與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設

有機制，把有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的評估資料轉交有

關小學，以便學校為那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及早

安排支援。根據現行做法，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在

徵得家長同意後，會把準小一生的評估資料送交教育

局，再由教育局在新學年開始前轉交學童入讀的公營

小學；  
 
─  教育局一直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每年為有特殊需要的

幼稚園低班學童的家長舉辦講座，講解公營普通小學

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家長可

獲得學校資訊的途徑。教育局亦鼓勵家長為子女報讀

小一時，在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申請表上填寫適合他們

子女發展需要的特殊教育需要編號，以便教育局和其

他部門合作，按照上述機制把他們子女的評估資料送

交其入讀小學，以期作更理想的規劃，並及早提供支

援。教育局也為幼稚園教師舉辦講座，加強他們認識

公營普通小學和特殊學校分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童所提供的支援，以便他們給予家長實用的意見，

讓家長了解如何協助其子女順利適應小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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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準中一生  
 
─  小學須在取得家長同意後，把這些學生的相關資料轉

交有關中學。教育局每年 5 月均會發出信件，提醒小
學注意詳載於題為 "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
料 "通告 (教育局通告第 9/2013 號 )中的安排。教育局
亦向小學提供範本，以記錄轉交有關資料予中學的統

計數字；及  
 
─  教育局人員會就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須

送交的文件種類，以及送交資料的時間表，向學校提

出意見。教育局亦與非政府機構合作，為將升讀中一

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小六學生的家長舉辦周年研討

會，以提供專業意見，並鼓勵家長同意讓小學把其有

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相關資料轉交中學。  
 
 
27. 委員會詢問，當局會否考慮採取 "選擇退出安排 "("opt-out 
arrangement")，以便家長給予同意，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
回應時解釋及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函件 (附錄 9)中表示，對
於部分家長來說，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的資料屬於重要的個人

資料，教育局必須讓家長充分理解轉交有關資料的目的和作

用，讓他們在知情下選擇是否容許子女入讀的學校取得有關

資料。因此，教育局認為現行做法是適宜的，亦較 "選擇退出
安排 "穩妥。  
 
 
28.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3 段，教育局的特殊教育資
訊管理系統未有記錄教育心理學家舉行評估後會議的日期，以

及發出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的日期。就此，委員會詢問為何特

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未有記錄這些資料、教育局將如何監察評

估摘要和報告是否適時發出，以及該局會否考慮把整份或部分

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上載至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  
 
 
29.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
函件 (附錄 9)中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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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舉行評估後會議的日期，以及發出評估摘要及評
估報告的日期，均不會影響為學生提供的支援，所以

這些資料沒有記錄於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內；  
 
─  教育局要求學校按照 "先支援、後評估 "的原則，在識

別學生的困難後，盡早為他們提供支援，而無須等待

評估的結果。教育心理學家完成評估後，會在評估後

會議上與學校人員和家長商討支援措施。根據討論結

果及教育心理學家的建議，學校和家長可以就支援作

出調整。評估摘要一般在評估完成後 3 個月內發出，
撰寫評估報告則需要較長時間；  

 
─  在 "先支援、後評估 "原則下，學校會按照在評估後會

議上討論所得結果，繼續或調整給予學生的支援，而

不會等待評估摘要或評估報告發出後，才開始為學生

提供支援。《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指引》已載明預期教

育心理學家發出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的時間的一般

指引。故此，為學生提供的支援基本上不會因評估摘

要或評估報告的發出日期而受到影響；  
 

─  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現已載有教育心理學家提供
的主要評估結果和相關資料，足夠讓教育局處理有關

工作。鑒於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屬限閱文件，當中包

括關乎學生家長及其家庭的資料，教育局認為不宜把

有關資料存檔和上載至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以保

障私隱及尊重教育心理學家的專業責任；及  
 
─  教育局會檢視及記錄學校舉行評估後會議的日期、校

本教育心理學家發出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的日期等

資料。該局會徵詢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和其他持份者的

意見，期望能在 2018-2019 學年內完成有關工作。如
有任何新的安排，當局會發出新指引。  

 
 
30.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覆
函 (附錄 9)中提供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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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5(a)段，教育局和社會福利
署 ("社署 ")已同意設立機制，確保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或社署其他
資助康復服務下的有特殊需要學前兒童，在升讀小學時會獲得

適切的支援。委員會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這項新的安排及

在推行新機制之前所採取的安排。  
 
 
32.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
函件 (附錄 9)中補充：  
 

─  因應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由 2018-2019 學年起恆常化，
教育局與社署已商定一項合作機制。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和社署轄下其他康復服務的專家和特殊幼兒工作

員，會在其服務的有特殊需要兒童開始接受小學教育

前填寫報告表，就有關兒童的進度提供專業意見。在

社署和教育局的協調及家長的同意下，個別兒童的進

度報告會送交社署，再由社署送交教育局，教育局會

於 9 月前把資料轉交學童入讀的公營小學；及  
 
─  小學會根據所得的進展資料和評估資料，盡快為有關

的小一學生計劃和提供適當的支援服務。上述機制將

由 2018-2019 學年起適用於升讀小一的學童。  
 
 

33.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8 段知悉，在家庭與學
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出版的《學校概覽》中，學校只透露 3 項與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相關的資料，包括曾接受特殊教育培

訓的教師百分比、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設的校內支援設施

(例如暢通易達的升降機和暢通易達的洗手間 )，以及闡述學校在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方針。委員會詢問當局曾經/將會採取甚麼

措施，鼓勵學校發放更多有關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

料，以便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選校。  
 
 
34.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女士在公開聆訊上答稱及

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函件 (附錄 9)中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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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人員在探訪學校時，會繼續鼓勵學校發放更多
有關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以供家長參

考，例如在學校報告內列明如何運用資源為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並把有關資料上載至學

校網站。教育局亦在《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

南》中提供樣本，方便學校了解他們應在學校報告內

闡明有關推行融合教育的資料；  
 
─  教育局除了要求學校在《學校概覽》中公開曾接受特

殊教育培訓教師的百分比外，亦已向家庭與學校合作

事宜委員會建議，在中、小學概覽內另設專欄，讓學

校闡述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情況。該項安排

已獲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通過，有關資訊會在

2018 年起派發的《學校概覽》中提供；及  
 
─  教育局亦一直在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網站上

載有關學校開放日的資料，讓家長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家長 )可實地參觀學校，以便在選校前獲得更
多有關學校的資訊。  

 
 
35.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22(a)段及附錄 B，在學校發展
與問責架構下，學校須自評其措施，並在學校報告內闡述結果，

在每年 11 月底前上載至學校網站，以供公眾查閱。就此，委員
會請教育局提供有關學校進行自評的指引，並詢問教育局會否

核實上載至學校網站的學校報告內的資料。  
 
 
36.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
函件 (附錄 9)中補充：  
 

─  除了 "全校參與模式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
層面的年終檢討表 "外，尚有另一套稱為 "照顧學生個
別差異~共融校園指標 " 1 的工具，可供學校藉此進行
自評，以助學校在自我評估及學校發展過程中訂立目

標和可觀察的成功準則；及   

                                                 
1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共融校園指標 "可在教育局網站 (http://www.edb.gov.hk) 
 下載。  

http://www.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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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校本管理的推行，學校須制訂學校發展計劃、學
校周年計劃、在學校報告內匯報所取得的進展，以及

在學校發展周期完結時，按實證為本的原則，全面檢

視學校發展計劃的成效 (即自評 )。自評報告須經法團
校董會 /學校管理委員會討論並通過。雖然教育局並

不會核實有關報告，但教育局的區域教育服務處會就

學校日常運作及持續發展，向學校提供支援及建議。 
 
 
37.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25 段知悉，教育局約於
每年 4 月和 5 月發出通函，邀請資助學校申請在下一個財政年度
的大規模修葺工程計劃下裝設升降機。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
在 42 宗已獲批准的裝設升降機申請中，1 宗申請的相關工程預
計在 2018 年 4 月前完成。另外 10 宗正在建造階段，餘下 31 宗
則在法定呈交、規劃或詳細設計階段。委員會詢問處理學校的

裝設升降機申請所需的時間、申請獲批准後升降機裝設工程的

平均完工時間，以及有否就審批裝設升降機申請訂定任何書面

指引。  
 
 
38.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
函件 (附錄 9)中補充：  
 

─  教育局自 2010 年 4 月及 2014 年 4 月起分別接手處理
非屋邨及屋邨資助學校的大規模修葺工程。根據既定

機制，學校可透過年度大規模修葺工程機制申請裝設

升降機。自 2010 年 4 月至今，教育局透過年度大規
模修葺工程機制共批核 46 宗裝設升降機申請，另有
68 宗申請待批；  

 
─  由 2010 年 4 月起，教育局每年最少批核 5 宗裝設升

降機的申請。尚未獲批的申請，將於下一輪撥款分配

工作中，連同新收到的申請 (如有 )一併考慮。就獲得
批核的 46 宗申請而言，當中逾 60%(29 宗 )於申請當
年或翌年獲批，而其餘申請的等候時間則由 2 年至
7 年不等。所有申請的平均等候時間為 1.5 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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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設升降機工程一般涉及繁複工序，由進行初步技術
可行性研究、與學校商討升降機位置、擬備圖則以供

遞交予相關部門審批、與學校協調施工安排與時間，

至完成安裝工程，需時最少 4 至 5 年。若工程涉及較
複雜技術問題 (例如可供裝設升降機的位置有限 )，或
學校能騰空供進行工程的時間有限，則完工所需時間

會更長。就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擬備當時完成升降機

裝設工程的 4 所學校而言，由申請至完成工程所需的
平均時間約為 6 年。  

 
 
39. 委員會進一步要求當局提供下述資料：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2.25 段所述的 42 項已獲批准升降機裝設工程的最新進度；當
局 將 採 取 甚 麼 措 施 加 快 裝 設 升 降 機 的 程 序 ， 以 期 達 到 在

2026-2027 財政年度完成所有學校升降機裝設工程的目標；以及
當局曾經/將會採取甚麼臨時措施，方便殘疾人士使用尚未裝設

升降機學校的設施。  
 
 
40.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
函件 (附錄 9)中補充：  
 

─  就 42 項已獲批准的升降機裝設工程，截至 2018 年
5 月底，相關工程的進度如下：  

 
(a) 一項工程已於 4 月底完成，目前正待屋宇署發出

佔用許可證，預計有關的升降機可於 2018 年 6 月
開始使用；  

 
(b) 有 10 項工程正在建造階段，按最新的工程進度推

算，其中 3 項工程預計可於 2018 年內完成；及  
 
(c) 餘下的 31 項工程則分別在遞交圖則供有關部門

審批、規劃或詳細設計階段；  
 

─  為加快在尚未安裝升降機的學校進行相關裝設工
程，財政司司長已在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
布，政府會預留 20 億元及設立專責隊伍，處理學校
的升降機裝設工程，包括已按現有機制提出的待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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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收集校舍的最新資料及確定學校對裝設升降機

的需要以開展有關工程，教育局已於 2018 年 3 月 1 日
去信所有資助及直資學校，說明有關計劃的目的，並

邀請現時未有裝設升降機但並未按現有機制提出裝

設要求的學校，向教育局遞交申請；  
 
─  教育局共收到約 100 個回覆，當中有些學校已透過大

規模修葺工程機制遞交安裝申請、有些學校要求更換

現有升降機、有些學校則已在某些教學大樓裝設升降

機，但希望為其他教學大樓申請加裝。教育局正就收

到的資料與相關學校跟進，以確定學校的情況及安排

後續工作。教育局計劃於 2019 年第一季開始，安排
新聘工程顧問到有關學校進行初步技術可行性評

估；及  
 
─  在升降機裝設工程完成前，學校可按需要運用學習支

援津貼，採取支援肢體傷殘學生的措施。學校如運用

校內資源後仍需要財政上的協助，可向教育局申請增

補基金，為有肢體傷殘的學生購買特殊家具、輔助器

材或進行小型改建工程，包括建造斜道、購買輪椅爬

樓梯機、改建洗手間或訂造合適的桌椅等，協助他們

在校園內活動及改善學習環境。  
 
 
41. 委員會詢問當局會否考慮把肢體傷殘學生派往某些公營

普通學校，以便優先為這些學校裝設升降機。教育局局長在公

開聆訊上回答時解釋，融合教育的概念是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融入普通學校。在所有公營學校裝設升降機，目的是建

設無障礙校園，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選擇入讀任何公營

普通學校，而不會遇到出入上的困難。  
 
 
42.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7 日的覆
函 (附錄 9)中提供 2013-2014 學年至 2017-2018 學年在公營普通
學校裝設升降機的年度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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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公營普通學校提供的額外資源  
 
43.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4 及 3.5 段知悉，在
2003-2004 學年推出的學習支援津貼與加輔計劃不同，加輔計
劃視乎成績稍遜學生、智障學生和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人數

而提供，而學習支援津貼則屬經常現金津貼，根據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入學人數和所需的支援水平而計算。學習支援津貼

應用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中、小學生。對於小學而言，

有關津貼也可用以支援成績稍遜學生。就此，委員會詢問，

為何學習支援津貼只用以支援成績稍遜的小學生，而不能支援

成績稍遜的中學生，以及現時有否任何津貼支援成績稍遜的

中學生。  
 
 
44.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年 6月 26日的
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自 1983 年起，啟導班成為其中一項為公營普通小學
成績稍遜學生提供的加強輔導服務。由 2000 年 9 月
開始，啟導班改名為小學加輔計劃，鼓勵學校擺

脫 "班 "的概念，透過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成績稍遜的學
生、智障學生及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教育局在

2003-2004 學年推行新資助模式，為公營普通小學提
供學習支援津貼，對象為 8 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和成績稍遜的學生；及  

 
─  由 2006-2007 學年開始，教育局為取錄大量第三成績

組別學生及全港成績最弱的 10%學生的公營普通中
學，在中一至中三年級提供額外教師，讓學校按校本

需要靈活調配資源，照顧成績稍遜的學生。因此，由

2008-2009 學年起為中學提供的學習支援津貼，沒有
如小學的學習支援津貼包括成績稍遜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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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對於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9 段所載，有關每所學校在學
習支援津貼下獲得的津貼額， 2 委員會詢問，教育局在推出學習
支援津貼時，依據甚麼基礎釐定每個支援層級的津貼額和每所

學校的學習支援津貼額上限、在其後各次檢討中就津貼額所作

的修訂，以及教育局會否因應價格水平的變動和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及成績稍遜學生的人數變動，檢討每個支援層級的津貼

額及每所學校的學習支援津貼額上限。  
 
 
46.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年 6月 26日的
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教育局在釐定學習支援津貼額時考慮了多項因素，例
如一般而言，學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目及其

所需支援的程度；學校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

可運用的其他資源；以及政府的財政狀況。學習支援

津貼推出時，每名需要第二層支援的學生可獲的津貼

額為 1 萬元，每名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為 2 萬元，
當局經評估後認為這是合適的安排。教育局亦提醒學

校須在 "個別計算，整體運用 "的原則下，結合並靈活
調配各項學校資源，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

要。同時，教育局鼓勵學校透過全校參與模式，透過

三層支援模式，按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個別需要為

他們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  
 
─  為有效運用和管理資源，教育局為學習支援津貼設定

上限，並一直調整學習支援津貼的津貼額和上限，以

加強支援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在 2008-2009 學年，教育局把學習支援津貼上限由每

校每年 55 萬元增至 100 萬元，在 2013-2014 學年把津
貼上限再增至 150 萬元，並在 2014-2015 學年把學習
支援津貼額增加 30%。由 2015-2016 學年開始，學習
支援津貼額及津貼額上限每年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2 在 2016-2017 學年，每所學校的津貼額如下：需要第一層支援的學生不

會影響津貼額；需要第二層支援的學生每人每年的津貼額為 13,725 元；
每所學校首 1 至 6 名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每年的基本津貼額為
164,700 元；首 6 名這類學生以外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每人每年的津
貼額為 27,450元。每所學校每年的學習支援津貼額上限為 1,583,6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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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而調整。在 2017-2018 學年，每所學校每年可
獲得的津貼上限為 1,613,705 元；  

 
─  教育局正在考慮重組在學習支援津貼、加輔計劃和融

合教育計劃下為全港所有公營學校提供的額外資

源，以加強學校教師團隊的穩定性，並讓學校靈活運

用資源，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重組資源應有

助學習支援津貼已達上限、並有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學校，紓緩這些學校所面對的困難；及  
 
─  教育局將會修訂在學習支援津貼下提供予第三層支

援的基本津貼模式，以及考慮是否需要調整學習支援

津貼的津貼額。  
 
 
47. 鑒於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3 段顯示，在 2016-2017 學
年， 56 所領取學習支援津貼上限的學校取錄了大量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委員會詢問政府當局，有否為這些學校提供額外

支援。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
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向學校提供的額外資
源包括：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在加輔計劃或融合教育

計劃下提供的額外教師及撥款、為支援成績稍遜中學

生而提供的額外教師、供購買特殊家具和器材的增補

基金、為照顧情況嚴重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的

加強支援津貼等；及  
 
─  教育局亦持續向學校提供專業支援，包括由教育心理

學家、言語治療師和聽力學家提供的評估及諮詢服

務。在學校伙伴計劃下，在落實全校參與模式以推動

融合教育方面具豐富經驗的普通學校，會獲邀成為全

校參與模式資源學校，與其他普通學校分享良好的

做法。  
 
 
48.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0 段知悉，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所需的支援層級，由其就讀學校根據學生的支援需

要，並考慮教育心理學家的評估後決定。教育局會在探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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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檢視學校的決定。就此，委員會詢問為何教育心理學家不在

評估報告或評估摘要中，就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所需要的支援

層級提出建議。  
 
 
49.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 )劉穎賢博士在公開聆訊
上答稱，評估報告或評估摘要均依據每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需要而編撰，以便教師提供所需的支援措施。雖然教育心理

學家未有在報告 /摘要中述明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所需要的建

議支援層級，但教育心理學家在報告/摘要中作出的建議，已反

映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所需要的支援層級。  
 
 
50. 委員會詢問，教育局進行定期學校探訪的頻密程度為何。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教育局
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函件 (附錄 8)中補充，教育局特殊
教育分部人員每一學年會定期探訪學校最少 3 次，就融合教育
的政策和措施、教學策略、資源運用和家校合作等事宜向學校

提供意見。如有需要，到訪學校的次數會增加，以確保學校為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就資源運用方面，在

學年初的第一次訪校，教育局會了解學校就運用各項資源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全年規劃；在學年中的第二次訪校，教

育局會跟進學校運用資源的情況；在學年終的第三次訪校，教

育局會與學校人員討論其資源運用的成效。  
 
 
51.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5 段，在 2015-2016 學年，在
獲發放學習支援津貼的 692 所學校中，366 所有盈餘款項。在這
366 所學校中，122 所 (33%)的盈餘款項超過周年撥款額的 10%。
超逾 30%的盈餘款項須交回教育局。委員會詢問，為何這些學
校有超逾 30%的盈餘，以及當局曾經/將會採取甚麼措施，進一

步鼓勵學校充分運用每個學年獲發放的學習支援津貼款項。  
 
 
52.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
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截至 2018 年 3 月，在 2015-2016 學年 (資助及按位津
貼學校 )/2015-2016 財政年度 (官立學校 )完結時，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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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學習支援津貼的學校共有 33 所，回撥的津貼數額
約為 140 萬元，與該學年的學習支援津貼總開支相
比，不足 1%； 3 

 
─  個別學校一般是因為某些未能預計的情況，例如招標

安排需時或員工中途離職、未能僱用理想的專業服

務、經招標程序後外購服務的實際開支較預算為少

等，以致未動用的款項被收回；及  
 
─  教育局已採取多項措施，以減少學校須回撥津貼的情

況，包括向學校發出有關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及回撥機

制的指引；定期探訪學校以就運用資源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提出意見；舉辦活動以促進學校之間的經

驗交流；在培訓課程中加入有關善用額外資源及進行

成效評估的內容；以及在發現情況不理想時發信提醒

個別相關學校作出改善等。  
 
 
53.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覆
函 (附錄 8)中提供資料，述明在 2013-2014 學年至 2015-2016 學
年期間，須回撥學習支援津貼的學校數目、總回撥金額及該金

額佔學習支援津貼總開支的百分比。  
 
 
54.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0 段，教育局鼓勵學校盡早
由推行加輔計劃轉為申領學習支援津貼。除了直接由推行加輔

計劃轉為申領學習支援津貼外，教育局亦由 2003-2004 學年起，
為學校提供混合模式，以及由 2009-2010 學年起提供過渡模式。
然而，根據第 3.21 段，在 2016-2017 學年完結時，仍有 242 所
學校參與加輔計劃，只有 35 所學校從推行加輔計劃轉為申領學
習支援津貼。在該 242 所學校中，有 140 所甚至沒有採用混合
模式或過渡模式。就此，委員會詢問，為何學校對於由推行加

輔計劃轉為申領學習支援津貼反應冷淡、過渡模式的詳情為

                                                 
3 教育局表示，上述 2015-2016 學年 (資助及按位津貼學校 )/2015-2016 財政

年度 (官立學校 )的數字，與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5 段表七所載列的的
數字有所不同。原因是審計署於調查期間從教育局轄下的學校核數組所

得到的學習支援津貼回撥資料是截至 2017 年 12 月的數字，而教育局報
告的上述數字則是截至 2018 年 3 月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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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及當局曾經/將會採取甚麼措施，以加快學校由推行加輔

計劃轉為申領學習支援津貼。  
 
 
55.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年 6月 26日的
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根據教育局與學校的溝通和分析，學校普遍認同學習
支援津貼的優點。然而，亦有意見指出，學校須每個

學年檢視以學習支援津貼聘請合約教師的情況，而合

約教師有可能被終止合約，因而影響教師團隊的穩定

性。相對而言，就採用加輔計劃的學校而言，由於有

常額教師的配置，教師團隊的穩定性相對較高；  
 
─  為鼓勵學校由推行加輔計劃轉為全面採用學習支援

津貼，教育局自 2003-2004 學年起推出混合模式，讓
學校聘用一名加輔計劃教師，輔以上限為 35 萬元的
學習支援津貼。由於學校的反應未達預期，該局在

2009-2010 學年再推出過渡模式，讓學校聘用一名加
輔計劃教師並領取學習支援津貼，津貼上限增加至

60 萬元，惟學校須在 6 個學年的寬限期內，過渡至全
面採用學習支援津貼；及  

 
─  在 2016-2017 學年，有 10 所小學正在採用過渡模式。

這些小學在不同學年 (即 2014-2015、 2015-2016 或
2016-2017)開 展 過 渡 模 式 ， 並 會 於 2020-2021、
2021-2022 或 2022-2023 學年全面採用學習支援津
貼，當中有兩所小學已知會教育局，將提早全面採用

學習支援津貼，其中一所已由 2017-2018 學年起全面
採用學習支援津貼，另一所將於 2018-2019 學年起全
面採用學習支援津貼。  

 
 
56.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2 段表九知悉，共有
3 792 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就讀於 140 所推行加輔計劃的學
校，但他們並不是加輔計劃的目標學生。委員會詢問，相關學

校獲提供甚麼資源，以支援這些學生。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函件 (附錄 8)中答稱，教育局一直鼓勵學校採用全校
參與模式推行融合教育，以整體及靈活的方式調配額外資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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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除了加輔計劃的目標學生外，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2 段
表九所載其他類別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言，不論他們是否

加輔計劃的目標學生，學校亦須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支援。  
 
 
57.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5 段，每所公營普通學校均
須檢討學生的進度，並收集家長對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提供支援的意見和建議。學校可收集並比對學生的整體表現，

以及檢討所有支援措施的成效，從而制訂來年的支援模式。委

員會知悉並關注到，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6 段，根據教育
局就 2014-2015學年至 2016-2017學年的 3年期間所有公營普通
中、小學的自評結果編製的摘要，雖然大部分學校把照顧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進度評為 "滿意 "或 "十分滿意 "，但為數不少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卻被評為 "沒有進步 "。委員會詢問教育局會
否檢討分析學年年終自評的現行機制，從而加深了解各項支援

措施所面對的挑戰及成效，尤其是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表現。 
 
 
58.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
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學校層面的年終檢討表是供學校就融合教育進行自
評。第一部分是有關學校自我評估其校園文化、學校

政策和支援措施。在第二部分，學校根據由個別學生

的年終檢討表所得資料評定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在社交適應行為、學習表現及學習態度 /動機的整

體表現，而這觀感很多時是建基於學校人員比較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與一般學生的進展，或教學人員對比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表現與其心目中的進展指標

而得出的；  
 
─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各學習範疇有不同的起步

點，他們的進展步伐亦會因應他們的特殊教育需要及

困難程度而有所不同。即使個別學生與自己比較已有

不錯的進展，相比一般學生可能仍未達水平，因此，

對學生整體表現的評估會較難反映個別學生的進展； 
 
─  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推行不同支援計劃

時，目標通常會較具體和精細，而評估項目亦會較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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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和對焦，以便更準確量度學生的表現和進展。學校

不會單靠個別學生的年終檢討表評估學生的表現和

進展，學校亦會參考學生的校內成績，以及接受校本

支援計劃的前後測數據，較細緻地了解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學習進展；  
 
─  教育局會檢討分析學年年終自評結果的現行機制，從

而更確切地了解支援措施的成效。教育局亦會探討提

升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功能的可行性，以便有系統

地分析學校提供的資料，從而為教育局的專業人員提

供有用的參考，以向學校提供針對性的意見和支援；

及  
 
─  教育局亦會檢視及更新《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

指南》，以提供更具體的指引幫助學校人員與相關專

業人員 (例如教育心理學家 )為學生制訂所需的支援層
級和記錄學生的進度。教育局會繼續透過舉辦分享會

及到校諮詢會，強調學校應有系統地蒐集學生在接受

額外小組訓練前及訓練後的具體表現或數據，以便客

觀地評鑒第二層支援的效能。學校亦應為接受第三層

支援的個別學習計劃的學生，訂定各範疇表現的成功

準則，並定期檢視計劃的成效。  
 
 
59.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32 段知悉，教育局將會
在 3 年內 (2017-2018 學年至 2019-2020 學年 )分期為每所公營普
通小學及中學提供一個額外教師職位，以便學校指派一名教師

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支援融合教育。然而，根據

第 3.37 段，截至 2018 年 1 月，在 244 名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中，有 56 名 (23%)仍在修讀有關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所需
的基礎、高級和專題課程 ("三層課程 ")。 4 就此，委員會詢問，
當局為何容許尚未修畢所需培訓課程的教師擔任特殊教育需要

統籌主任的職位，以及將會採取甚麼措施，增加已修畢三層課

程的教師人數，以便他們可隨時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4 在 2007-2008 學年，教育局推出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架構。在這個架

構下，當局為在職教師開辦三層課程，並為學校訂定培訓目標，以期加

強教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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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年 6月 26日的
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盡快為每所公營普通中、小學提供特殊教育需要統籌
主任，是教育界多年來的訴求和共識，因此，教育局

容許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在校內開展工作以支援

融合教育的同時，亦要求他們於首年內完成剩餘的課

程，是具彈性的做法，亦能回應業界的期望；  
 
─  為協助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有效履行職能，教育局

為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提供為期兩年 (先導計劃下
的培訓為期 3 年，但內容及時數相若 )的專業培訓課
程，內容包括領導、策劃及管理、以學生為本的支援

策略等。教育局並為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舉辦專業

發展活動，以促進專業交流，從而提升其專業能力；

及  
 
─  教育局會繼續鼓勵學校，為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

特殊教育需要相關培訓作出適當部署。  
 
 
61.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覆
函 (附錄 8)中提供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職責和職務。  
 
 
62.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35 段，各所學校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人數有所不同。在 2016-2017 學年，在 844 所學校中，
有 469所 (55.6%)各有少於 50名屬第二和第三層級的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而 45 所 (5.3%)則各有 100 名或以上這類學生。委員
會詢問，當局曾經/將會採取甚麼措施，處理特殊教育需要統籌

主任與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的比例在學校間差異甚大的

問題。  
 
 
63.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年 6月 26日的
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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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持份者 (包括教職員、家長和學生 )都應清楚知道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工作，並非由特殊教育需

要統籌主任獨自承擔，全校教職員均有責任在特殊教

育需要統籌主任的領導下，支援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教育局亦要求校長，應帶動全體教職人員積

極配合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及其帶領的學生支援

小組，合力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因此，不應

以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人數，計算特殊教育需

要統籌主任的工作量；及  
 
─  就如何讓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在取錄有不同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的學校發揮其效能，教育局會研

究將於 2018 年年底就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
劃發表的顧問評估報告，並考慮如何藉提供特殊教育

需要統籌主任的安排，方便在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

數不同的學校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教育局會

繼續探討可否調整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教節，並

徵詢教育界的意見。  
 
 
64. 委員會詢問，當局曾經 /將會採取甚麼措施，加強特殊

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培訓，讓他們更了解精神病學生的需要。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教育局
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在由教育局舉辦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培訓活動
中，支援學生的社交、情緒及精神健康為重要課題，

當中包括教授相關重要理論及介紹多種以人為本的

工具及參考資料，並安排課業讓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

任在學校得以實踐所學，以加強他們對支援有精神病

學生的認識，並提升其支援工作技巧；  
 
─  教育局亦舉辦以 "學校如何支援有精神病患的學生 "為

題的網絡活動，邀請專業人士及具成功經驗的學校與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作專業交流，探討如何以全校

參與的模式支援有精神病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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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2017-2018 學年起，教育局為中、小學教師提供 "精
神健康專業發展課程 "，以提高教師對精神健康的關
注，並加強他們識別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專

業知識和能力。該課程包括為一般教師提供的初級培

訓及為專責教師提供的深造培訓；及  
 

─  教育局每學年都會為教師和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舉辦與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相關的講座、研討

會、經驗分享會等，讓他們掌握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

學生的知識和能力。  
 

 

D. 教師培訓和專業支援  
 
65.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3 段知悉，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三層課程內容，並沒有包含針對精神病學生需要

的課題，而由 2017-2018 學年 5 起，教育局已另行推展名為 "在
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初級課程及深

造課程 "的精神健康專業發展課程，以提高教師對精神健康的關
注。就此，委員會詢問，當局會否考慮把精神健康課程納入照

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基礎或高級課程，讓在職教師更了解精神病

學生的需要。  
 
 
66.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
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函件 (附錄 8)中補充，三層
課程的部分單元涵蓋精神病，修讀該等課程的教師可增長對支

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認識。至於 "精神健康專業發展課程 "的
主要對象則為專責有關工作的教師，例如輔導組教師，旨在加

強他們識別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專業知識和能力。三

層課程和 "精神健康專業發展課程 "可發揮協同效應，讓學校按照
校內教師發展的需要，安排合適的教師修讀合適的課程。  
 
 
67. 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5 段所述，根據截至 2016-2017
學 年 年 終 時 學 校 的 培 訓 情 況 ， 對 於 由 2012-2013 學 年 至

2014-2015 學年的第二周期，在 844 所公營普通學校中，分別有

                                                 
5 在 2017-2018 學年，當局將精神病加入為其中一個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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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所 (4%)、83 所 (10%)和 47 所 (6%)未能達到適用於該周期就基
礎 課 程 、 高 級 課 程 和 專 題 課 程 訂 定 的 培 訓 目 標 。 至 於 由

2015-2016 學年至 2019-2020 學年的第三周期，則分別有 219 所
(26%)、572 所 (68%)和 326 所 (39%)未能達到為該周期就基礎課
程、高級課程和專題課程訂定的培訓目標。就此，委員會詢問，

為何學校未能達到就三層課程所訂的培訓目標，以及當局會採

取甚麼措施，鼓勵學校達到三層課程的培訓目標。  
 
 
68.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年 6月 26日的
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學校普遍支持教師在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方面
作持續培訓。然而，部分學校未能達到既定培訓目標

的原因有多個，例如教師大多需要兼顧教學工作及其

他職務，學校較難安排教師全時間接受特殊教育培

訓，尤其需要較長上課時間的課程；  
 
─  教育局希望每所學校均能累積一定數量曾接受有關

培訓的教師，帶動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推展融合教

育；及  
 
─  教育局每學年均會發信予公營普通學校，將該校的教

師培訓情況告知校方，以便學校作校本規劃及檢視。

如有需要，教育局會採取適當的支援及介入措施，包

括與學校共同檢視校本教師專業發展計劃，協助學校

作適時改善及跟進。  
 
 
69. 行政長官在 2016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將進一步優化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在取錄大量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公營

中、小學，逐步將教育心理學家對學校的比例提升至 1：4。然
而，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0(c)段所述，教育心理學家供不
應求，而需要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學校則有所增加，以致

難以應付需求。就此，委員會詢問：  
 
─  如要將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擴展至所有公營普通

學校 (即教育心理學家對學校的比例為 1：4)，需要多
少名教育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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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曾經 /將會採取甚麼措施解決教育心理學家人手

短缺的問題，以達至上述比例；及  
 
─  教育局有否訂定把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擴展至涵

蓋更多學校的時間表。  
 
 

70.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年 6月 26日的
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要全面落實將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擴展至所有公

營中、小學，令教育心理學家對學校的比例達至 1：4，
按 2017-2018 學年的學校數目 (即 454 所公營小學及
389 所公營中學 )計算，共需要 211 名教育心理學家。
然而，這數目並未包括下述工作所需的人手：監察服

務質素；統籌和發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和教育心理學

家的專業發展；以及發展有效支援不同類別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模式和資源。所需教育心理學家的實際

數目會因應不同因素 (包括學校數目和服務模式 )而有
所改變；  

 
─  現時，香港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分別提供為期兩年的

教育心理學 (專業訓練 )碩士學位課程。教育局正與本
地其他專上院校聯絡，鼓勵專上院校開辦教育心理學

學位課程，以期增加香港教育心理學家的供應；  
 
─  教 育 局 已 與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溝 通 ， 期 望 在

2019-2020 至 2021-2022 的三年期增加教育心理學家
的培訓名額；  

 
─  於海外接受培訓的教育心理學家若符合若干條件，亦

可成為合資格本地教育心理學家；及  
 
─  由於其他服務機構亦會推行不同計劃，例如在幼稚園

推行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而這些計劃會令
教育心理學家的需求大增，因此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

務的擴展步伐不單取決於教育心理學家的供應，很大

程度上亦受到上述不同計劃的推展情況所影響。在

2017-2018 學年，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按計劃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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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所中、小學。到 2018-2019 學年，教育局計劃將優
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擴展至約 120 所中、小學。至於
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在 2018-2019 學年以後的擴展
步伐，暫未有詳細時間表。教育局會根據教育心理學

家的供應情況，以及其他服務機構對教育心理學家的

需求，就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涵蓋的學校數目再作

考慮。  
 
 
71.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函
件 (附錄 8)中提供資料，述明兩個本地的教育心理學 (專業訓練 )
培訓課程在 2013-2015 學年至 2018-2020 學年 (為期兩年的培訓
課程 )的培訓學額。  
 
 
72.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教育局在審核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申請時所考慮的因素為何。  
 
 
73.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年 6月 26日的
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教育局評估學校對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需要

時，除參考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目外，亦會考慮

個別學校的需要，例如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佔全校學

生人數的比例，以及學校的整體發展需要；及  
 
─  由於學校照顧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所面對的挑戰

較大，教育局在甄選學校時，會多加留意這因素。至

於學校的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無論他們需要

第一層或第二層的支援，教育局則會綜合地考慮此情

況。  
 
 

74.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覆
函 (附錄 8)中提供資料，述明該 80 所成功取得優化校本教育心
理服務的學校在甄選當時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和需要第三層

支援學生人數的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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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2 段所述，對於接受由教育局
的教育心理學家提供一般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學校，教育心理

學家每個學年探訪每所學校的日數一般為 18 至 22 天不等。對
於接受由辦學團體的教育心理學家提供一般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的學校，教育心理學家每個學年探訪每所學校的日數通常不少

於 14 天。委員會詢問，兩者存在差異的原因為何，以及當局將
採取甚麼行動，以合理調整由教育局和辦學團體提供的校本教

育心理服務的服務水平。  
 
 
76.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
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函件 (附錄 8)中補充，由教
育局和辦學團體提供的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基本一致，而教育心

理學家對學校的人手比例的計算基準亦相同。在 2016-2017 學
年，由辦學團體聘請的教育心理學家數目由 3 個至 12 個不等。
相對於由教育局提供的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辦學團體提供的校

本教育心理服務較容易受短期的人手短缺影響。由於服務的成

效講求學校人員與教育心理學家的協作，服務的發展亦有其持

續性，為盡量提供穩定的服務給個別學校，以免需頻密地轉換

服務機構，辦學團體提供的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定在每學年不少

於 14 天，以增加靈活性，在有需要時調動人手。教育局會繼續
密切留意學校的整體服務需要和教育心理學家的供應情況，並

因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建議，檢視及調整由教育局及辦學團

體提供的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訪校日數安排。《校本教育心理

服務指引》會作出適當修訂。  
 
 
77.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覆
函 (附錄 8)中提供資料，述明教育局和辦學團體於 2016-2017 學
年在教育心理學家方面的開支細項。  
 
 
78. 關於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4 段，委員會詢問，為何學
校獲教育心理學家探訪的日數少於規定，以及教育局曾經/將會

採取甚麼監察措施，以跟進這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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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教育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在其 2018年 6月 26日的
函件 (附錄 8)中補充：  

 
─  有 25 所學校獲教育心理學家探訪的日數少於規定，

其原因為教育心理學家須放取產假或因病請假；  
 
─  由於有一個辦學團體未能聘得人手擔任新增的教育

心理學家職位，教育局遂為部分學校暫時提供服務，

這 9 所學校獲得的訪校日數，符合由辦學團體提供服
務的一般日數規定；及  

 
─  教育局會檢視在監察教育心理學家訪校日數方面所

採取的現行機制。如教育心理學家因放取病假或產假/

侍產假而令訪校日數無可避免地減少，教育局會要求

教育心理學家與受影響學校訂定其工作優次。  
 
 

80. 委員會詢問，教育局採用甚麼準則，評估教育心理學家在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下為學校提供的服務。教育局局長在其

2018 年 6 月 26 日的覆函 (附錄 8)中解釋：  
 
─  由於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有效推行有賴學校人員與

教育心理學家的協作和相互配合，在不同學校的推展

情況各異，若採取劃一的標準量度服務成效，既不恰

當，亦不可行；及  
 
─  現時，於每學年完結時，教育局向學校及教育心理學

家進行問卷調查，以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按年為

服務進行檢視。問卷調查的內容主要關乎在學校系

統、教師、學生這 3 個支援層面，服務的推展情況及
成效。教育局亦會每年向教育心理學家收集進度報

告，檢視教育心理學家在不同學校的工作內容，以及

不同性質工作的比重。教育局每年亦與提供服務的辦

學團體舉行會議，審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在規劃和協

調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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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結論及建議  
 

整體意見 

 
81. 委員會：  

 
─  知悉：  
 

(a) 在 2012-2013 學年至 2016-2017 學年期間，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 6  的人數增加了 37%，而在
2016-2017 學年，全港約有 42 890 名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就讀於 844 所公營普通學校，佔公營
普通學校學生總人數的 7.8%；  

 
(b) 政府當局現時只為就讀於公營普通學校的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提供專設支援，但就讀於非公營學

校 7 的學生則不獲提供該項支援；  
 
(c) 教育局就融合教育提供資源和專業服務的開支，

由 2012-2013 學年的 10 億 850 萬元增加至
2016-2017 學年的 14 億 1,710 萬元，增幅為
4 億 860 萬元 (41%)；  

 
(d) 教育局現正檢視融合教育下各項措施 (包括學習

支援津貼、8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加輔計劃 ")9

                                                 
6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指因有學習或適應困難而需要特別教育支援的

學生，有關類別為︰ (a)特殊學習困難； (b)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c)自閉症； (d)言語障礙； (e)智力障礙； (f)聽力障礙； (g)肢體傷殘；
(h)視覺障礙；及 (i)精神病 (由 2017-2018 學年開始列為特殊教育需要類
別之一 )。對於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的學生，教育局會根據專家的評估
和建議，在家長的同意下，轉介他們入讀特殊學校，以便他們接受加強

支援服務。  
7  非公營學校包括私立學校、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等。  
8  學習支援津貼在 2003-2004 學年推出。學習支援津貼屬經常現金津貼，

根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入學人數和所需的支援水平計算。  
9  自 1983 年起，當局透過一系列的加強輔導服務，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兒

童提供教育，當中包括在小學開設啟導班。在 2000 年，啟導班改名為
加輔計劃。在加輔計劃下，小學編制得以增加額外教師，而且每名額外

教師均獲提供班級津貼。計劃對象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有智力障礙

的學生和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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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的推行情況，以期在有需要
及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改善這些措施；及  

 
(e) 教育局於 2017-2018 學年才將精神病列為特殊教

育需要類別之一；  
 

─  強調：  
 

(a) 兒童的能力及教育需要各有不同，應在學校為兒
童提供適切的協助，讓兒童得享平等的學習機

會，盡展潛能； 10 
 
(b) 自 1999-2000 學年起，全港所有公營普通學校已

採用融合教育，而融合教育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兒

童的成長至關重要；  
 
(c) 教育局為負責推行融合教育的政府部門，該局肩

負重責，須支援並協助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提供兼容的學習環境；及  
 
(d) 雖然學校應在運用所獲提供的資源方面享有一定

的彈性，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但教育

局亦應確保學校以有系統及具成效的方式運用資

源，惠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對下述情況表示關注：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
發現的不足之處 (包括在學校裝設升降機、推行學習支
援津貼，以及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反映出當局需
要投放更多資源，才能有效推行融合教育；  

 
  

                                                 
10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 )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發出的《教育實務

守則》，所有教育機構均有責任為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平等教育機會，當

中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任何教育機構如在以下方面對有殘疾的

學生 (例如肢體傷殘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作出歧視行為，即屬違
法：不讓或限制該學生獲得或使用由該教育機構提供的任何利益、服務

或設施，或使該學生遭受任何其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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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請政府當局：  
 

(a) 鑒於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人數在過去數年大幅
增加，增撥資源予教育局，讓該局得以加快步伐，

改善融合教育下的各項現有措施，並擴展該等措

施的涵蓋範圍；該等措施包括提供學習支援津貼

及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b) 加強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機制，以分辨不

同特殊教育需要類別的不同需要，並確保按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投放資源；  
 
(c) 因應近年懷疑學生自殺個案增加，進一步加強為

確診有精神病的學生提供支援；及  
 
(d) 考慮調撥專設資源予非公營學校，以照顧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  
 
─  提醒教育局應注意並致力減少，可能產生與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相關的負面標籤效應；  
 
處理由資助學校提出的裝設升降機申請  
 
─  對教育局處理由資助學校提出的裝設升降機申請需

時甚久表示關注。教育局的目標是在公營學校裝設升

降機，以便為殘疾學生建設無障礙的實際環境，但截

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68 宗在每年大規模修葺工程計
劃下接獲的裝設升降機申請尚未獲批准，當中 30 宗
(44%)是在 2012-2013 財政年度前接獲；  

 
─  知悉政府當局於 2018 年 2 月公布，將增撥 20 億元，

以加快在有需要建設無障礙校園的公營學校裝設升

降機；  
 
─  促請教育局：  
 

(a) 採取措施，加快為公營學校裝設升降機的工程，
並密切監察工作進度，以達至教育局下述預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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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 2026-2027 財政年度或之前完成所有學校
升降機裝設工程；及  

 
(b) 與學校聯絡，確保在校內裝設的升降機得到妥善

保養，以及運作安全；  
 

學習支援津貼的推行情況和表現管理  
 
─  對推行學習支援津貼和表現管理方面的不足之處深

表關注；這可見於以下情況：  
 

(a) 由 2015-2016 學年起，學習支援津貼的津貼額上
限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調整，但這個

調整幅度未能應對部分學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及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 ("成績稍遜學生 ") 11

人數大幅上升的情況，而在 2016-2017 學年，有
56 所學校所領取的學習支援津貼已達上限；  

 
(b) 在 2015-2016 學年，獲發放學習支援津貼的學校

有 692 所，但當中 366 所未有充分運用該項津貼； 
 
(c) 教育局鼓勵參與加輔計劃的學校轉為申領學習

支援津貼，但反應卻遠未如理想。在 2009-2010
學年，參與加輔計劃的學校有 277 所。及至
2016-2017 學年，仍有 242 所學校參與加輔計劃。
在 277 所學校中，只有 35 所由參與加輔計劃轉為
申領學習支援津貼；及  

 
(d) 根據教育局就 2014-2015 學年至 2016-2017 學年

的 3 年期間所有公營普通中、小學的自評結果編
製的摘要，雖然大部分學校把照顧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進度評為 "滿意 "或 "十分滿意 "，但為數
不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卻被其學校評為 "沒
有進步 "；  

 
  
                                                 
11 小學的成績稍遜學生指經教師利用教育局研發的測量卷進行評估，在

3 個主要學習範疇 (即中、英、數 3 科 )中，至少兩個範疇的學業成績落
後兩年或以上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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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請教育局：  
 

(a) 定期檢討每層支援的津貼額及學習支援津貼的津
貼額上限，而在檢討時應顧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及成績稍遜學生人數的變化，並應考慮是否

有必要為學習支援津貼訂立津貼額上限，以及保

留該上限的理據；  
 
(b) 採取措施，進一步鼓勵學校充分運用每一學年向

學校發放的學習支援津貼；  
 
(c) 了解有 242 所學校不選擇由參與加輔計劃轉為申

領學習支援津貼的箇中原因，並在諮詢學校及其

他相關持份者後，考慮應否引入一項集學習支援

津貼與加輔計劃兩者所長的新計劃。由於按政府

當局所述，循加輔計劃獲得支援的學校對教師團

隊的穩定性表示關注，政府當局亦可考慮，若該

等學校所取錄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達某個數目

(例如逾 50 名 )，當局會將部分學習支援津貼指定
用於聘用一名額外教師，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  
 
(d) 檢討分析學年年終自評的現行機制，從而加深了

解各項支援措施所面對的挑戰及成效，以及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表現；及  
 
(e) 考慮在制訂教育計劃 /指引或課程時為學生設定

較切合實際而又可以達到的改善目標，而有關目

標須切合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個別需要，以期

準確掌握該等學生在有關學年內所取得的進展；  
 
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  對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不足之處深表關注；這可

見於以下情況：  
 

(a) 2016-2017 學年，在 844 所公營普通學校中，42 所
(5%)獲教育心理學家探訪的日數少於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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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6-2017 學年，在 381 所申請優化校本教育心
理服務 12 的學校中，只有 80 所 (21%)成功申請。
在 844 所學校中，餘下 764 所 (91%)未獲提供優化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在這 764所學校當中，有 74所
(約 10%)各有 80 名以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知悉：  
 

(a) 香港的教育心理學家供不應求，而需要優化校本
教育心理服務的學校則有所增加，以致難以應付

需求；  
 
(b) 於海外接受培訓的教育心理學家若符合若干條

件，亦可成為合資格本地教育心理學家；及  
 
(c) 教育局已就增加教育心理學家的培訓學額與本地

專上學院聯絡，以期增加教育心理學家的供應；

及  
 
─  促請教育局：  
 

(a) 加強採取措施，以確保學校獲教育心理學家探訪
的日數符合規定；  

 
(b) 加快就增加教育心理學家的供應與本地專上學院

聯絡，以應付長遠人手需求，並應制訂計劃，在

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將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擴展至全港所有學校；及  
 
(c) 加強教育心理學家、教師、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家長與學校社工 (如適用者 )之間的溝通與協
作，讓上述各方得以攜手合作，為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提供最理想的支援。  
  

                                                 
12 行政長官在 2016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將進一步優化校本教育心理

服務，在取錄大量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逐步將教育心理學家對

學校的比例提升至 1： 4。由 2016-2017 學年起，教育局已分階段向取
錄大量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提供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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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意見 

 
82. 委員會：  
 
 識別和取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對以下情況深表關注︰  
 

(a) 在 2016-2017 學年，有 6 131 名學生首次接受校
本教育心理學家評估，並被診斷為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或成績稍遜學生，當中 992 名 (16.2%)、
726 名 (11.8%)及 232 名 (3.8%)分別在小三至小六
時、在中一至中三時及在中四至中六時才被確

診。當局須更致力確保，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能夠盡早識別，為他們提供適時的支援；  
 
(b) 雖然不同意讓小學把其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資

料轉交予其入讀中學的家長人數和百分比已分別

由 2013-2014 學年的 925 名 (25%)減至 2017-2018
學年的 775 名 (17%)，但仍有為數不少的家長不同
意讓小學轉交資料 (例如在 2017-2018 學年，這類
個案有 775 宗，佔有特殊教育需要小六學生總人
數的 17%)；  

 
(c) 雖然教育局在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記錄了學校

轉介個案給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作評估的日期，以

及進行評估的日期，但該系統未有記錄評估後會

議的舉行日期，以及發出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的

日期。因此，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未能方便教

育局監察評估摘要和報告是否適時發出；及  
 
(d)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每年出版的中、小學

概覽，是關於學校的重要資料來源。然而，關於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在概覽中只披

露有限的資料。學校有需要發放更多有關支援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資料，以便有關學生的

家長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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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請教育局：  
 

(a) 探 討 可 否 採 取 " 選 擇 退 出 機 制 "("opt-out 
mechanism")，以便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家長給
予同意，讓小學與中學之間可以互相轉交關乎其

子女的資料，或讓學校之間可在學生轉校時轉交

相關資料；及  
 
(b) 提升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透過輸入額外資

料，以及將相關的醫療及評估摘要/報告上載至特

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讓教育局、學校及教育心

理學家得以監察並跟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情

況；這些額外資料包括評估後會議的舉行日期，

以及由教育心理學家擬備的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

的發出日期；  
 

─  知悉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2.14 及 2.21 段提出的建議；  
 

 為公營普通學校提供的額外資源  
 

─  對以下情況深表關注︰  
 

(a) 每年發放予每所學校的學習支援津貼額，是按入
讀該校的成績稍遜學生 (只適用於小學 )的人數，
以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人數和他們所需的支

援層級而每年計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所需

的支援層級，是由其就讀學校根據學生的支援需

要，並考慮教育心理學家的評估後決定。教育局

並沒有在《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中

訂明明確的準則，以供學校在決定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支援層級時參考；  
 
(b) 在 2013-2014 學年至 2016-2017 學年的 4 年期間，

第二和第三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即需要較多
學 習 支 援 者 )和 成 績 稍 遜 學 生 的 人 數 增 加 了
29% ， 由 2013-2014 學 年 的 37 188 人 增 至

2016-2017 學年的 47 937 人。領取學習支援津貼
上限的學校數目增加了 13 倍，由 2013-2014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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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 所增至 2016-2017 學年的 56 所。然而，由
2015-2016 學年起修訂的上限，只能配合價格水
平的變動，未有顧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和成績

稍遜學生的人數已大幅上升；  
 
(c) 雖然教育局訂明，學校應充分運用每個學年獲分

配的學習支援津貼款項，但在 2015-2016 學年，
在獲發放學習支援津貼的 692 所學校中，366 所
有盈餘款項。在這 366 所學校中，122 所 (33%)
的盈餘款項超過學習支援津貼周年撥款額的

10%；  
 
(d) 在加輔計劃下，為學校開設的額外教師職位數目，

是按成績稍遜學生、智力障礙學生和有特殊學習

困難學生的人數而定。就 2016-2017 學年 140 所
推行加輔計劃的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概況的

分析顯示，這些學校共有 3 792 名需要第二和第
三層支援，但並非有智力障礙和特殊學習困難的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這些學生並不是加輔計劃

的目標學生。如推行加輔計劃的學校有很多這類

學生，向這些學校提供的資源未必足夠；  
 
(e) 2016-2017 學年，在 844 所公營普通學校中，有

469 所 (55.6%)各有少於 50 名屬第二和第三層級
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 45 所 (5.3%)則各有
100 名或以上這類學生。由於各校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人數並非平均分布，因此不同學校的特

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工作量差異甚大。當局需要

採取措施，處理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與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人數的比例在學校間差異甚大的問

題；及  
 
(f) 截至 2018 年 1 月，在 244 名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

任中，有 56 名 (23%)仍未修畢有關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所需的基礎、高級和專題培訓課程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4 部第 3 章  

 
融合教育  

 

 

 -  50 -  

("三層課程 ")。13 到 2019-2020 學年，所有公營普
通中、小學會各有一名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當局需要採取措施，增加已修畢三層課程的教師

人數，以便他們可隨時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

任；  
 

─  促請教育局：  
 

(a) 考慮要求教育心理學家在其評估報告中建議，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需要哪一層級的支援，以協助

學校決定入讀該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所需的

支援層級。若落實推行上述建議，教育局亦應規

定，一旦校方決定不採納有關教育心理學家所建

議的支援水平，有關學校必須作出解釋；及  
 
(b) 考慮增撥資源予取錄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學校，以改善為該等學校提供特殊教育需要統籌

主任的情況；  
 

─  知悉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3.16 及 3.41 段提出的建議；  

 
教師培訓和專業支援  
 
─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  

 
(a) 根據截至 2016-2017 學年年終時學校的培訓情

況，對於由 2012-2013 學年至 2014-2015 學年的
第二周期，在 844所公營普通學校中，分別有 37所
(4%)、83 所 (10%)和 47 所 (6%)未能達到適用於該
周期就基礎課程、高級課程和專題課程訂定的培

訓目標。至於由 2015-2016 學年至 2019-2020 學
年的第三周期，則分別有 219 所 (26%)、572 所
(68%)和 326 所 (39%)學校未能達到為該周期就基
礎課程、高級課程和專題課程訂定的培訓目標；  

 
                                                 
13  在 2007-2008 學年，教育局推出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架構。在這個架

構下，當局為在職教師開辦三層課程，並為學校訂定培訓目標，以期加

強教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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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截至 2016-2017 學年年終時學校的培訓情
況，在 844 所公營普通學校中，有 11 所未能達到
適用於第二和第三周期就三層課程訂定的任何培

訓目標；  
 
(c) 有關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三層課程的

內容並沒有包含針對精神病學生需要的課題。由

2017-2018 學年 14 起，教育局已另行推展名為 "在
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

初級課程及深造課程 "的精神健康專業發展課
程，以提高教師對精神健康的關注；  

 
(d) 對於每所接受由教育局的教育心理學家提供一般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學校，教育心理學家每個學

年探訪的日數一般為 18 至 22 天不等。至於每所
接受由辦學團體的教育心理學家提供一般校本教

育心理服務的學校，教育心理學家每個學年的探

訪日數通常不少於 14 天。當局需要合理調整由教
育局和辦學團體提供的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水平；

及  
 
(e) 辦學團體或其統籌學校無須提交證明文件，以供

核實教育心理學家督導主任的資歷。此外，教育

局沒有設立健全的機制，監察教育心理學家督導

主任提供的服務；  
 

─  促請教育局：  
 

(a) 理解無法達至三層課程培訓目標的學校所面對的
困難，並應推行措施，協助學校克服該等困難；

及  
 
(b) 考慮把 "在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

需要學生的初級課程及深造課程 "納入照顧不同
學習需要的基礎和高級課程，讓在職教師更了解

精神病學生的需要；及  
 

                                                 
14 在 2017-2018 學年，當局將精神病加入為其中一個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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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悉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4.6 及 4.18 段提出的建議。  

 
 

跟進行動 

 
83.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委員會及審計署

各項建議的進展，以及教育局就融合教育進行檢討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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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曾就政府管理公共道路挖掘工程的工作進行審查。 
 
 
2. 交通諮詢委員會在 2014 年 12 月發表的報告中指出，道路
工程是導致道路交通擠塞的一個主要原因。依照發展局的政策

指令，路政署負責向工程倡議人發出挖掘准許證，以就開掘道路

進行協調和管制。2016 年，路政署發出合共 21 822 張挖掘准許
證，而在 2016-2017 年度收取的挖掘准許證費用達 1 億 8,000 萬
元。在 2017 年 12 月，路政署共調派 113 名人員進行道路挖掘
工程的管制工作。在 2016-2017 年度，路政署用於處理區域及維
修工程綱領的開支為 14 億 3,340 萬元，涉及 1 011 名人員，而
道路挖掘工程的管制工作屬該綱領的其中一環。  
 
 
3.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  有效期獲延長的挖掘准許證數目由 2010 年的 727 張
增至 2016 年的 1 293 張，增幅為 78%。在該段期間，
平均延長的有效期亦由 48 天增至 91 天，增幅為
90%。在 2016 年發出並獲准延期的 1 061 張挖掘准許
證中，有 517 張 (49%)涉及政府部門。在延期最長的
3 宗個案中，水務署及房屋署涉及有關工程項目，延
期日數介乎 446 日至 502 日之間；  

 
─  根據題為 "工程不可能進行 /無法預知的地質情況 /公

用設施的介入 "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 (工務 )
第 17/2004 號》，在工程展開前及進行詳細設計期間，
工程項目人員應作出安排，以進行一切所需的工地勘

測工作，並信納已有足夠的地質資料。然而，現有地

下公用設施造成阻礙及地下情況複雜，均為挖掘准許

證獲延期的常見理由；  
 
─  儘管路政署要求挖掘准許證申請人與其他挖掘工程

倡議人協調其工程計劃，以避免重複開挖同一路段，

但該署並無相關統計數字，以評估有關措施的成效； 
 
─  對於在同一地點進行但未有合併進行的挖掘工程，如

申請人在其工程時間表內使工程相隔 3 個月或以上，
而沒有把工程合併在共同壕坑進行，路政署並沒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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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相關申請人提供理據。在該等個案中，有關的挖掘

工程只是延遲進行，但道路開挖次數並沒有減少；  
 
─  審計署經審查於 2016 年發出的挖掘准許證後發現，

路政署審核巡查組在截至 2017 年 12 月就施工中工地
進行巡查 1 的整體覆蓋率僅為 43%；  

 
─  審計署曾審查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 2 的紀錄並發現：  
 

(a) 截至 2017 年 11 月，在須訂定個案協調計劃的
8 909 項擬議工程計劃當中，有 4 093 項 (46%)逾
兩年仍未有作出協調；  

 
(b) 被路政署退回的完成通知書 3 數目由 2011 年的

5 294 張增至 2017 年的 6 191 張；  
 
(c) 截至 2017 年 12 月，在 6 779 宗修復工程尚待糾

正的被退回完成通知書個案中，有 2 581 宗 (38%)
的修復工程超過兩年仍未完成；  

 
(d)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在 2 019 宗正在處理的完

成通知書個案中，有 1 297 宗 (64%)個案的竣工視
察和接納工作平均逾期 1個月 (最長的 1宗逾期達
5 個月 )；及  

 
(e) 截至 2017 年 12 月，有 3 618 張工地照片和 2 441 份

測試報告 4 仍未提交路政署，當中有 483 張 (13%)
工地照片和 771份 (32%)測試報告超過 3年仍未提
交。在 15 626 張已提交的工地照片和 7 486 份已

                                                 
1 路政署在其轄下成立一個審核巡查組，負責巡查挖掘准許證工地，以監

察遵從挖掘准許證條款的情況。  
2 路政署於 2009 年推出網上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以通過電子方式管理

和管制道路挖掘工程，而路政署轄下兩個區辦事處 (即市區和新界區辦
事處 )則負責以該系統處理和發出挖掘准許證。  

3 在挖掘准許證有效期屆滿或收到完成通知書後，當局會在 7 個工作天內
安排就完成通知書進行視察，以確定工程是否完成和是否接納道路修復

工程。如修復工程不符合相關規定 /規格，路政署會拒絕接納該永久修

復工程，並要求准許證持證人糾正有關問題。  
4 准許證持證人須向路政署提交工地照片和測試報告，以便該署決定修復

工程的標準是否令其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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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測試報告當中，有 4 842 張 (31%)照片和
2 523 份 (34%)測試報告超過 3 年仍未獲路政署區
辦事處審閱；  

 
─  轉介路政署執法組採取執法行動的嚴重和再犯違規

個案數目由 2013年的 902宗增至 2017年的 1 446宗； 
 
─  審計署抽查了 10 宗在 2015 年至 2017 年 11 月期間由

審核巡查組轉介執法組的個案，當中 5 宗個案是在審
核巡查組巡查後 3 至 6 天，透過勸諭信轉介執法組，
而審核巡查組進行的巡查與執法組進行的視察相距

6 至 8 天。為此，執法組未能就涉嫌違反《土地 (雜項
條文 )條例》(第 28 章 )第 10T 條的個案蒐集足夠證據，
以採取檢控行動；  

 
─  截至 2017 年 12 月，有 18 個主要公用事業機構在公

共道路地下鋪設其公用設施。隨着地下公用設施不斷

發展和鋪設，越來越多地下空間將會被佔用和使用，

以致某些地區公共道路地下的設施密集。然而，目前

並沒有標準機制管理公用事業機構佔用公共道路地

下空間的情況；  
 
─  根據土地集體牌照條款，就鋪設公用設施而言，在任

何公共道路之內、之上、上空、沿途、經過及之下或

在任何未來道路專用範圍內的系統詳細走線和布

局，須達到路政署署長滿意的程度。審計署發現：  
 

(a) 公用事業機構無須就地下公用設施裝置取得路政
署的同意；  

 
(b) 當局並沒有訂明標準，作為查核系統的詳細走線

和布局的依據；  
 
(c) 路政署並沒有要求挖掘准許證申請人查明及確認

其擬議裝置的走線和布局會否與其他現有 /擬議

裝置出現衝突；及  
 
(d) 政府當局並沒有備存公共道路 /未批租政府土地

下公用設施裝置的竣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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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路政署在 2002 年進行的顧問研究確認在新市鎮
發展項目採用公用設施共同溝 5 在技術上可行，並建
議在啟德發展計劃中推行若干先導計劃，但當局只在

2006 年試行兩條分別位於油麻地和舂坎角的公用設
施共同溝，而路政署在興建上述試驗性質的公用設施

共同溝前，並沒有就選址諮詢相關的公用事業機構。

截至 2018 年 1 月，試驗性質的公用設施共同溝的使
用率偏低，而且當局沒有就試驗結果進行評估；  

 
─  路政署暫緩在啟德發展計劃中推行擬議試驗計劃的

規劃，直至 2009 年 8 月，土木工程拓展署就於啟德
發展計劃中試行設置公用設施共同溝的先導設施徵

詢路政署的意見。其後，路政署以效益有限為由，於

2011 年決定不在啟德發展計劃中興建試驗性質的公用
設施共同溝；及  

 
─  採用公用設施共同溝的可行性在 2017 年 8 月獲重新

探討，以支持香港的智慧城市規劃和發展，而路政署

計劃於 2018 年就於新發展區採用公用設施共同溝一
事進行另一項顧問研究。  

 
 
4.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

作出書面回應：就管理和監察道路挖掘工程採取的改善措施；

為加強管制地下公用設施的鋪設及佔用空間情況而採取的措

施；以及公用設施共同溝的推行情況。發展局局長、路政署署長

及地政總署署長的綜合回覆載於附錄 10。  
 
 
5.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  
 

                                                 
5  可採用多種不同方式把地下公用設施放置在單一結構內，而有關結構統

稱為公用設施共同溝。路政署於 2002 年 3 月委聘顧問進行研究，探討
在香港推行公用設施共同溝以減少公用事業機構進行道路開掘的做法

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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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曾就衞生署的控煙工作進行審查。  
 
 
2. 為進行政府的控煙工作，衞生署於 2001 年成立了控煙辦
公室 ("控煙辦 ")，以 (a)作為《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第 371 章 )
的主要執法機構； (b)協助法定禁煙區 1 的場所管理人確保公眾
遵守《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c)透過宣傳及健康教育以推廣無
煙文化及加強公眾遵守《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d)協調衞生署
的戒煙服務；及 (e)協助食物及衞生局檢討控煙法例。衞生署亦
向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提供撥款，資助該會舉辦宣傳活動，

以鼓勵吸煙人士戒煙，並爭取公眾支持建立無煙香港。衞生署

並資助 6 間非政府機構和 1 所大學，以提供戒煙服務和舉辦預
防吸煙項目。  
 
 
3. 在 2016-2017 年度，控煙辦的控煙工作開支為 1 億 130 萬
元，衞生署向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上述 6 間非政府機構和
1 所大學提供的資助總額為 8,320 萬元。  
 
 
4.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  控煙辦在 2017 年接獲 18 354 宗投訴個案，其中
7  003 宗 (38%)的初步答覆日期、 7  542 宗 (41%)的
首次巡查日期、 8 334 宗 (45%)的巡查結果，以及
6 401 宗 (35%)的最後答覆日期，都沒有記錄在個案總
紀錄冊 2 內；  

 
─  控煙督察因應投訴進行巡查，並負責到須加強巡查地

點進行巡查 3，巡查次數由控煙督察各自判斷，以致

巡查次數參差。舉例而言，在 2017 年 8 月，控煙督
察巡查了 353 個須加強巡查地點，其中 109 個地點各

                                                 
1  法定禁煙區包括室內工作地方和公眾地方 (例如食肆和酒吧 )、部分室外

公眾地方 (例如公共運輸設施 )，以及公共運輸工具。  
2  個案總紀錄冊是電腦紀錄系統，記錄投訴個案的詳細資料，包括初步答

覆日期、巡查日期、巡查結果和最後答覆日期。  
3  有些場地經常接獲吸煙投訴，因而須增加巡查次數，控煙辦把這類場地

組成須加強巡查地點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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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 1 次巡查，但有 26 個地點則各進行了 5 次巡
查；  

 
─  控煙辦在 2017年 8月至 10月期間進行的合共 8 066次

巡查當中， "通宵 "巡查發現吸煙罪行的百分比最高
(30%)，但 "通宵 "巡查只佔期內所有巡查的 1.6%；  

 
─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間

所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4 當中，訪港的非本地違例
者欠交罰款的比率 (21.5%)，遠高於本地違例者欠交的
比率 (1.3%)，而本地違例者欠交罰款的比率從 2013 年
的 0.4%，上升至 2017 年的 3.2%；  

 
─  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間進行的 51 次監

管查核 5 之中，有 20 次 (39%)未能在巡查場地找到執
法隊伍。監管查核從未曾在上午 9 時 30 分之前或晚
上 7 時 30 分之後進行，惟根據規定，執法隊伍全日
24 小時均會進行巡查；  

 
─  審計署隨機檢查了東區、深水埗區及葵青區在圍封的

公眾地方、室外自動梯、公眾遊樂場地及公共運輸設

施展示的禁煙標誌，並發現部分禁煙區沒有展示禁煙

標誌，或沒有展示違例定額罰款，以及控煙辦或相關

部門 (在這些情況下即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
的投訴熱線資料；  

 
─  審計署分析了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間，由食物環境

衞生署 ("食環署 ")、康文署和房屋署發出的定額罰款
通知書，發現食環署和康文署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數目，明顯低於控煙辦和房屋署發出的數目。 6 在
2017 年，食環署在轄下法定禁煙區共發出 52 張定額

                                                 
4  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 (第 600 章 )，控煙督察如目睹有人在

法定禁煙區內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可向違例者發出定

額罰款通知書，要求繳付 1,500 元定額罰款。  
5  控煙辦行政主任會進行監管查核，以查找執法隊伍任何偏差情況及違規

行為。  
6  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除了控煙督察外，食環署、康文署、

房屋署的獲授權人員和警務人員也獲賦權在所屬部門管理的法定禁煙

區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4 部第 5 章  

 
衞生署的控煙工作  

 

 

 -  59 -  

罰款通知書，康文署在轄下法定禁煙區共發出 54 張
定額罰款通知書，而控煙辦則在食環署和康文署轄下

法定禁煙區，分別發出 517 張和 495 張定額罰款通知
書；  

 
─  獲戒煙熱線轉介至位於牛頭角的基層護理門診診所 7

的個案數目由 2009 年的 619 宗降至 2017 年的 13 宗，
減幅為 98%，牛頭角基層護理門診診所的新個案數目
也由 2009 年的 354 宗降至 2017 年的 6 宗，減幅為
98%；  

 
─  在 2013-2014年度至 2017-2018年度 (截至 2018年 1月 )

期間，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轄下的社區聯絡委員會、

教育及宣傳委員會、資訊及研究委員會，以及法例委

員會，有部分會議的整體出席率未達 70%。部分委員
的出席率低於 50%，在 2016-2017 年度更有 1 名委員
全年不曾出席會議；及  

 
─  儘管行政署長已在 2003 年 3 月發出通函，就管制及

監察政府資助機構薪酬事宜頒布指引，香港吸煙與健

康委員會並沒有在其網站公布最高 3 層人員的數目、
職級和薪酬條件。  

 
 
5.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

作出書面回應：改善控煙辦表現的措施；控煙辦、食環署及康

文署的執法工作；以及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運作。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衞生署署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和香港吸煙

與健康委員會總幹事的回覆分別載於附錄 11 至附錄 14。  
 
 
6.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  

                                                 
7  衞生署開設戒煙熱線，提供專業的戒煙輔導和資訊。致電戒煙熱線的市

民如情況合適，會獲轉介至牛頭角基層護理門診診所接受戒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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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科辦 ")推動社會各
界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的計劃及項目進行了審查。  
 
 
2. 資科辦推動社會各界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致力把香港建

設為數碼共融的社會。數碼共融讓社會各階層都有同等機會

受惠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在 2016-2017 年度，資科辦在
推動社會各界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措施所涉及的開支

總額為 1 億 1,760 萬元，包括"社會對資訊科技的使用"綱領下的
9,870 萬元開支，以及提供免費公共 Wi-Fi 服務所需的 1,890 萬元
開支 (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付 )。  
 
 
3.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  在 2011-2012 至 2016-2017 學年期間，上網學習支援
計劃 1 的年度參與率 (即曾使用服務的家庭佔合資格
家庭的百分比 )只介乎 4%至 14%；在該 6 年期間，上
網學習支援計劃的參與率為 18%；  

 
─  截至 2017 年 12 月，在數碼共融流動應用程式資助計

劃下，有關機構已開發並推出了 17 個流動應用程式，
資助總額為 600 萬元。2 在第一和第二輪計劃下 12 個
獲資助的數碼共融流動應用程式當中，8 個的下載次
數未能在推出後起計首 12 個月內達標；  

 
─  所有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或之後開發的政府流動應用

程式，都須方便所有人使用，並完全符合無障礙基礎

標準，例如提供調整字體大小的功能和足夠的顏色對

比度。截至 2017 年 10 月，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或之
後開發的 23 個流動應用程式中，有 1 個 (4%)不符合
無障礙基礎標準，而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之前開發的

                                                 
1 2010 年 5 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 2 億 2,000 萬元，用以推行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目的是協助低收入家庭學生購置價格相宜的電腦設

備和上網服務，並向這些學生及其父母提供使用上的支援和輔導服務，

讓他們能善用津貼和把握有關的學習機會。  
2  資科辦自 2012 年起推出了 3 輪數碼共融流動應用程式資助計劃，以資

助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開發切合弱勢社群需要的流動應用程式，供他們

免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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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個流動應用程式中，有 58 個 (65%)不符合無障礙基
礎標準；  

 
─  2017 年，在資科辦檢查的 3 087 個 "香港政府WiFi通 " 

("WiFi通 ")熱點中， 3 有 1 171 個 (38%)的下載速度低
於每秒 3 兆比特，另有 10 個 (0.3%)無法建立Wi-Fi連
線。2014 至 2017 年期間，在 616 個 "WiFi通 "場地中，
有 196 個 (32%)的平均每日使用人數少於 15 人；  
 

─  根據資科辦以抽樣方式進行服務檢查的結果，無法建
立W i - F i連線的 " W i - F i . H K "場地所佔的比率， 4 由
2015 年的 5%(在 165 個已檢查場地中有 9 個 )，增至
2017 年的 13%(在 284 個已檢查場地中有 37 個 )。
政府承諾在 2019 年年底或之前增加 "Wi-F i .HK"熱
點，由 17 000 個增至 34 000 個。然而，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Wi-Fi.HK"熱點只增加了 3 339 個 (由
17 000 個增至 20 339 個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期間，只有 19 間私營機構參與 "Wi-Fi.HK" 

 品牌；  
 
─  在公私營合作試驗計劃下，5 在 2017 年 12 月 19 日限

期前，185 個場地中只有 12 個 (6%)已推出免費Wi-Fi
服務。4 個服務供應商當中，有 3 個仍未開始在部分
或所有獲編配的場地提供Wi-Fi服務；  

 
─  在 2012 年，3 幅位於將軍澳市的專用土地獲批出，以

發展高端數據中心。 6 不過，直至 2018 年 1 月，其中
兩個地盤仍未可供出售。另外，在 2012 年 6 月 25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地政總署只接獲 4 宗透

                                                 
3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先後在 2007 年和 2011 年通過撥款 2 億 1,760 萬元和

追加撥款 6,800萬元，用以在 2007年 12月至 2017年 12月提供 "WiFi通 " 
服務。在 "WiFi 通 "服務下，市民可在選定的政府場地免費使用 Wi-Fi
服務。  

4 政府在 2014 年 8 月與多間公私營機構合作推出 "Wi-Fi.HK"，為本港提
供免費 Wi-Fi 服務。  

5 2016 年 12 月 20 日，政府與 4 個服務供應商簽訂特許協議，在全港 18 區
185 個人流多的政府場地，提供 Wi-Fi 服務，為期 5 年。  

6  數據中心是用以放置電腦系統和相關組件的設施。數據中心按服務可用

性和建築規定分為 4 級。第三和第四級數據中心又稱為高端數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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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契約修訂把工業地段發展作高端數據中心用途的

申請；  
 

─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只有 47 個政府決策局/部門

(佔總數 71個的 66%)和 8個公私營機構有向公共資料
入門網站發放數據； 7 及  

 
─  在 2013 至 2017 年期間，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8 有

某評審員和某評審委員會成員同時也是來自提供

秘書處服務的機構的項目團隊成員。審計署亦發現，

2016 年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某得獎公司不符合參
賽資格，最終被資科辦取消得獎資格。  

 
 
4.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

宜作出書面回應：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數碼共融流動應用程式

資助計劃、公共資料入門網站，以及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

推行情況；推動網站和流動應用程式採用無障礙設計；提供

免費 Wi-Fi 服務的進度；以及數據中心的發展及有關推動社會
各界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的策略和工作計劃。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的綜合回覆載於附錄 15。  
 
 
5.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  
 

                                                 
7 公共資料是指政府和公營機構在日常運作所收集、產生和擁有的各類資

料。資科辦在 2011 年推出政府公共資料入門網站，並在 2015 年 3 月革
新該網站，以數碼格式免費發放公共資料作商業或非商業用途。  

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計劃由資科辦策動，並由業界組織和專業團體
參與籌辦，旨在 (a)表揚及推廣本地優秀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發明和應
用；及 (b)建立一個廣受香港社會愛戴，並獲國際認同的資訊及通訊科
技專業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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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曾進行審查，審視民政事務局提供的青年交流及實

習活動。  
 
 
2. 何俊賢議員申報他是新界青年聯會的副主席，而該聯會可

能曾向民政事務局營辦的青年交流及實習資助計劃申請資助。

邵家輝議員申報他是自由黨黨員，而自由黨青年團曾向青年內

地交流資助計劃申請資助。  
 
 
3. 民政事務局推行 4 項青年交流及實習資助計劃 (即 (a)青年
內地交流資助計劃；(b)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c)"一帶一路 "交
流資助計劃；及 (d)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以及 3 項青年交流
活動計劃 (即 (a)國際青年交流計劃；(b)暑期交流計劃；及 (c)粵港
澳青年文化之旅 )。為推行上述資助與活動計劃，民政事務局
與在其轄下成立的兩個非法定組織 (即青年事務委員會和
公民教育委員會 )緊密合作。在 2012-2013 至 2016-2017 年度
期間，項目數量、參加人數和交流及實習活動開支分別增加

了 162% (由 2012-2013 年度的 137 項增至 2016-2017 年度的
359 項 )、161% (由 2012-2013 年度的 8 774 人增至 2016-2017 年
度的 22 893 人 ) 和 384% (由 2012-2013 年度的 2,640 萬元增至
2016-2017 年度的 1 億 2,770 萬元 )。  
 
 
4.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  審計署審查了 60 個在 2012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

間舉辦的項目，發現：  
 
(a) 當局沒有就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和國際青年

交流資助計劃的項目進行評審面試。在 2016-2017
年度某宗個案中，有 1 個團體獲得青年內地交流
資 助 計 劃 資 助 ， 但 該 團 體 在 2014-2015 和

2015-2016 年度舉辦的交流團有大量名額空缺
(2014-2015 年度的 450 個名額中有 158 個(35%)空
缺，而 2015-2016年度的 450 個名額中則有 33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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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空缺 )，並曾於 2015-2016 年度延遲提交各
項目的收支報告和活動報告； 1 

 
(b) 配套活動 2 的開支差異頗大，佔項目資助總額的

0%至 61%不等。在 2017-2018 年度，民政事務局
就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項目的整體配套活動

設定資助上限 (即每個項目資助總額的 25% 或
20 萬元，以款額較少者為準 )，但沒有就青年內地
交流資助計劃、 "一帶一路 "交流資助計劃和國際
青年交流資助計劃的項目設定類似上限；  

 
(c) 民政事務局制定的資助申請和使用指引 (以下統

稱為 "撥款守則 ")並沒有訂明在何種情況下可發
放半日資助以涵蓋交通時段，導致在 60 個項目中
有兩個項目的每日資助率的應用不一致；及 

 

(d) 在 2015-2016 年度，有 1 個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項目獲批 140 萬元資助，超出撥款守則就單一項目
所訂定的資助上限 (在 2015-2016年度為 70萬元 )； 

 
─  在 2018-2019 年度前，撥款守則並無就青年內地交流

資助計劃項目的最低實際參加人數作出規定。在

2015-2016 年度，某個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預計招
收 28 名青年人參加，但結果只有 1 人參加；  

 
─  在審計署審查的 55 個已完成項目中，有 22 個 (40%)

出現延遲提交活動報告/收支報告的情況 (延遲 10 日至
36 個月不等，平均為 8.9 個月 )；  

 
─  審計署審查了在 2012-2013 至 2016-2017 年度期間被

取消的其中 30 個項目，結果發現取消的主要原因為
報名率低和未能在核准期間內出團。在 30 個項目中，

                                                 
1 民政事務局制定了資助申請和使用指引。根據該指引，團體須於項目結

束後 3 個月內向民政事務局提交活動報告和收支報告。  
2 這些活動在交流 /實習目的地以外的地方進行，包括出發前建立團隊精

神活動和訓練活動、回程後的匯報和學習檢討會、宣傳活動，以及對項

目的收支報告進行審查。這些活動的開支會視乎撥款守則就個別開支項

目 /活動訂明的資助限額以實報實銷的方式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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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2個 (40%)項目的申辦團體在團隊既定出發日期過
後才通知民政事務局有關項目已被取消；  

 
─  在 2012-2013 至 2016-2017 年度，3 項交流活動計劃

當中，國際青年交流計劃和暑期交流計劃的報名人數

分別超額 243%和 124%。然而，國際青年交流計劃和
暑期交流計劃的名額分別有 7%(23個名額 )和 12%(22個
名額 )未獲使用。至於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的項目，收
到和招募的提名由 2012-2013 年度的 42 人跌至
2016-2017年度的 24人，下降了 43%。在 2016-2017年度，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預算的名額有 42%未獲使用；  

 
─  就 2012-2013 至 2016-2017 年度在青年交流活動計劃

下舉辦的 35 個交流項目，為項目提供的人手支援比
例差距頗大，由 1：3(即 1 名官方代表照顧 3 名青年
代表 )至 1：25 不等 (即 1 名官方代表照顧 25 名青年
代表 )； 

 
─  就 2012-2013 至 2016-2017 年度舉辦的國際青年交流

計劃項目而言，308 名青年代表中只有 103 名 (33.4%)
報稱已履行於回程後進行義工服務的承諾； 3 

 
─  由 2012-2013 至 2016-2017 年度，為外判推行國際青

年交流計劃、暑期交流計劃及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所

需的後勤服務，民政事務局進行了 29 次採購工作，
但整體回應率只有 9.4%。同期收到的 16 份國際青年
交流計劃報價單中，14 份 (87.5%)是由同一個非政府
機構提交的，而該非政府機構是在上述 5 個年度內為
國際青年交流計劃提供服務的唯一承辦商。國際青年

交流計劃項目的服務費在合約費中所佔比例，則由

2012-2013 年度的 24.7%上升至 2016-2017 年度的
38.7%； 

 
─  在 2014-2015 至 2016-2017 年度，青年事務委員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以及這兩個機構轄下管理該等資助

計劃的工作小組 /小組，均有部分委員沒有出席任何

                                                 
3 在 2017-2018 年度前，國際青年交流計劃項目的代表需於從海外行程回

來後一年內進行至少 50 小時的回程後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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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而在 2014-2015 年度，青年事務委員會轄下的
青年內地交流及實習工作小組有高達 17% 的委員沒
有出席任何會議；  

 
─  在 2017-2018 年度，有 1 名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提交

的第一層申報 4 表格並不完整，另有兩名公民教育
委員會委員並無提交第一層申報表格。審計署又審查

了 2014-2015至 2017-2018年度青年事務委員會/公民

教育委員會 20 名委員提交的第二層申報表格，結果
發現在 21 宗個案中 (涉及 3 名委員 )，就委員申報利益
衝突所作出的決定，均無載錄於會議紀錄內；及 

 
─  民政事務局提供的青年交流及實習活動以內地項目

為主。由 2012-2013 至 2015-2016 年度，726 個青年
交流及實習項目中只有 24 個 (3.3%)是在其他國家舉
行。在 2012-2013 至 2016-2017 年度，並無項目提供
國際實習名額。  

 
 
5.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

作出書面回應：青年交流及實習資助計劃的管理，以及有何措

施改善青年交流活動計劃的推行工作及青年事務委員會和公民

教育委員會的管治。民政事務局局長的回覆載於附錄 16。  
 
 
6.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  
 

                                                 
4 青年事務委員會和公民教育委員會採用兩層制度讓委員申報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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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先後於 2018 年 5 月 29 日及 6 月 11 日舉行兩次公
開聆訊，聽取有關此課題的證供。鑒於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提

出的事項的複雜程度，委員會決定於 2018 年 7 月加開一次聆
訊，並延後就此課題提交全面報告，讓委員會有更多時間搜集

證據及考慮有關事項。  
 
 



 
 

 
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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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2 日  



 
 

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內  

經政府帳目委員會在報告書研議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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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  
第七十號報告書  

 
 章節   

 

 

 
 
項目 
 

政府帳目委員會  
第七十號報告書  

 
 章節   

 
1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的

管理  
1 

2 針 對 不 良 營 商 手

法、不安全貨品，以

及 貨 品 重 量 和度 量

不 足 的 情 況 為消 費

者提供保障  

2 

3 融合教育  3 

4 政 府 管 理 公 共道 路

挖掘工程的工作  
4 

5 衞生署的控煙工作  5 

6 政 府 資 訊 科 技總 監

辦 公 室 推 動 社 會

各 界 更 廣 泛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計劃 及

項目  

6 

7 民 政 事 務 局 青 年

交 流 及 實 習 資助 與

活動計劃  

7 

8 八號幹線沙田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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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72. 政府帳目委員會 
 
 (1)  立法會設有一個名為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常設委員會，負

責研究審計署署長就以下各事宜提交的報告   
 

(a) 政府的帳目；  
 
(b) 委員會認為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其他帳目；及  
 
(c) 委員會認為與審計署署長履行職責或行使職權

有關的事宜。  
 
 (2)  委員會亦須研究由審計署署長就其審計 (衡工量值審計 )
工作而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報告。在該報告中，審計署署長就政府部

門、憑藉任何條例審計署署長職權範圍所及的公共團體或組織或接

受公帑補助的組織是否符合經濟原則及是否講求效率與效用，進行

審計。  
 
 (3)  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副主席及 5名委員組成，全部均須
為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選舉程序任命的議員。 

(2005年第214號法律公告 ) 
 
 (3A)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兩名委員。  
(2005年第214號法律公告 ) 
 
 (3B)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

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3C)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

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

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

須作決定性表決。   (2005年第214號法律公告 ) 
 
 (4)  第 (1)及 (2)款所述的報告，一經提交立法會省覽，即當
作已由立法會交付委員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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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除主席另有命令外，委員會根據第 (8)款邀請任何人士列
席的會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得准進入會場旁聽。  
 
 (6)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會

議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5整天前發給各委員及任何獲邀列
席的人士；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7)  (由 2005年第214號法律公告廢除 ) 
 
 (8)  主席或委員會可邀請任何官員，或報告所指帳目所屬或

與之有關的非政府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或僱員，提供委員會在履行其

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料，或作出解釋，或出示紀錄或文件；委員會

亦可就該等資料、解釋、紀錄或文件邀請其他人士提供協助。  
 
 (9)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政府帳目的審計報告提交

立法會省覽之日起3個月內 (或根據《核數條例》(第122章 )第12條決定
的較長時間內 )就該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提交報告。  
 
 (10)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第 (2)款所述的報告提交立法會
省覽之日起 3個月內 (或立法會決定的較長時間內 )，就審計署署長的
報告提交報告。  
 
 (11)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

由委員會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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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1998年 2月 11日臨時立法會會議上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提交臨時立法會的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 
 
 

工作範圍  
 
1.  審計署署長可就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

公共機構或受審核機構在履行其職務時所遵守的經濟原則、取得的

效率和效益進行調查。  
 

2.  "受審核機構 "一詞包括    
 

(i) 審計署署長可根據任何有關條例所賦權力對其帳目加以審
核的任何人士、法人團體或其他團體；  
 

(ii) 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 (但署長亦可根據補助條件中的
一項協議對少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進行類似審核 )；
及  
 

(iii) 行政長官為公眾利益計而根據《核數條例》(第122章 )第15條
的規定以書面授權署長對其帳目及紀錄進行審核的機構。  

 
3.  上述工作範圍的定義，不應闡釋為給予審計署署長權利，使

其可對審核中的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公共機

構或受審核機構的政策目標的優劣加以質詢，而依照下列準則，亦

不得質詢求得此等政策目標的方法，但署長可對達到此等目標所用

方法的經濟原則、效率和效益提出質詢。  
 

準則 

 

4.  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時，應享有很大自由。他可以

促請立法會注意他在核數過程中所發現的任何情況，並指出所牽涉

的財政問題。按照準則訂定的範圍，審計署署長不會評論行政會議

及立法會的決策，但可指出此等決策對公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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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計署署長在審查政策目標如何執行的過程中，如有理由相
信有關人員在制訂政策目標和作出決定時，可能缺乏足夠、有關和
可靠的財政及其他資料作為制訂政策目標或作出決定的根據，而一
些重要的基本假設亦可能不夠明確，他都可以進行調查，證實他的
想法是否正確。調查結果如顯示他的想法正確，他便應把有關事項
提交立法會，由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出進一步質詢。由於進行此類調
查的程序，可能涉及審查政策目標的制訂方法，審計署署長向立法
會作出報告時，不應對有關事項下任何判斷，而只應條陳事實，由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此等事實提出質詢。  
 
6.  審計署署長亦可    
 

(i) 查核有關方面在釐定政策目標及作出決策時，是否有適當的
權力；  
 

(ii) 查核有關方面有否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以期探討、揀選和
評估其他推行政策的辦法；  

 
(iii) 查核既定的政策目標是否已明確界定；其後就推行政策所作

的決定，是否符合核准的目標並由適當階層的人員運用適當
權力作出；向執行人員發出的指示，又是否符合核准的政策
目標和決定，並為有關人員清楚了解；  
 

(iv) 查核各項不同的政策目標，以及所選用的推行辦法，是否有
衝突或可能有衝突；  

 
(v) 查核有關方面在將政策目標演繹為行動目標和成效標準方

面，進展和效用如何；查核有關方面有否考慮其他服務水平
成本及其他有關的因素，以及在成本變動時加以檢討；及  

 
(vi) 有權行使《核數條例》 (第122章 )第9條所授予的權力。  

 
程序 
 

7.  審計署署長須將其 "衡工量值式審計 "研究的結果，每年向立
法會報告兩次。第一份報告書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7個月內，或
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呈交立法會主席。報告書須在一
個月內，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提交立法會。第二
份報告書最遲須於每年 4月 7日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日期之前，提
交立法會主席，並且最遲須於4月30日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日期
之前，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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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須交付政府帳目委員會

研究。政府帳目委員會研究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時，須依循立法會

的《議事規則》。  
 

9.  政府就本委員會報告書所提事項擬採取的行動，將在政府覆

文內加以評論，政府覆文須在本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個月
內，提交該會。  
 
10.  本文所提及的立法會，在臨時立法會存在期間指臨時

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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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  
(按出席次序排列 ) 

 
 

楊潤雄先生  教育局局長  
 

楊何蓓茵女士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黃邱慧清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 (3) 
 

黎錦棠先生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 
 

劉穎賢博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 ) 
 

許護安女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言語治療 ) 
 

梅建邦先生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支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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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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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2 章  
針對不良營商手法、不安全貨品，  

以及貨品重量和度量不足的情況為消費者提供保障  
立法會秘書處於 5 月 21 日的來信 

政府當局的回應 

 
  

第 2 部分：針對不良營商手法的執法工作  
 
問 1 及問 10 
 

就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通訊辦 ")於第 2.4(c)段表示會檢討執

法策略和安排，以加強《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 章 )的執法工作，

請告知有關檢討的進展和結果為何？政府當局是否認為有需要進

一步修訂《商品說明條例》，以期有效打擊有關服務和貨品的不

當行為？  
 

政府當局的回應  
 
審計報告第 2.6 及 2.7 段指，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就

執行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條例》)方面，有關服務的個案

檢控率偏低。審計署認為有需要探究檢控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從

而加強條例的成效。就此，審計報告第 2.15 段建議海關關長及通

訊事務總監應因應審計報告書的審查結果，在諮詢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後，全面檢討經修訂的《條例》的執法事宜。  
 
一如審計報告第 2.4 段提及，通訊辦早於 2015 及 2016 年已就經修

訂的《條例》的執法事宜作出檢討。檢討結果顯示，要就有關服

務的不當行為根據刑事機制所訂的舉證規則蒐集充足證據及證明

控罪，相較有關貨品的不當行為困難。儘管如此，通訊辦在審計

報告第 2.4(c)段表明會繼續履行執法職務，以及檢討執法策略和安

排以加强《條例》的執法工作。就此，通訊辦已展開有關檢討，

目標是在 2015 及 2016 年所作檢討的基礎上，再參考這兩年累積

的執法經驗，尋求方法進一步提高執行《條例》工作的成效。通

訊辦預期於今年第四季完成有關檢討。此外，考慮到《條例》下

的刑事調查需得到投訴人的充份合作，通訊辦正探討以不同的方

式及渠道加強消費者教育，以增加消費者對《條例》涵蓋範圍，

以及在投訴時向通訊辦提供協助的重要性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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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4 
 
根據第 2.7(a)段，香港海關 ("海關")表示「檢控率除了受證據不足

影響之外，還受其他多項因素影響，例如投訴人撤回投訴或拒絕

協助調查等」。請提供﹕  
 

(a) 除投訴人撤回投訴或拒絕協助調查外，有何其他因素影

響檢控率；  
 
(b) 投訴人撤回或拒絕協助調查的原因分類，並提供有關個

案的數字，例如有多少宗個案是由於投訴人與商戶達成

和解而撤回投訴；及  
 

(c) 投訴人撤回投訴或拒絕協助調查的原因有否任何特定模

式，例如：調查時間或投訴涉及的金額會否影響投訴人

撤回投訴的決定？  
 

政府當局的回應  
 
有關銷售服務的投訴由於不涉及實體商品，其調查及蒐證工作較

有關商品投訴的相關工作複雜。儘管如此，香港海關（海關）一

直積極處理投訴，並因應個別個案的事實和證據，採取適當執法

行動。  
 
(a) 海關在考慮是否檢控有關商戶主要取決於是否有足夠證據證

實涉案商戶的營商行為違反《條例》。  
 
根據調查資料顯示，影響檢控率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 )投訴人撤回投

訴或拒絕協助調査，(二 )經調查或徵詢法律意見後未有足夠證據證

明商戶違反《條例》，亦有少數個案涉及下列因素：  
 
(i) 有關投訴不屬於《條例》的權限範圍，如投訴涉及觸

犯其他法例，海關會轉介相關執法機構或部門跟進。  
 
(ii) 有關投訴所涉及的事件在 2013 年 7 月 19 日《2012
年商品說明 (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例》生效前發生。  

 
(b) 就涉及銷售服務並已結束調査的 2 960 宗個案中，有關投訴

人與商戶達成和解而撤回投訴及投訴人拒絕協助調査的資料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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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分類  
個案數目 (宗 ) 
(佔已結束調査的 2 960
宗個案之百分比 ) 

(1) 投訴人撤回投訴    
(a) 投訴人與商戶達成和解  
(包括獲得退款或商戶採取補償

措施，如延長合約期 ) 
 
(b)投訴人沒有透露撤回原因  

818 
 
 
 
821  

(28%) 
 
 
 
(28%) 
  

小計  1 639 (56%) 
(2) 投訴人拒絕協助調査  
(如不願錄取口供、參與認人手

續或出庭作證 ) 

577 (19%) 

 
(c)  根據海關觀察所得，投訴人撤回投訴的因素主要為：  

  
 (i) 獲得退款或其他補償 ;及  
 (ii) 不願錄取口供、參與認人手續或出庭作證。  

 
而調査時間或涉及的金額與投訴人會否撤回投訴並無直接關係。  

 
問 5 
 
根據第 2.7 段，海關於 2014 年改變存檔安排，因而令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的詳細調查個案數目減少。假設存檔安排不變，

海關於《條例》的執法情況 (包括接獲投訴、開立檔案數目、檢控

率等等 )會如何？新存檔安排落實後有何機制確保前線人員按指

引開立檔案，以免有部分合理的投訴未獲處理？  
 

政府當局的回應 
 

海關於 2014 年改變存檔安排，主要是針對開立「詳細調查個案」

的準則，以統一海關各科系的個案開立及分類安排。根據新的安

排，海關會就可跟進的投訴 (pursuable complaint)開立「調查檔案」 
(investigation file)以展開調查。於調查期間如有合理懷疑有商戶觸

犯《條例》所訂罪行海關會採取執法行動，例如拘捕行動和檢取

證物，並會按部門指引適時開立另一個「案件檔案」(case file即審

計署所指的「詳細調查個案」) 繼續進行搜證及檢控工作 1。有關

                                                      
1 在新的安排實施之前，海關商品說明調查科在投訴分類為可跟進時便開立「案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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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可讓部門更準確地掌握調查期間有多少投訴具有合理懷疑涉

嫌觸犯《條例》而需採取執法行動，以及提出檢控等後續工作。  
 
上述安排旨在對投訴個案的存檔進行更清晰的分類，並不影響海

關處理投訴個案和進行執法工作，更不會導致合理的投訴未獲處

理。  
 
在新存檔安排落實後，海關一如以往積極處理每宗投訴個案，並

根據個案的事實和證據展開跟進調查。同時，調查人員按既定的

機制和指引處理和監察調查進度，確保合理的投訴獲得適當處理。 
 

問 6 
 
根據第 2.23(b)段，海關的版權及商標調查科會在某些調查工作完

結後繼續進行"放蛇"行動或加以監視，以監察涉案商戶，因此並

無立即結束檔案，請告知﹕  
 

(a) 在審計報告調查期間有多少宗個案繼續進行上述"放蛇"
或其他監視行動，以及進行該等工作的準則為何；及  
 

(b) 除了涉及版權及商標的調查工作，其他範疇的調查工作

會否有類似安排；若有，詳情為何；若否，為何與涉及

版權及商標的調查處理手法不一。  
 

政府當局的回應 
 
(a) 在審計報告調查期間，審計署抽查了 50 宗逾時結束調查檔案

的個案。根據海關資料顯示，在其中的 45 宗個案，海關在相關投

訴的調查工作完結後，繼續進行“放蛇”或其他監視行動而沒有

立即結束檔案，主要原因是調查人員基於個別個案的事實和證

據，認為有理由懷疑有關商户可能涉及不良營商手法，縱使投訴

人撤銷投訴、拒絕協助調查，或調查人員未能成功聯絡投訴人，

海關仍主動繼續進行監視或“放蛇”行動，以查證有關商户是否

涉及不良營商手法，如有足夠證據，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保

障消費者權益。   
 

(b) 除了版權及商標調查科就不良營商手法進行的調查工作外，

海關於其他範疇的調査工作亦會在有需要時 (包括在某些調查工

作完結後 )主動進行“放蛇”或其他監視行動。例如海關就執行

《消費品安全條例》、《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和《度量衡條

例》時，亦會以“放蛇”方式調查是否有商户觸犯相關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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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7 
 
根撿第 2.37(a)段，海關表示「如人手許可，會加強監督查核個案

的調查進展和實地工作」。過去 3 年，版權及商標調查科的調查人

員及監督人員的數目及與該科整體人數比例為何？如人手不許

可，版權及商標調查科將如何落實及回應審計署第 2.36(a)段的建

議？  
 
政府當局的回應 
 
海關十分重視監察調查個案的進度及實地工作，相關監督人員不

時查核調查進度，並把有關資料分別記錄在「每日工作報告」及

「戶外工作記錄」。過去 3 年 (2015 年至 2017 年 )，版權及商標調

査科不良營商手法調查課的調查人員及監督人員的數目和佔該課

整體人數之比例如下：  
 
版權及商標調査科不良營商手法調查課  

 
2015 2016 2017 
數目  比例  數目  比例  數目  比例  

調查人員  
(員佐級人員 ) 

44 80% 62 83% 62 83% 

監督人員  
(督察級及以上人員 ) 

11 20% 13 17% 13 17% 

總體人數  55 100% 75 100% 75 100% 
 

海關同意審計署的意見，版權及商標調查科會根據實際情況，靈

活調配內部資源，以加強監督查核個案的調査進展和實地工作。

同時，海關會按審計署的建議，對《條例》的執法事宜進行全面

檢討，當中包括檢討人手和資源，以確保部門可有效落實執行審

計署第 2.36(a)段的建議。  
 
問 11 
 
根據第 2.14 段，審計署分析了消委會與海關經由電腦系統界面通

報的 12 413 項不良營商手法資訊，發現當中約 10%可能屬通訊事

務管理局的管轄範圍。通訊辦會否與消委會設立定期通報個案和

資訊交流的機制／平台；若會設立，預計最快何時完成；若否，

為何不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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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回應 
 
審計報告第 2.14 段指，通訊辦現時沒有參與消費者委員會（消委

會）與海關建立的資訊交流和個案轉介電子平台，並於第 2.17 段

建議消委會和通訊事務總監應檢討是否有需要 (a)定期互通關於電

訊和廣播服務的不良營商手法資訊 ; 及 (b)提升電腦系統以便轉介

個案和交流資訊。  
 
就審計署的建議，通訊辦已與消委會接觸，初步同意應設立機制，

定期通報關於電訊和廣播服務的不良營商手法資訊，並會於稍後

商討實行細節。至於消委會向通訊辦轉介不良營商手法的投訴方

面，現時已有既定機制，透過書面方式轉介有關個案。因應審計

署的建議，通訊辦與消委會會檢視現行的個䅁轉介模式是否有改

進空間。通訊辦將於六月與消委會會面，深入討論上述事項。  
 
第 3 部分：針對貨品不安全及重量和度量不足情況的執法工作  
 
問 8 
 
依據第 3.10 段所述的情況，海關是否認同需要收集最新的公司╱

產品情報，以提升根據《消費品安全條例》(第 456 章 )和《玩具及

兒童產品安全條例》(第 424 章 )進行的店鋪抽查的效率；如是，海

關將會採取何等措施及何時落實該等措施，以改善有關情況；如

否，為何。  
 
政府當局的回應 
 
海關認同審計署的建議，並已訂立新的指引以提升店鋪抽查的效

率。根據新訂的指引，前線人員進行抽查時，如發現目標商鋪已

結業或遷出，須在 3 個工作天內更新公司 /產品清單內的資料。此

外，海關亦就季度工作計劃的抽查工作訂立指引，清晰指示前線

人員如在指定商鋪因貨品沽清或存貨不足而未能成功試購目標產

品的情況下，可在該商鋪試購其他相同類別的貨品，或可到附近

商鋪繼續試購目標貨品，從而提升抽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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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9 
 
根據第 3.11 段，海關針對網上銷售的抽查遠低於零售店鋪的抽

查，請告知海關會否因應網上銷售交易日益普及的情況，為網上

銷售抽查訂立每年的配額或百份比？  
 
政府當局的回應 
 
玩具、兒童產品及消費品日新月異，巿場銷售模式層出不窮，海

關認同審計署的有關建議，並會以風險為本管理策略，積極提升

網上銷售的抽查數目，以應對網上銷售交易日益普及的情況。基

於市場的銷售模式不斷演變，為確保資源有效運用及維持靈活

性，海關認為不宜就個別銷售形式訂立特定的抽查配額或百分

比。海關會密切監察及研究各類銷售行為及模式、巿民購物習慣

及貨品流行趨勢等不時變化的因素，以最有效的抽查方式加強偵

測任何形式供應的不安全貨品。  
 
第 4 部分：其他保障消費者的措施  
 
問 2 及問 12 
 
根據第 4.28 段，通訊辦表示由於已有多種措施解決計帳爭議，令

通訊辦收到的投訴及合資格使用解決顧客投訴計劃的個案均減

少。除了如第 4.31 段的回應表示會設法提高解決顧客投訴計劃的

使用量，以及檢討該兩項服務表現的目標外，政府當局會否考慮

檢討和調整現時用於該計劃的撥款，以達致善用公帑？  
 
政府當局的回應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計劃」）是以調解方式協助顧客與其電訊

商解決一些已陷入僵局的計帳爭議。計劃由業界組織「香港通訊

業聯會」設立及提供服務，香港所有主要電訊商均已參與計劃。

通訊辦贊助計劃運作所需經費、根據既定準則審核個案的申請，

及監察計劃的表現和管治工作。  
 
通訊辦已與業界探討採取措施以提高計劃的使用量及有關服務表

現的目標。視乎提高計劃使用量措施的成效，計劃的運作經費或

會有所影響。通訊辦會於落實有關措施後，考慮措施的成效等因

素，檢討計劃的撥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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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3 
 
根據第 4.39 段，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已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申請到所需撥款以推展改革《選擇》月刊的計劃。請問有關撥款

總額為何？用於不同範疇 (用於市場推廣、令月刊可在數碼裝置上

閱覽等 )的撥款為何？政府有何機制監督撥款的運用？  
 
政府當局的回應  
 
政府因應消委會提出就改善《選擇》月刊網上版的措施已批出 3
年有時限撥款，合共$931.8 萬，分 3 個年度發放：2018-19 年$261.4
萬，2019-20 年$320.9 萬，2020-21 年$349.5 萬，將用作建立網上

訂閱平台，製作多媒體內容，搜尋引擎優化，以及為開發移動版

本作準備等。 
 
另外，消委會於 2017 年就提升資訊科技工程提出 3 項撥款申請，

其中一項是《選擇》月刊訂閱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計劃，最終該 3
項申請共獲撥款$359.3 萬，其中$150 萬將用於《選擇》月刊訂閱

網站由外判轉為消委會自行管理的訂閱網站以及為現有的“網上

價格一覽通”網站開發移動版本介面。  
 
政府將按既定機制監督政府撥款的運用，例如在定期會議要求消

委會報告推行計劃的進度，及於每年審批消委會的預算時審視有

關計劃的開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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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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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2 章  
針對不良營商手法、不安全貨品，  

以及貨品重量和度量不足的情況為消費者提供保障  
立法會秘書處於 5 月 21 日的來信 

消費者委員會的回應 

 
  

第 2 部分：針對不良營商手法的執法工作  
 
問 13 
 
根據第 2.14 段，審計署分析了消委會與海關經由電腦系統界面通

報的 12 413 項不良營商手法資訊，發現當中約 10%可能屬通訊事

務管理局的管轄範圍。通訊辦會否與消委會設立定期通報個案和

資訊交流的機制／平台；若會設立，預計最快何時完成；若否，

為何不設立。  
 
消費者委員會的回應 
 
審計報告第 2.17 段建議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和通訊事務總監

應檢討是否有需要 (a)定期互通關於電訊和廣播服務的不良營商手

法資訊 ; 及 (b)提升電腦系統以便轉介個案和交流資訊。  
 
就審計署的建議，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已與消委會

接觸，初步同意應設立機制，定期通報關於電訊和廣播服務的不

良營商手法資訊，並會於稍後商討實行細節。至於消委會向通訊

辦轉介不良營商手法的投訴方面，現時已有既定機制，透過書面

方式轉介有關個案。因應審計署的建議，通訊辦與消委會會檢視

現行的個䅁轉介模式是否有改進空間。通訊辦將於六月與消委會

會面，深入討論上述事項。  
 
第 4 部分：其他保障消費者的措施  
 
問 14 
 
根據第 4.17 段，消委會設有指引，若有連串投訴針對同一商戶的

不良營商手法，且該等投訴具備所訂明投訴特質的任何一項，消

委會把商戶納入觀察之列以密切監察其表現 6 個月，期間只要消

委會再收到一宗針對該商戶的新投訴便會啓動點名機制。然而，

第 4.21 段指出，在 2017 年監察名單上的 7 個商戶中只有 1 個被點

名譴責，而儘管在 6 個月觀察期內曾接獲針對其餘 6 個商戶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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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點名機制並無啓動。消委會其後解釋，在 2017 年把上述 6
個商戶納入觀察之列旨在密切監察其改善進度，而非為了展開點

名行動。請消委會告知為何沒有在指引內說明有關的監察機制？

消委會會否為此更改有關指引；如會，詳情和時間表為何；如否，

為何。  
 
消費者委員會的回應 
 
正如消委會在審計報告第 4.22 段中的解釋，消委會投訴及諮詢部

的一貫做法是，邀請在影響消費者權益方面出現重大問題 (例如營

商手法不良、服務或貨品質素欠佳和送貨延誤 )的商戶出席會議，

商討如何改善問題和如何解決針對該等商戶的投訴，其後會把該

等商戶納入觀察之列，密切監察其作出改善的進度。這類一貫做

法目的在於密切監察商戶作出改善的進度，並非旨在展開點名行

動。由於《公開點名譴責施行不良經營手法指引》（《點名指引》）

原意是為點名遣責採用不良經營手法的商戶訂定原則及程序指

引，因此《點名指引》沒有就因其他問題 (例如服務或貨品質素欠

佳和送貨延誤 )受監察的商戶訂定跟進程序指引。  
 
消委會認同審計署指出投訴及諮詢部把因為服務或貨品質素應改

善而被監察的商戶與《點名指引》下被監察的商戶置於同一監察

名單內，可能導致混淆。故此，消委會已經按審計署的建議，在

《點名指引》之外，制定另一套指引，為監察商戶在提供貨品和

服務方面作出改善這方面工作訂定原則及程序，並把兩類觀察下

的商戶分置於不同的名單上。這套新指引已於 2018 年 4 月 10 日

獲消委會的商營手法研究及投訴審查小組決議通過並於同日生

效。  
 
問 15 
 
根據第 4.25 段，消委會回應審計署就公開點名譴責不良商戶的建

議時表示，「消委會將設法提升投訴個案管理系統，並已開始擬

備一套指引，說明如何監察商戶改善服務」。鑒於第 4.18 段指現

時並無既定程序以識別屢次使用不良營商手法的商戶，消委會擬

提升的管理系統及擬備的指引將如何確立程序以識別該等商戶，

又會以何準則將商戶界定為經常使用不良營商手法的商戶？  
 
消費者委員會的回應 
 

審計報告第 4.18 段指在審查《點名指引》後發現，消委會「現時

並無既定程序，以識別屢次使用不良營商手法的商戶」。而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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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解釋，在處理投訴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均可找出不當的營商行

為，該些階段包括個案處理、分派和覆檢個案、個案登記及個案

報告。消委會判斷商戶是否經常使用不良營商手法時，會綜合所

有相關因素，例如針對它的投訴數目、頻率及內容等，而不會單

靠個別指標而下定論。  
 
如商戶被界定為經常使用不良營商手法，投訴及諮詢部人員會進

一步分析研究，按《點名指引》所列出的考慮因素，判斷是否應

啟動點名程序。正如審計報告第 4.19 段所述，分析範圍可包括指

稱的不當銷售行為、投訴個案所呈趨勢、個案的調停成功率，以

及對消費者權益的影響。  
 
現時消委會的投訴個案管理系統製備的投訴個案報告，未能提供

足夠詳情 (例如商戶被投訴是否涉及不良營商手法 )，以便利投訴及

諮詢部人員更容易地識別嚴重的不良營商手法個案。此外，由於

欠缺數據開採功能，難以從投訴個案管理系統的數據庫抽取商戶

糾紛調停成功率等其他有用資料作分析之用。因此，消委會正擬

按審計署建議，提升投訴個案管理系統在上述分析範圍及數據開

採之處理能力，加強系統協助人員識別使用不良營商手法並屢犯

不改的商戶之效能。  
 
問 16 
 
根據第 4.39 段，消委會已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申請到所需撥款以

推展改革《選擇》月刊的計劃。請問有關撥款總額為何？用於不

同範疇 (用於市場推廣、令月刊可在數碼裝置上閱覽等 )的撥款為

何？政府有何機制監督撥款的運用？  
 
消費者委員會的回應 
 
政府因應消委會提出就改善《選擇》月刊網上版的措施已批出 3
年有時限撥款，合共$931.8 萬，分 3 個年度發放：2018-19 年$261.4
萬，2019-20 年$320.9 萬，2020-21 年$349.5 萬，將用作建立網上

訂閱平台，製作多媒體內容，搜尋引擎優化，以及為開發移動版

本作準備等。 
 
另外，消委會於 2017 年就提升資訊科技工程提出 3 項撥款申請，

其中一項是《選擇》月刊訂閱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計劃，最終該 3
項申請共獲撥款$359.3 萬，其中$150 萬將用於《選擇》月刊訂閱

網站由外判轉為消委會自行管理的訂閱網站以及為現有的“網上

價格一覽通”網站開發移動版本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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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按既定機制監督政府撥款的運用，例如在定期會議要求消

委會報告推行計劃的進度，及於每年審批消委會的預算時審視有

關計劃的開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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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審計署署長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就 

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3 章 

“融合教育”所作的簡介 
 

主席：  
 

多謝你邀請我在這裏簡短介紹《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3 
章 “融合教育”。  

 
這份審計報告分為 4 個部分。  
 
報告的第 1 部分  “引言” 是介紹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發出的《教育實務守則》，

所有教育機構均有責任為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平等教育機會，當中包括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即是有學習或適應困難而需要特別教育支援

的學生。在過去5個學年，在公營普通學校就讀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人數顯著上升，升幅達37%。人數大幅增加的類別為特殊學習困難、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以及言語障礙。 

 
在2016/17 學年，公營普通學校共有844 所 (包括454 所小學和

390 所中學)，約有43 000 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就讀，佔學生總人
數的7.8%。教育局透過現金津貼和額外教學人員這些額外資源，以及
專業支援和教師培訓，協助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這幾方

面的開支由2012/13 學年的10 億元增至2016/17學年的14 億元，增幅
達四成。 

 
報告的第  2 部分探討教育局為識別和取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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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於80年代，教育局已在所有公營普通小學推行及早識別和輔導
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透過學校教師的觀察和識別，再加上教育心

理學家的評估，為有關學生安排跟進支援。我們在審查時發現，在

2016/17 學年，有6 131 名學生在首次接受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評估時被
診斷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或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當中4 181 名
(68%) 在小一和小二時獲診斷，而其餘的1 950 名(32%) 則在較高年
級時才獲診斷。及早識別學生可能有學習困難，並讓家長多了解學校

為有需要學生所提供的支援，可讓教師和家長盡早為學生安排適時的

幫助。故此，我們建議教育局進一步鼓勵家長同意讓學校及早轉介子

女接受評估，加強教師在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方面的培訓，以及

促請學校發放更多有關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資料。  
 
報告的第  3 部分探討政府如何管理為公營普通學校提供的融合

教育支援措施。 
 
自1983年起，政府透過一系列的加強輔導服務為學業成績稍遜兒

童提供支援，當中包括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在該計劃下，學校會

因應目標學生的人數，獲提供1至3名額外教師。為擴大融合教育支援，
教育局由2003/04學年起向學校提供學習支援津貼，讓學校靈活而有策
略地調配所獲津貼，以支援成績稍遜學生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不過，每年向每所學校發放的津貼額則設有上限，在2016/17 學年此
上限約為158 萬元。我們發現，教育局每年發放的津貼是按照相關學
生的人數計算，但津貼上限則並非如是，導致未能因應這些學生人數

的急升而調整。事實上，領取學習支援津貼已達上限的學校數目由

2013/14 學年的4 所，大幅增至2016/17 學年的56 所。另一方面，我
們發現在2015/16 學年，有366所獲發津貼的學校還有盈餘款項，當中
122 所的盈餘款項超過周年撥款額的10%。 

 
教育局推出學習支援津貼後，一直鼓勵參與加輔計劃的學校轉換

資助模式，改為申領學習支援津貼，讓學校集合及靈活調配資源，從

而透過聘用教職員、僱用各類專業服務等工作，針對性配合和支援按

年變更的學生慨況。然而，我們留意到，在2016/17學年完結時，獲政
府提供額外資源的454 所公營普通小學中，仍有140 所沒有改為申領
學習支援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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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7/18 至2019/20學年，教育局分期為每所公營普通小學和中
學提供1 個額外教師職位，讓學校指派1 名專責教師負責特殊教育需
要統籌主任的工作。教育局訂明，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須修畢有關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基礎、高級和專題這三層課程，但截至2018 
年1 月，在244 名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中，有56 名(23%) 仍未修畢
所規定的三層課程。 

 
我們建議教育局應跟進這些問題，並提升為公營普通學校提供的

融合教育支援措施的成效。 
 
報告的第  4 部分探討教育局所提供的教師培訓和專業支援的管

理。 
 
在2007/08 學年，教育局推出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架構下的三

層課程。至今，教育局已舉辦了3 個周期的三層課程，並為每所學校
訂定每個周期的培訓目標。我們根據在2016/17 學年結束時學校的培
訓情況，審查了全部844 所公營普通學校在第二和第三周期達到培訓
目標的情況，發現很多學校未能達標，當中更有11 所學校未能達到適
用於第二和第三周期就三層課程訂定的任何培訓目標。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是提供給公營普通中、小學的綜合教育心理服

務，目的在協助學校制訂有關照顧學生不同教育需要的政策和機制，

幫助教師及早識別和輔導高危學生，以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我們在審查教育心理學家在2016/17 學年探訪844 所學校的日數
後發現，有42 所(5%)的探訪日數少於規定。 

 
我們建議教育局應鼓勵學校達到三層課程的培訓目標，並採取更

有效措施，確保學校獲教育心理學家探訪的日數符合規定。  
 
我們的意見和建議，獲得教育局的同意。我藉此機會，向教育局

的同事致謝，感謝他們在審查期間充分合作，並積極提供協助和回應。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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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立法會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 70 號報告書第 3 章  - 融合教育  

 
2018 年 5 月 21 日  

 
公開聆訊  

 
教育局局長發言要點  

 
¤ 教育局感謝審計署第 70 號報告書，就教育局推行的融合教育

作出檢視及建議。我們接納報告內的建議，並會逐步落實相關

項目，以進一步優化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為他們提

供適切的教育。  
 

¤ 教育局近年已推出多項改善措施，協助學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包括（ i）把為公營小學提供的「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常規化；（ ii）增加學習支援津貼的款額和上限；（ iii）擴展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至全港所有公營學校；（ iv）在三年內

分階段於每所公營學校增加一個教席，以便學校安排專責教師

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以及（ v）把學習支援津貼涵蓋

有精神病患的學生，以便學校有額外資源加強照顧這些學生

等。  
 

¤ 教育局亦正在開展一系列檢視推行融合教育的工作，探討循以

下方向優化融合教育措施的可行性，我們工作的方向與審計報

告的建議相若，包括：  
 

(a) 考慮重組現時在學習支援津貼、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及

融合教育計劃下為公營學校提供的額外資源，以加強學校

教師團隊的穩定性和讓學校靈活地運用資源，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  
 
(b) 修訂在學習支援津貼下提供予第三層級支援的基本津貼

模式，確保那些有較多學生被識別為有較大困難的學校，

能獲得相應、合適的支援；及  
 
(c) 進一步加強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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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於今年三月向教育事務委員會介紹我們的檢討及優化

的方向。  
 
¤ 總括而言，教育局會積極跟進審計報告的建議，聆聽各界人士

的意見，並與相關政策局、政府部門和不同持分者合作，努力

把融合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做得更好，協助學校更有效地支援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在此，我們會詳細解答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出的問題。多

謝主席。  
 
 
 
 
 
教育局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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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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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政府帳目委員會 2018 年 6 月 13 日  
就審計署署長第 70 號報告書第 3 章（融合教育）的提問  

 
教育局的回應  

 

(a) 教育局十分重視融合教育，務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獲得

適切的教育。為協助公營普通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的個別差異，本局除向學校發放常規資助，亦一直為學校

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及教師培訓。我們持續檢視融合教

育的推行情況及聽取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以完善各項措施的

推行，並在有需要及可行的情況下作出改善。  

教育局近年已推出多項改善措施，協助學校支援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包括：  

(i) 把為公營小學提供的「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常規化；  

(ii) 增加學習支援津貼的款額和上限；  

(iii) 擴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至全港所有公營學校；  

(iv) 在 2017/18 學年起，在三年內分階段於每所公營學校增加

一個教席，以便學校安排專責教師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

籌主任；以及  

(v) 把學習支援津貼涵蓋有精神病患的學生，以便學校有額

外資源加強照顧這些學生等。  

教育局在本學年亦開展一系列檢視推行融合教育的工作，探

討循以下方向優化融合教育措施的可行性，包括：  

(i) 考慮重組現時在學習支援津貼、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及融合教育計劃下為公營學校提供的額外資源，以加強

學校教師團隊的穩定性和讓學校靈活地運用資源，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ii) 修訂在學習支援津貼下提供予第三層級支援的基本津貼

模式，確保那些有較多學生被識別為有較大困難的學

校，能獲得相應和合適的支援；  

(iii) 進一步加強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由去年 10 月至本年 6 月，我們分別向辦學團體、學校議會、

校長組織、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公營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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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等就上述事宜諮詢意見。本年 4 月，

我們亦與多個家長組織會面，聽取他們對特殊教育和融合教

育的意見。本年 3 月 2 日，我們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介

紹上述的檢討工作及優化方向，以及相關持份者的意見。我

們現正整理和分析各方面的意見，審視各方案的可行性。推

展的時間表須視乎最後採納的方案及相關資源和配合措施的

安排。  

  

(b)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如因未能適應在普通學校學習而須轉

讀特殊學校，教育局會在家長同意下，根據專科醫生／專家

的評估結果及建議，安排這些學生入讀合適類別的特殊學

校。特殊學校如發現某些學生或可適應普通學校的環境和要

求，並會得到更好的發展，在家長同意下，亦可轉介這些學

生接受教育心理學家的覆檢，如覆檢後認為合適，教育心理

學家亦會建議他們轉讀普通學校。在過往三個學年由普通學

校轉讀特殊學校或由特殊學校轉讀普通學校的學生人數表列

如下：  

 

學年  
由普通學校  

轉讀特殊學校  
的學生人數註 1 

由特殊學校  
轉讀普通學校  
的學生人數註 2 

2014/15 136 20 

2015/16 134 18 

2016/17 137 26 

註：  1.  由普通學校轉往群育學校或醫院學校的學生不包括在內。  
  2.  由群育學校或醫院學校轉返普通學校的學生不包括在內。  

至於普通學校的學生，他們會基於不同理由（例如搬家、方便

接送、個別家庭因素等）轉校。現時，每所普通學校均會為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一般而言，學生是否有特殊教

育需要與轉校應該無直接關連；因此，我們沒有編製普通學校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轉讀其他普通學校的數字。  

 

為公營普通學校提供的額外資源  

(c) 就成績稍遜學生的支援，自 1983 年起，前教育署為成績顯著

落後的學生提供一系列的加強輔導服務，包括在公營普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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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開設啟導班。由 2000 年 9 月開始，啟導班改名為小學加強

輔導教學計劃（加輔計劃），鼓勵學校擺脫「班」的概念，透

過「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加輔計劃的對象同

樣是成績顯著落後的學生，當中包括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

及有智障的學生。其後，教育局在 2003/04 學年推行的「新資

助模式」為公營普通小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繼續把成績顯

著落後的學生納入為對象，另涵蓋 8 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  

 至於中學方面，由 2006/07 學年開始，我們為取錄第三成績組

別學生及全港成績最弱的一成學生的公營普通中學，在中一

至中三年級提供額外教師，讓學校按校本需要靈活調配，照

顧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因此，由 2008/09 學年起為中學提供

的學習支援津貼，沒有如小學的學習支援津貼包括學業成績

稍遜的學生。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都有

特殊教育需要，他們如需要第二層或第三層支援，學校會同

樣獲發學習支援津貼。學校可整體而靈活地利用上述的額外

教師和學習支援津貼等資源，以「全校參與」模式照顧學業

成績稍遜的學生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d) (i) 學習支援津貼於 2003/04 學年開始在公營普通小學推行，

以支援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和成績稍遜的學

生。具體來說，我們釐定學習支援津貼額時，基本上考慮

了一般學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目和所需的支援

程度、學校可運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其他資源、

以及政府的財政狀況等因素。我們當時評估每名需要第二

層支援的學生可獲的學習支援津貼為 10,000 元及每名需

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為 20,000 元是合適的安排，亦提醒學

校須在「個別計算，整體運用」的原則下，結合和靈活調

配及運用各項資源，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

同時，教育局鼓勵學校透過全校參與，並採用三層支援模

式，按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個別情況為他們提供不同

程度的支援。有短暫和輕微學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教師

可透過優化課堂教學為他們提供第一層支援；對於有持續

學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學校需要運用額外資源為他們提

供小組或課後輔導等第二層支援；而有較嚴重及持續學習

或適應困難的學生，學校需要為他們提供個別化的第三層

支援。教育局為妥善運用和管理資源，把學習支援津貼設

上限，並一直因應需要將津貼額和津貼上限作出調整，以

加強支援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 2008/09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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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們把學習支援津貼上限由每校每年 55 萬元增至 100
萬元，在 2013/14 學年把津貼上限再增至 150 萬元，並在

2014/15 學年把學習支援津貼額增加 30%。由 2015/16 學

年開始，每所學校的學習支援津貼額及津貼上限每年按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而調整。在 2017/18 學年，每所學

校每年可獲得的津貼上限為 1,613,705 元。  

(ii) 正如 (a)段所述，教育局現正開展一系列檢視推行融合教育

的工作，探討優化融合教育措施的可行性，包括考慮重組

在學習支援津貼、加輔計劃和融合教育計劃下為公營學校

提供的額外資源，以加強學校教師團隊的穩定性和讓學校

靈活地運用資源，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重組資源

應有助學習支援津貼已達上限、並有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學校，紓緩正在面對的困難。此外，我們亦會考慮

是否需要調整學習支援津貼的津貼額。  

 

(e) 為協助公營普通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除

向學校發放常規資助，還一直向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學習支

援津貼是其中一項主要資源，但學校不會只限於利用學習支

援津貼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相反地，學校會因應其

情況而獲得其他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相關的資源，例

如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在加輔計劃和融合教育計劃下提供的

額外教師及撥款、為支援學業成績稍遜中學生而提供的額外

教師、供購買特殊傢具和器材的增補基金、為照顧特別嚴重

個案而提供的加強支援津貼等。學校須結合各項校內資源，

作整體和靈活的調配，因應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提供適切的

支援服務。此外，教育局亦持續向學校提供專業支援，包括

由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和聽力學家提供的評估及諮詢

服務，以及透過「學校伙伴計劃」，邀請有豐富經驗落實「全

校參與」模式推動融合教育的普通學校成為資源學校，與其

他普通學校分享良好的做法。我們亦不斷向學校推介支援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學策略和編訂教學資源供教師使用。

由 2016/17 學年起，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亦覆蓋所有公營中、小

學，並進一步優化服務，在錄取大量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公營學校，將教育心理學家與學校的比例逐步提升至 1:4。由

2017/18 學年起，教育局亦在三年內分階段為每一所公營普通

中、小學增設一個編制內的學位教席，以便學校安排一名專

責教師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支援融合教育；基本上，

有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會在較早期獲得特殊教育

需要統籌主任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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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來說，已達學習支援津貼上限的學校收取較多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它們在上述的額外資源和專業支援也較多和優先

處理。再者，教育局一直提供有系統的特殊教育師資培訓和

研發教學資源供教師和家長使用等，幫助學校照顧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  

 

(f) 一般來說，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人員在學年內會作最少 3 次

恆常訪校，就融合教育的政策和措施、教學策略、資源運用

和家校合作等事宜提供專業意見，如有需要，到訪學校的次

數會增加，務求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

援。就資源運用方面，在學年初的第一次訪校，我們會了解

學校就運用各項資源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全年規劃；

在學年中的第二次訪校，會跟進學校資源運用的情況和進

度；在學年終的第三次訪校，會與校方討論其資源運用的成

效，包括了解學校未能充分運用學習支援津貼的原因，從而

給予改善的意見。  

 

(g) 教育局鼓勵公營普通學校在有關學年充分運用每學年發放的

學習支援津貼，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如學校

在學年（適用於資助及按位津貼學校）或財政年度（適用於

官立學校）完結時，累積津貼餘款超過學習支援津貼 12 個月

撥款的 30%，超額的盈餘將被收回。此安排首先在 2011-12
財政年度於官立學校實施，並分別於 2011/12 和 2012/13 學年

在資助小學和資助／按位津貼中學生效。就過去三個學年，

被收回「學習支援津貼」的學校數目、總回撥金額及百份比

如下：  

 
 2013/14學年  

(資助及按位  
津貼學校 )／  

2013-14 
財政年度  

(官立學校 ) 

2014/15學年  
(資助及按位  
津貼學校 )／  

2014-15 
財政年度  

(官立學校 ) 

2015/16學年  
(資助及按位  
津貼學校 )／  

2015-16 
財政年度  

(官立學校 ) 

被收回學習支援津
貼的學校數目  99 86 33 

收回的學習支援津
貼數額 (百萬元 ) 3.5 3.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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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4學年  
(資助及按位  
津貼學校 )／  

2013-14 
財政年度  

(官立學校 ) 

2014/15學年  
(資助及按位  
津貼學校 )／  

2014-15 
財政年度  

(官立學校 ) 

2015/16學年  
(資助及按位  
津貼學校 )／  

2015-16 
財政年度  

(官立學校 ) 
學習支援津貼的開
支 (百萬元 ) 330.9 450.1 500.1 

總回撥金額與學習
支援津貼總開支的
百分比  

1.06% 0.87% 0.28% 

 

 根據截至 2018 年 3 月經審計的資料，在 2015/16 學年（資助

及按位津貼學校）／2015-16 財政年度（官立學校）完結時，

被收回學習支援津貼的學校共有 33 所，回撥的津貼數額約為

140 萬元，與該學年的學習支援津貼總開支相比，不足 1%。

由於在 2016/17 學年從資助及按位津貼學校收回的津貼額須

在學校於 2018 年 2 月底呈交經審核帳目和經教育局核實後才

能予以確定，因此我們未能提供 2016/17 及之後學年的回撥資

料。  

 上述 2015/16 學年（資助及按位津貼學校）／2015-16 財政年

度（官立學校）數字與審計報告第 3.15 段表七有所不同，是

基於審計署於調查期間從教育局轄下的學校核數組所得到的

學習支援津貼回撥資料是截至 2017 年 12 月的數字，而教育

局向財委會報告的數字則截至 2018 年 3 月。  

 據我們了解，個別學校一般是因為某些未能預計的情況，例

如招聘安排需時或員工中途離職、未能僱用理想的專業服

務、經招標程序後外購服務實際開支較預算為少等，以致未

動用的款項須於某一學年年終時收回。教育局已採取各項措

施減少學校的回撥津貼情況，包括向學校發出運用學習支援

津貼及回撥機制的指引、定期訪校就運用資源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提出意見、舉辦活動促進學校之間交流經驗、培

訓課程加入如何善用額外資源及成效評估的內容，以及若發

現情況不理想時發信提醒有關學校作出改善等。由於我們已

建立上述的回撥機制及加強監察學校運用學習支援津貼的情

況，學校在學習支援津貼方面出現盈餘的情況，近年已有所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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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根據我們與學校的溝通和分析，學校普遍認同學習支援津

貼的優點，即學校可根據校內各類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數目和所需支援程度而獲得相應的資源，學校並可靈活地

運用這筆津貼聘請合約教師及／或教學助理和購買專業

服務，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但

亦有意見表示學校須每年檢視以學習支援津貼聘請合約

教師的情況，合約教師有可能被終止合約，因而影響教師

團隊的穩定和教師之間的技術及經驗轉移，未能為個別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持續的支援服務。相對而言，採

用加輔計劃的學校，由於有常額教師的配置，教師團隊的

穩定性相對較高；因此，這些學校即使以學習支援津貼計

算可獲取更多資源，它們仍較重視教師團隊的穩定性，而

不考慮轉換為學習支援津貼的模式。  

(ii) 為鼓勵學校從加輔計劃轉為全面採用學習支援津貼，我們

由 2003/04 學年起，已推出「混合模式」，讓學校推行一個

加輔計劃輔以上限為 35 萬元的學習支援津貼，以便學校

逐步轉換為全面採用學習支援津貼。由於學校的反應未達

預期，我們在 2009/10 學年再推出「過渡模式」，讓學校推

行一個加輔計劃並領取學習支援津貼，津貼上限增加為 60
萬元，學校須在 6 個學年的寬限期內，過渡至全面採用學

習支援津貼。  

 由於學校的校情不盡相同，我們除於有關通告中鼓勵推行

加輔計劃的學校盡快全面採用學習支援津貼，以便能更靈

活地運用資源為各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和成績稍遜

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教育局人員亦一直透過每年的恆

常訪校，了解個別學校的校情，與學校分析情況，並就盡

快全面採用學習支援津貼向學校給予意見。  

(iii) 由 2009/10 學年起，需要時間過渡至全面採用學習支援津

貼的學校，可因應校情向教育局提出採用「過渡模式」。

在 2016/17 學年，有 10 所小學正在採用「過渡模式」，它

們在不同學年（即 2014/15、2015/16 或 2016/17）開展「過

渡模式」，並會於 2020/21、2021/22 或 2022/23 學年全面

採用學習支援津貼，當中有 2 所小學已知會教育局提早全

面採用學習支援津貼，其中一所已由 2017/18 學年起全面

採用學習支援津貼，另一所將於 2018/19 學年起採用學習

支援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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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加輔計劃的對象是成績顯著落後的學生、有特殊學習困難的

學生及有智障的學生。參加加輔計劃的學校可獲得編制內的

額外教席及班級津貼。教育局一直鼓勵學校採用「全校參與」

模式推行融合教育，整體及靈活地調配額外資源和人手，除

了加輔計劃的學生外，於審計報告表九內的其他類別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不論他們是否加輔計劃的學生，學校亦須

為他們提供支援。  

 如上列 (e)段所述，為協助公營普通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教育局除向學校發放常規資助，還一直向學校提供

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和教師培訓，採用加輔計劃的學校須結

合各項校內資源，作整體和靈活的調配，因應學生的特殊教

育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j) 學校層面的年終檢討表是供學校就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

進行自評。第一部分是有關學校自我評估其校園文化、學校

政策和支援措施。至於第二部分，學校根據由個別學生的年

終檢討表所得資料評定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在社交適應

行為、學習表現及學習態度／動機的整體表現，而這觀感很

多時是建基於學校人員比較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與一般學生

的進展，或教學人員對比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表現與其心

目中的進展指標而得出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各學習

範疇有不同的起步點，他們的進展步伐亦會因應他們的特殊

教育需要及困難程度而有所不同。即使個別學生與自己比較

已有不錯的進展，相比一般學生可能仍未達水平，因此，對

學生整體表現的評估會較難反映個別學生的進展。  

 除了上述系統層面較概括的自評外，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推行不同支援計劃時，例如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的「賽

馬會喜伴同行自閉症支援計劃」，目標通常會較具體和精細，

而評估項目亦會較仔細和對焦，以便更準確量度學生的表現

和進展。事實上，學校不會單靠個別學生的年終檢討表評估

學生的表現和進展，學校亦會參考學生的校內成績，以及接

受校本支援計劃的前後測數據，較細緻地了解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學習進展。  

 教育局就審計署的建議，會檢討分析學校年終自評的現行機

制，從而更確切地了解支援措施的成效。我們亦會探討提升

特殊教育管理資訊系統功能的可行性，以便有系統地分析學

校提供的資料（如個別學校過去數年自評表現的比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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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的學校的支援需要等），從而為教育局的專業人員提供

有用的參考，以向學校提供針對性的意見和支援。  

 此外，教育局人員訪校時，會與校方討論其支援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措施的自評結果，並在有需要時給予意見。我們

亦會增潤《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的相關章節，

並繼續透過舉辦分享會及到校諮商會，強調學校應有系統地

蒐集學生在接受額外小組訓練前及訓練後的具體表現或數

據，以便客觀地評鑑第二層支援的效能；而學校亦需為接受

第三層支援的個別學習計劃的學生，訂定各範疇表現的成功

準則，並按時檢視計劃的成效，以便適時修訂支援策略及方

法，確保計劃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表現。  
 

(k) (i)就支援「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而言，特殊教育需要統

籌主任（統籌主任）的職責包括：統籌校內有關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的事宜；協助校長和副校長等學校管理層策劃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發展；帶領學生支援小組推動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建構校本共融文化；進行推廣

及發展的工作，以及其他系統層面的工作，如教師培訓等。

統籌主任須帶領學生支援小組履行的具體工作如下：  

- 根據推動融合教育的五個基本原則，有策略地規劃、推

行、監察、檢討及評估各項校內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措施及資源的運用，包括妥善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及靈活

調配校內的人力資源等；  
- 以跨專業團隊模式，推動及早識別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  
- 透過「全校參與」模式與校內教師 /功能小組協作，為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擬定支援計劃、課程及教學調適、考試

及評核的特別安排等；  
- 透過共同備課、協作教學等安排，引導校內同工採用有效

的支援策略，提升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成效；  
- 與校內輔導團隊協作，從學與教及資源運用的角度提供意

見，照顧有精神病患學生的學習需要，以及加強精神健康

教育；  
- 推動家校合作，與家長互相配合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  
- 檢視校內教師接受特殊教育培訓的需要及情況，有系統地

安排教師接受相關培訓，並策劃及組織校內專業發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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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提升教師團隊的能量；及  

- 加強對外聯繫（如專業人士、社區資源、家長），有效協

調各方面和資源，支援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統籌主任除負責上述職務外，亦需要承擔一定份量的教學工

作，以持續豐富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實踐各

項支援措施的經驗。  

(ii)、(iii)及 (iv)教育局要求擔任統籌主任的教師最少要有三年

教學和推行融合教育的經驗，並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例如

完成由教育局委託大專院校舉辦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為主題的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即「三層課程」）或同等

學歷。目前，擔任統籌主任的教師均已有三年教學和推行融

合教育的經驗，亦一直在學校擔任學生支援小組的統籌人或

成員，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工作有一定的認識和經驗。尚未

完成「三層課程」的統籌主任，亦需於擔任統籌主任的首年

完成剩餘的課程。  

為了裝備統籌主任，教育局為統籌主任提供為期兩年（先導

計劃下的培訓為期三年，但內容及時數相約）的專業培訓課

程，內容包括領導、策劃及管理、以學生為本的支援策略等，

並舉辦專業發展活動，促進專業交流，以提升統籌主任的專

業能力。可見培訓統籌主任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沉浸，而不能

一蹴而就。盡快於每所公營學校增設統籌主任一職是教育界

多年來的訴求及共識，因此，我們容許統籌主任在校內開展

工作支援融合教育的同時，於首年內完成剩餘的課程，是具

彈性的做法，亦能回應業界的期望。  

為了提升教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我們一

直定期監察教師接受有關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方面的培

訓進度，我們會繼續每年發信予各公營普通學校，提供其校

內教師培訓情況的最新資料，以助他們有系統地規劃教師培

訓的安排。教育局人員亦會定期到訪學校，共同檢視學校安

排教師接受特殊教育培訓的進展，並鼓勵學校為統籌主任的

特殊教育培訓作出適當部署，以及就未完成相關培訓的統籌

主任作出即時跟進。  

 

(l) 統籌主任一職的設立是優化融合教育的措施。教育局是考慮

一籃子的因素（例如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目和支援

需要、校內教師的特殊教育專業培訓的情況、學校在推動「全

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所能作出的進一步配合等）後，才在



 

-  107 -  

2017/18 學年起分三個學年讓學校安排合適教師出任統籌主

任。學校無論在哪一個學年設立統籌主任，都應秉持「全校

參與」的原則推行融合教育，讓所有持份者（包括教職員、

家長和學生）清楚知道特殊教育需要的支援工作並非由統籌

主任獨自承擔，全校教職員均有責任在統籌主任的領導下，

支援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亦要求校長帶動全

體教職人員積極配合統籌主任及其帶領的學生支援小組的支

援工作。因此，我們不應用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計

算統籌主任的工作量。  

 就如何讓統籌主任在收錄有不同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的

學校發揮其效能，教育局會研究將於 2018 年年底就試驗計劃

發表的顧問評估報告，並考慮如何藉着提供統籌主任的安排，

方便在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不同的學校推行全校參與模

式融合教育。我們會繼續探討統籌主任在課時上作出調適的可

行性，並向業界諮詢意見。  

 

(m) 現時由教育局舉辦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培訓活動中，支

援學生的社交、情緒及精神健康為一重要課題，當中包括教

授相關重要理論及介紹多種以人為本的工具及參考資料，並

安排課業讓統籌主任在學校得以實踐所學，以加強統籌主任

對有精神病學生的認識及支援。此外，教育局亦舉辦「學校

如何支援有精神病患的學生」為題的網絡活動，邀請專業人

士及具成功經驗的學校與統籌主任作專業交流，探討如何以

「全校參與」的模式支援有精神病患的學生。由 2017/18 學年

起，教育局為中、小學教師提供「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

以提高教師對精神健康的關注，並加強他們識別和支援有精

神健康需要學生的專業知識和能力。該課程包括為一般教師

提供的初級培訓及為專責教師提供的深造培訓。此外，每學

年我們都會為教師和統籌主任舉辦與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

生相關的講座、研討會和經驗分享會等，讓他們掌握支援有

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知識和能力。教育局會繼續在特殊教育

需要統籌主任的培訓課程及網絡活動中，適當地加強支援有

精神病患學生的元素。  

 

教師培訓和專業支援  

(n) 教育局由 2007/08 學年起為在職教師提供以支援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為主題的有系統的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三層

課程」），這些課程的部份單元涵蓋精神病患，修讀過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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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長對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認識。至於「精神健康

的專業發展課程」的主要對象則為專責有關工作的教師，例

如輔導組教師，旨在加強他們識別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

生的專業知識和能力。「三層課程」和「精神健康的專業發

展課程」可發揮協同效應，讓學校按照校內教師發展的需要，

安排合適的教師修讀合適的課程。  

 

(o) 在安排教師修讀「三層課程」方面，教育局明白學校的需要

和發展各有不同，而其工作和培訓優次亦各有不同，因此各

校的特殊教育師資培訓亦會有不同步伐。但是，隨着平等機

會意識的提高及持分者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認知日漸加

深，公眾殷切期望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優質教

育，並非常重視教師照顧這些學生的專業能力。因此，我們

積極鼓勵學校盡可能優先處理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

師專業發展，有計劃地安排教師接受適當的培訓。根據我們

的了解，學校亦普遍支持教師在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方

面作持續培訓，但基於以下情況，未能達到既定培訓目標：  

 教師大多需要兼顧教學工作及其他職務，學校較難安排教

師全時間接受特殊教育培訓，尤其需要較長上課時間的課

程；  

 任教高年級的教師因要預備學生升中及應付校外考試，較

難安排出外進修；  

 在安排一些任教專科及高中學科的教師進修時，聘請合適

的代課教師有一定的困難；  

 除了特殊教育培訓外，學校亦要安排教師參與其他的培

訓；  

 有接受特殊教育培訓的教師流失，如退休、轉行或轉校等。 

我們為普通學校訂定特殊教育的培訓目標，其目的是推動學

校有計劃地安排教師接受適當的培訓，讓學校能累積一定數

量已接受有關培訓的教師，帶動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推

展融合教育。在此前提下，教育局每學年均會發信予公營普

通學校，提供校內教師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的資料，以便學

校檢視校內教師的培訓情況，作為規劃教師培訓安排的參

考。教育局人員定期訪校時，了解學校的達標進度並提出建

議，在有需要時亦會採取適當的介入措施，包括與學校共同

檢視校本專業發展計劃，以作適時調整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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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開支包括教育心理學家的薪酬，和

每年發給統籌學校用以營運服務的經常津貼（「校本教育心理

服務津貼」）。146.4（百萬）元為 2016/17 學年當時的預算開

支，細分如下：  

 

項目  開支（百萬元） 

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薪酬  64.7 

辦學圑體教育心理學家薪酬  74.4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津貼」  7.3 

 146.4 

 

(q) 要全面落實教育心理學家與學校的比例為 1：4 的「優化校本

教育心理服務」(「優化服務」)至所有普通公營中、小學，純

粹以 2017/18 學年的 454 所公營小學及 389 所公營中學計算，

共需約 211 名教育心理學家。然而，這數目並未包括用以監

察服務質素、統籌和發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和教育心理學家

本身的專業發展，以及發展有效支援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模式和資源的教育心理學家人手。教育心理學家的數目會

因應學校數目和服務模式等不同因素的變動而有所改變；因

此，上述數字只能作參考。  

 就審計報告第 4.19 段有關教育局與專上學院聯絡，以期增加

教育心理學家的培訓學額，從而增加教育心理學家的供應，

教育局已與大學資助委員會溝通，期望在 2019/20 至 2021/22
的三年期增加教育心理學家的培訓學額。  

 「優化服務」的擴展，不單取決於教育心理學家的供應（包

括培訓學額的增加），還很大程度上會因其他服務機構推行不

同計劃（例如在幼稚園推行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對教育心理學家的需求大幅增長而受影響。在 2017/18 學年，

「優化服務」按計劃覆蓋 80 所中、小學。到 2018/19 學年，

教育局計劃將「優化服務」擴展至約 120 所中、小學。在 2018/19
學年以後的擴展步伐，教育局暫時未有詳細的時間表。  

 

(r)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採用全面及綜合性的服務模式，目的

在提升學校的專業能力，以照顧學生的不同教育需要。教育

心理學家在學校系統、教師及學生等層面，按學校和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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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供支援，當中包括補救性、預防性或發展性的工作。

所以教育局評估學校對「優化服務」的需要時，除參考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目外，亦會考慮個別學校的需要，例如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佔全校學生人數的比例和學校的整體發

展需要等。由於學校照顧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所面對的挑

戰較大，我們在考慮學校時，會多加留意這因素；至於學校

的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無論他們需要第一層或第二

層的支援，我們則會綜合地考慮。在 2016/17 及 2017/18 學年

獲「優化服務」的 80 所學校，我們是根據 2015/16 學年學校

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字和上述的相關因素而甄選的，

現將在甄選過程時該 80 所學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和需要

第三層支援學生的分佈表列如下：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人數  學校數目  

少於40 2 

41 至  80 24 

81 至  120 33 

121 至  160 15 

161 至  200 3 

201或以上  3 

  

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人數  學校數目  

0 至  5 56 

6 至  10 14 

11 至  15 3 

16 至  20 2 

21或以上  5 
 

(s) 正如 (r)段所述，教育局甄選接受「優化服務」的學校時，會

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目、有關學生

佔全校學生人數的比例、需要個別支援的學生人數，以及學

校的個別情況等。教育局計劃在 2018/19 學年將「優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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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至約 120 所中、小學。至於 2019/20 學年的情況，如 (q)
段所述，我們會根據教育心理學家的供應及其他服務機構對

教育心理學家的需求而再作考慮。  

 

(t) 基本上，教育局和辦學團體的教育心理學家提供的「校本教

育心理服務」是一樣的，教育心理學家與學校的人手比例的

計算亦是一致的。在 2016/17 學年，每個辦學團體聘有的教育

心理學家職位數目由 3 個至 12 個不等。所以相對於教育局，

辦學團體提供的「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較容易受短期的人手

短缺影響。由於服務的成效講求學校人員與教育心理學家的

協作，服務的發展亦有其持續性，為盡量提供穩定的服務給

個別學校，以免需頻密地轉換服務機構，辦學團體提供的「校

本教育心理服務」定在每學年不少於 14 天，以增加靈活性，

在有需要時調動人手。教育局會繼續密切留意學校的整體服

務需要和教育心理學家的供應情況，並因應審計報告的建

議，檢視及調整教育局及辦學團體「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訪

校日數的安排，並在《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指引》作出適當的

修訂。  

  

(u) 在 2016/17 學年，教育心理學家為 42 所學校提供的訪校日數

少於《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指引》內訂明的一般日數，原因表

列如下：  

 

學校數目  訪校日數少於指引訂明的一般日數的原因  

14 教育心理學家放取分娩假期  

11 教育心理學家因病請假  

9 

因應一辦學團體未能就新增的教育心理學

家職位聘請人手，教育局為其中一些學校

暫時提供服務，這9所學校的訪校日數符合

辦學團體提供服務的一般日數規定  

3 
學校要求指定日數和服務範疇，教育心理

學家已向學校解釋服務，並按學校要求安

排適切的服務  

2 
學校要求更改訪校日期，但教育心理學家

因與其他職務相撞而未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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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數目  訪校日數少於指引訂明的一般日數的原因  

1 教育心理學家放取侍產假  

1 
教育心理學家因其他工作而與訪校日期相

撞，又未能與學校另定訪校日期  

1 原因見 (v) 

 教育局會檢視現行機制定期監察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訪校日

數。如教育心理學家因病或放取分娩假期／侍產假導致訪校

日數無可避免地需減少，教育局會要求教育心理學家與學校

訂定該學年工作的優次。  

 

(v) 審計報告第 4.14 段表 15 中，在 2016/17 學年有一所學校共獲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訪校 4 天，原因是該所學校正逐步由公營

學校轉型為直接資助學校。由於「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只覆

蓋公營普通學校，故在該學年教育心理學家主要針對該校的

一個級別的有需要學生而提供服務。  

 

(w) 正如上述 (a)段提及，教育局在本學年開展一系列檢視推行融

合教育的工作，探討優化融合教育措施的可行性，包括進一

步加強「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就審計報告第 4.18(d)段的建議

及 4.19 段教育局的回應，我們亦會檢討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現

時的督導模式，並會與有關持份者商討，要求辦學團體提交

教育心理學家督導的資歷和督導服務成效的資料，以及檢視

聘用兼職教育心理學家的條款和要求。  

 

(x)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採用全面及綜合性的服務模式，目的

在提升學校的專業能力，以照顧學生的不同教育需要。教育

心理學家在學校系統、教師及學生等層面為學校提供支援。

我們一直於《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指引》列出「校本教育心理

服務」的成效指標，供學校與教育心理學家參考。由於「校

本教育心理服務」的有效推行有賴學校人員與教育心理學家

的協作和相互配合，在不同學校的推展情況各異，並不適宜

亦難以劃一的標準量度成效，故教育局現時採用不同的方法

檢視服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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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於每學年完結時，教育局向學校及教育心理學家進行

問卷調查，以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按年為服務進行檢視。

問卷調查的內容主要是在學校系統、教師、學生等三個支援

層面，服務的推展成效及情況。每年教育局亦會向教育心理

學家收集進度報告，整體地檢視教育心理學家在不同學校的

工作內容和在不同性質工作的比重。教育局每學年會到訪部

分學校與教育心理學家及學校人員會面，就校本教育心理服

務的推行作出討論及檢視成效。此外，教育局每年與提供服

務的辦學團體舉行會議，審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在規劃和協

調上的安排。以上做法皆有助教育局檢視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為學校提供服務的成效。  

 

(y) 特殊教育管理資訊系統（SEMIS）於十多年前開發，當時設計

的主要功能是收集和管理就讀於資助特殊學校的學生和公營

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就融合教育而言，

SEMIS 的資料有助教育局和普通學校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的情況，亦方便教育局為普通學校提供額外資源，支援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我們會檢視如何加強 SEMIS 的功能，

以回應審計報告建議的相關工作，並讓教育局和學校可更有

效率和有系統地利用 SEMIS 處理和分析相關數據，從而為教

育局和學校提供資料，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更具針

對性的支援。我們預計在本年暑假期間商訂需要加強的功

能，並就各項功能的可行性和優次徵詢資訊科技人員的專業

意見，在資源許可下，我們會在 2018/19 學年開展提升 SEMIS
功能的工作。  

 

教育局  

2018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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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政府帳目委員會 2018 年 6 月 14 日  
就審計署署長第 70 號報告書第 3 章（融合教育）的提問  

 
教育局的回應  

 

(a) 在「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學校須每年透過自我評估機

制為學校的政策、措施和資源運用（包括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提供支援）評估成效，並由教育局進行校外評核，核

實學校自評的成效。為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學校需在學校報

告內列明校內的融合教育政策、支援措施和如何運用資源為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此外，學校亦須就著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工作填報學校層面的年終檢討表

及個別學生的年終檢討表，並將前者在每學年的終結前交回

教育局，以便教育局概括地了解學校的工作成效。教育局的

專業人員訪校時，會與校方討論其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措施的自評結果，並在有需要時給予意見，以便學校調整

支援措施，更適切地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因應審計報告的建議，我們會檢視及更新《全校參與模式融

合教育運作指南》，以提供更具體的指引幫助學校人員與相

關專業人員（如教育心理學家）為學生制訂所需的支援層級

和記錄學生的進度。我們亦會檢視現行分析學校的自評數據

的 機 制 ， 包 括 探 討 如 何 優 化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SEMIS），讓教育局和學校能更適切地掌握推行融合教育

的情況，以及作適當的跟進工作。此外，我們會繼續透過舉

辦分享會及到校諮商會，讓學校了解如何更有系統地蒐集學

生表現的具體數據，以便客觀地評鑑支援服務的效能，以及

如何訂定、調整和檢視學生在各範疇的表現準則，確保學校

所提供的支援服務能有效地幫助學生學習。  

  

(b) 現時，香港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分別提供為期兩個學年的教

育心理學（專業訓練）碩士學位課程。教育局並無兩所大學

每屆課程的申請人數的準確資料，兩個課程在最近六年的培

訓學額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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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3-15 2014-16 2015-17 2016-18 2017-19 2018-20 

專上 
學院 

香港理工 
大學 

香港 
大學 

香港理工 
大學 

香港 
大學 

香港理工 
大學 

香港 
大學 

培訓 
學額 

15 25 15 25 15 25 

 

教育局  

2018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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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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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立法會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 70 號報告書第 3 章（融合教育 )的提問  

 
教育局的回應  

引言  
 
(a) 在 1995 年，前衞生福利局出版的《平等齊參與  展能創明天》

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列出九個殘疾類別，包括自閉症、聽

覺受損、弱智、精神病、肢體傷殘、言語障礙、適應不良、器

官殘障及視覺受損。前衞生福利局康復組於 1999 年出版的康

復計劃方案從該白皮書列出的殘疾類別中，刪除「適應不良」，

而繼續採用其餘八個殘疾類別。前教育署於 2002 年出版「為

在主流學校就讀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所提供的支援服務

(家長指南 )」中，列出特殊教育需要的類別分別為視覺受損、

聽覺受損、言語障礙、身體弱能 /特殊健康狀況、弱智、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資優、情緒及行為問題、學習困難 /
特殊學習困難及精神問題共 11 類。在 2003/04 學年，教育局推

行的「新資助模式」，按照 8 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和成績

顯著落後的學生的數目，和所需支援程度，為公營普通小學提

供「學習支援津貼」。這 8 類特殊教育需要包括特殊學習困難、

智障、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障、

聽障和言語障礙，我們採用的大原則是上述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在學習上一般需要長期、持續和針對性的支援。至於另外 3
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雖然並非學習支援津貼的對象，但

也會獲得相應的支援。其中有精神問題或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

生，當時認為他們的困難大多數屬過渡性質，在接受適當的支

援和輔導後，他們能夠克服相關問題。教育局和學校透過不同

機制和輔導服務，例如一校一社工、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校

本教育心理服務等，支援出現上述問題的學生。就資優這類別

而言，教育局一直按照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照顧資優

學生的教育需要，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教育機會，使他們能夠在

富彈性的教學方法和環境下，充分發揮個別潛能。  
 

(b )  於 2013/14 學年，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建議將精神病納

入為特殊教育需要類別之一，向學校提供資源支援有精神病的

學生。就此，教育局與醫院管理局共同檢視和商討加强通報及

跨專業支援機制，並加強與不同機構包括大專院校的合作，發

展推廣學生精神健康的計劃，為教師舉辦課程和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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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見下段）。於 2016 年 11 月，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遞交

最終報告，建議增加學校資源，幫助學校加強推廣精神及心理

健康和為高危學生提供的跟進支援，以確保對學校的加強支援

能夠取得成效。雖然大部分有精神病的患者如能及早察覺病發

的早期症狀並適時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一般都能穩定病情，

逐漸康復及恢復正常的生活，但康復過程因人而異，有些症狀

可以在短時間內完全消失，有些症狀則可能持續一段時間，甚

至出現反覆病發的現象，以致治療及康復期較長。就學生而

言，他們的學習生活會受到影響。此外，食物及衞生局成立的

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轄下有關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服務

的專家小組，建議政府向學校提供額外資源支援有精神問題的

學生。基於上述發展，由 2017/18 學年開始，教育局把「學習

支援津貼」的對象涵蓋至有精神病患的學生，以便學校有額外

資源，在輔導組和學生支援小組的協作下，針對性地加強照顧

這些學生在學習、社交、情緒和行為上的需要。  
 
患有精神病的學生需要醫護專業人員的診治，在獲得適當

的治療和康復服務後，他們一般都能克服大多屬過渡性質

的困難。因此，對於患有精神病的學生而言，學校的角色

主要是配合醫護治療和康復的要求，協助他們適應在學校

的生活。雖然患有精神病的學生在 2017/18 學年前並未納

入為可獲得「學習支援津貼」的「特殊教育需要」類別，但

學 校 可 以 透 過 不 同 措 施 為 患 有 精 神 病 的 學 生 提供支 援 服

務。具體而言，學校的專業人員（包括學生輔導教師／人

員、學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會因應學生的情況和需要

提供輔導。如有需要，各界專業人員（包括教育心理學家

和精神科醫生）會安排跨專業的個案會議，共同商討支援

計劃。教育局亦在《學校行政手冊》中備有「學校如何幫助

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指引，供學校參考。此外，我們與

醫院管理局合作，舉辦相關的專題課程和研討會，以提升

輔導人員和專業支援人員的知識和技能，以及檢視和商討

加強現有通報及跨專業支援機制。對於一些有嚴重適應困

難的學生，包括有精神問題而出現嚴重情緒行為問題的學

生，教育局會按需要考慮向學校提供額外的津貼，讓學校

聘 請 教 學 助 理 ， 以 協 助 有 關 學 生 建 立 課 堂 常 規 及 有 效 學

習。  
 
(c) 自 1983 年起，前教育署為成績顯著落後的學生獲提供一系列

的加強輔導服務，包括在公營普通小學開設啟導班。由 2000
年 9 月開始，啟導班改名為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加輔計

劃），鼓勵學校擺脫「班」的概念，透過「全校參與」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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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支援服務。學校可就每一個加輔計劃獲得一個編制內的額

外教席（文憑教師職系）及班級津貼。加輔計劃的對象同樣是

成績顯著落後的學生，當中包括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及智障

學生。加輔計劃下的對象學生人數只用作計算學校可獲提供的

額外人手。在學校的實際運作上，不論學校採用哪一種資助模

式，均應在「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下調配額外資源和人手，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支援。換言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包括有精神病患的學生，不論是否屬於加輔計劃的對象學

生，均會獲得學校的支援；而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如成績顯著落

後，經專業人員的評估適合以加輔計劃支援，亦可能成為此計

劃的對象。  
 

(d) 就有精神病患學生的數目，根據 2017/18 學年審批學習支援津

貼後的數字計算 (截至 2018 年 1 月 )，公營中學和小學的主要特

殊教育需要類別為精神病患的學生的數目分別為 410 和 67。  
 

(e) 自殺身亡個案的性質和數字須待死因裁判法庭的法律程序完

成後方能確定，教育局沒有向死因裁判法庭收集有關資料，故

未能就學生自殺個案提供經正式核實的數字。一直以來，教育

局知悉學生懷疑自殺個案，會向有關學校提供合適的專業支

援。由 2012/13 學年開始，教育局有系統地搜集及整理學生懷

疑自殺個案的資料。現將最近 5 個學年及 2017/18 學年中小學

向教育局匯報的學生懷疑自殺個案數目表列如下，以供參考： 
 

學年  數目  
2012/13 14 
2013/14 10 
2014/15 9 
2015/16 19 
2016/17 19 

2017/18 (截至5月 ) 14 
 
(f) 教育局為公營普通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及教師培訓，

以協助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相關的津貼和教師人手，已計算在給予直接資助計劃學

校（直資學校）的經常直資津貼額內，而直資津貼額是以資助

學校學位的平均單位成本及直資學校的收生數目而計算。教育

局沒有直資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在現行政策下，

直資學校必須以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最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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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為依歸，運用專業判斷，靈活和謹慎地調配學校資源，將款

項用於教育及學校需要上。  

識別和錄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g) 有關審計報告第 2.3(b) 段提及的《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

表》，請參閱附件 1。  
 

(h) 在 2016/17 學年，懷疑有學習困難或情緒、行為和適應問題而

轉介給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的學生，根據學生級別劃分的平

均輪候時間如下：   
 

評估  
輪候  
時間  

學生級別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六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個案數目 4 181 992 726 232 

2個月內 
3 981 

（ 95.2%）  
917 

（ 92.4%）  
659 

（ 90.8%）  
211 

（ 90.9%）  

2-3個月內 
108 

（ 2.7%）  
25 

（ 2.6%）  
28 

（ 3.8%）  
5 

（ 2.2%）  

3-4個月內 
35 

（ 0.8%）  
11 

（ 1.1%）  
15 

（ 2.1%）  
6 

（ 2.6%）  

4-6個月內 31 
（ 0.7%）  

22 
（ 2.2%）  

14 
（ 1.9%）  

6 
（ 2.6%）  

多於6個月 26 
（ 0.6%）  

17 
（ 1.7%）  

10 
（ 1.4%）  

4 
（ 1.7%）  

 
(i) 有關審計報告第 2.4 段：  

i. 自閉症和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是由精神科醫生診斷，而

言語障礙是由言語治療師診斷。一般來說，自閉症和言語

障礙的徵狀在幼兒階段已經顯現，故此，這些兒童大部分

在學前階段已被確診。根據教育局與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

轄下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現行機制，有殘疾的學前兒

童，例如有自閉症或言語障礙等的學童升讀官立或資助小

學小一前，在家長的同意下，中心會把相關學童的評估報

告在新學年前送交教育局，再由教育局轉交給學校，使學

校能夠及早了解學生的情況並安排支援服務，讓學生順利

過渡到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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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兒童的困難在入讀小學後較

為明顯。在家長的同意下，學校的學生輔導人員或老師會

轉介各年級被識別為有適應困難的學生，包括懷疑有注意

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或懷疑有自閉症而在學前階段未被識

別的學生，給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作初步評估。教育心理學

家一般會先運用有常模參照的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或

自閉症的識別量表，並考慮從課堂觀察、與家長及老師面

談和教育心理評估所收集的資料，以及學生接受學校或家

長安排的支援的效果，從而判斷是否有合理的證據懷疑學

生有自閉症或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並為學生訂立支援

策略；在有需要時，教育心理學家會轉介學生給精神科醫

生作進一步評估和診斷。  

至於懷疑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包括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

生），教育局已在所有公營小學推行「及早識別和輔導有

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確保

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得到及早識別和支援。在該計劃

下，所有被識別為有顯著學習困難的學生會轉介校本教育

心理學家評估。「先支援、後評估」是及早識別和輔導計

劃的基本原則。學校會先為有關學生提供支援，教育心理

學家檢視他們在小一及小二初段接受支援後的效果，訂立

合適的支援方案，從專業角度來說，這做法可避免因過早

為學生進行評估而出現評估誤差。因此，大部分有顯著學

習困難的學生會在小二學年接受評估，個別有嚴重學習或

適應困難的小一學生，則會在小一獲安排評估。根據教育

心理學家的工作計劃及專業判斷，小一及小二學生的評估

會橫跨整個學年進行。  

至於其他年級懷疑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老師通常會先

諮詢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意見，然後為學生填寫一份有常

模參照的讀寫困難行為量表，並根據量表總分、課堂觀

察、日常的作業樣本等，按需要轉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評

估。  

ii. 由於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並不會作出醫學診斷，所有經由校

本教育心理學家評估而有合理證據懷疑有自閉症或注意

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在家長同意下，都會由教育心

理學家轉介到醫管局轄下的精神科醫生作進一步的診

斷。家長亦可選擇自行尋求精神科醫生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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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現 時 ， 每 學 年 學 校 會 透 過 「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

（ Special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EMIS）向教育局呈報需要第二層或第三層支援而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的資料。學校亦會按照教育局的要求，定

期檢視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需要，在有需要時，調

節他們的支援層級。在每個學年完結時，學生支援小組需

要檢視每個學生的進展，確定他們在新學年所需的支援層

級。在新學年學校呈報學生的資料給教育局時，如有學生

的支援層級有更改，例如接受支援後有良好進展的學生，

他們不再需要第二層或第三層的支援，學校便會在學生的

相關欄位更新有關資料。然而，這些有明顯進步的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可能仍然需要第一層的支援，教師需繼續

優化課堂教學幫助他們。  
 

(j) SEMIS 是教育局的電腦資料管理系統，用以收集和管理就讀於

資助特殊學校的學生和公營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資料，其範疇十分廣泛，主要包括 (a)特殊學校的轉介及學位安

排資料和學生的就學資料；(b)普通學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相關資料； (c)普通學校獲得額外資源的資料；及 (d)教師特

殊教育培訓的資料等，合共約 4 000 個數據項目。系統亦預設

有約 400 多份不同性質的數據報表，用以統整及存取有關數

據。SEMIS 的資料大部份只供教育局內部使用。  

上述範疇 (b)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對於支援學

生是重要的，它包括的主要資料如下（請參閱附件 2）：  

i) 學生的基本資料，如姓名、就讀級別、性別及出生日期

等  

ii) 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iii) 學生接受服務的資料  

iv) 家長轉交資料的意願  

v) 小學生的學習進展資料（例如校內考試成績和學習程度

測量卷的數據）  

vi) 中學生的出路  

上述資料除有助教育局和公營普通學校了解和跟進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情況，教育局亦會使用於計算及管理為學校提

供的相關額外資源。至於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支

援方面的詳細資料，如服務或計劃詳情及成效分析等，則由

學校利用校本機制自行管理，沒有存備於 SEMIS 內。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2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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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根據審計報告第 2.5 段的數字，首次在小一或小二時接受校本

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的學生近七成，顯示大部份學生的學習或行

為問題在較低年級已獲得關注；而首次評估的學生數目及後按

年級遞減，亦顯示現行由學生輔導人員、學校社工及學生支援

小組負責老師等轉介學生接受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的機制

行之有效。  

並非所有學生均會在小一或小二接受評估，以確定他們的特

殊教育需要，因為有些特殊教育需要問題通常在較高年級時

才顯現，例如青少年期的精神健康問題或情緒和行為問題。

此外，有些學生因新近來港或其家長新近才願意接受服務，

亦令到他們在較高年級才接受評估。無論如何，這些學生一

經學校或家長識別，均會獲得及早轉介接受評估服務。  

每學年，教育局的專業人員定期到訪學校，以了解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的識別和支援，在有需要時，會提醒學校

轉介學生接受評估服務。同時，我們會繼續透過不同方式如

單張、講座、工作坊等向學校強調及早識別和支援的重要性。 
 

(l) 教育局一直協同學校鼓勵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同意轉

交其子女的資料予入讀的學校。學校在處理學生的個人資料

（包括關於特殊教育需要的資料）時，須遵守《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就此，學校在處理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時，

須事先取得家長的同意，當中包括將資料載入 SEMIS 及按照

既定程序更新，以及在學生轉校時將有關資料轉交其新入讀

的學校。  

教育局透過學校收集家長就處理學生特殊教育需要資料的意

願。在尊重家長意願的大前提下，我們沒有要求學校收集家

長同意或不同意的原因。  

教育局一直透過不同途徑鼓勵家長在子女升讀小學時，把他

們的評估資料給予學校。現時，學前兒童會經小一入學統籌

辦法獲派公營學校小一學位。現時，教育局與衞生署及醫院

管理局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設有機制，把有特殊需要的

學前兒童的評估資料轉交有關小學，以便學校為他們及早安

排支援。根據現行機制，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在徵得家長

同意後，會把準小一生的評估資料送交教育局，再由教育局

在新學年開始前轉交學童入讀的公營小學。  

此外，教育局一直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每年為有特殊需要的

幼稚園低班學童的家長舉辦講座。我們除了向家長簡介公營

普通學校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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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得學校資訊的途徑，亦鼓勵他們為子女報讀小一時，在

小一入學申請表上填寫適合他們子女發展需要的特殊教育需

要編號，以便如上述般由教育局和相關部門合作，把他們子

女的評估資料送交小學，讓小學及早為他們計劃和提供支

援。同時，教育局也為幼稚園教師舉辦講座，加強他們認識

公營普通小學和特殊學校分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所提

供的支援，以便他們給予家長實用的意見，讓家長了解如何

協助兒童順利適應小學生活。  

為確保升讀中學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小六學生入讀中學後繼續

獲得合適的支援，我們要求小學在取得家長同意後，把這些

學生的相關資料轉交有關中學：如該等資料載於 SEMIS，可

透過電子方式傳遞，至於報告和學習記錄等文件，則由小學

送交中學。我們在主題為「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

的通告（第 9/2013 號）已詳列有關安排，並在每年五月發出

信件，提醒小學有關安排，並向學校提供範本，以記錄轉交

有關資料往中學的統計資料。  

此外，教育局人員會在不同場合（例如學校探訪、日常接觸

等）就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和文件種類（例如醫

療報告、評估報告、簡要的學習記錄和教學建議等）及送交

資料的程序，向學校提出意見。我們亦與非政府機構合作，

為將升讀中一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小六學生的家長舉辦周年研

討會，給予家長專業意見，包括鼓勵家長同意小學把其有特

殊教育需要子女的相關資料轉交中學，以便中學及早識別和

提供輔導，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繼續獲得適切的支援。 

無論如何，對於部分家長來說，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屬於重

要的個人資料，我們必須讓家長充份理解轉交有關資料的目

的和作用，讓他們在知情下選擇是否容許子女入讀的學校取

得有關資料。因此，我們認為現行做法是適宜的，亦比「選

擇退出」 (opt-out)的做法穩妥。  
 

(m) 有關審計報告第 2.12(c)及 (d)段提及的評估摘要及評估報告樣

本，請參閱附件 3 及附件 4。 
 

(n) 有關審計報告第 2.13 段：  

i) 正如上述，SEMIS 是收集和管理就讀於資助特殊學校的學

生和公營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現時，

SEMIS 已載有最重要的學生特殊教育評估資料，包括評估

結果、特殊教育需要類別等。由於舉行評估後會議和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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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摘要及評估報告的日期一般不會影響為學生提供的

支援，所以這些資料沒有載於 SEMIS 內。  

  ii)及 iii) 

教育局要求學校按照「先支援、後評估」的原則，在識

別學生的困難後，盡早為他們提供支援，而無須等待評

估的結果。當教育心理學家完成評估後，會與學校人員

和家長會面商討支援策略。根據討論結果及教育心理學

家的建議，學校和家長可以調節支援的方法。評估摘要

一般在評估完成後三個月內發出，評估報告的撰寫則需

要較長時間。然而，在「先支援、後評估」原則下，當

評估後會議舉行後，學校便會按照商定的做法繼續或調

整給予學生的支援，而不會等待評估摘要或評估報告發

出後，才開始為學生提供支援。《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指引》

已載有教育心理學家發出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的時間的

一般指引。故此，學生接受的支援基本上不會因評估摘

要或評估報告的發出日期而受到影響。  

iv)  SEMIS 是收集和管理就讀於資助特殊學校的學生和公營

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資料的系統，以助教育局

了解學生的情況和提供合適的支援及資源。SEMIS 現已

載有教育心理學家提供評估的結果和相關資料，足夠讓

教育局處理有關工作。學生的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內除

了評估資料外，還會包括學生的家庭和家長資料等，而

有關摘要和報告亦有其限閱對象。因此，從保障個人私

隱及尊重教育心理學家的專業責任等角度考慮，我們認

為不適宜把有關資料上載 SEMIS 和存檔。  
 

(o) 因應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由 2018/19 學年起恆常化，教育局與社

會福利署（社署）已商議合作機制，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和其他

社署資助康復服務的專家和特殊幼兒工作員，會在其服務的兒

童開始接受小學教育前填寫報告表，就有關兒童的進度提供專

業意見。在社署和教育局的協調及家長的同意下，學前中心／

幼稚園／提供康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會把有關報告送交社

署，再由社署送交教育局，教育局會於九月前把資料轉交學童

入讀的公營普通小學。根據這些由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及其他社

署資助康復服務提供的進展資料，以及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的評估資料，小學可盡快為有關的小一學生計劃和提供適當的

支援服務。上述機制將由 2018/19 學年起適用於升讀小一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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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由於這機制是新制定的，我們沒有以往學年家長不同意由

學前中心或幼稚園轉交子女的進展資料至公營小學的數字。  
 

(p) 我們會跟進審計報告第 2.15(c)段提及檢視如何記錄學校舉行

評估後會議的日期、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發出評估摘要和評估報

告的日期等資料，並會諮詢教育心理學家和相關持份者的意

見，期望能在 2018/19 學年內完成有關工作，並發出新指引。  
 

(q) 有關審計報告第 2.21 及  2.22（b）段，教育局會繼續透過通

函及訪校等不同渠道提醒學校提高資訊的透明度。具體而言，

教育局人員在探訪學校時，會繼續鼓勵學校發放更多有關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以供家長參考，例如在學校報告

內列明如何運用資源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

務，並把有關資料上載其學校網頁。我們亦在《全校參與模式

融合教育運作指南》中提供參考樣本，方便學校了解於學校報

告內應列明有關推行融合教育的資料。  

此外，我們除了要求學校在學校概覽上列明已接受特殊教育

培訓教師的百分比外，亦已向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

校會）建議在中、小學概覽內另設專欄，讓學校闡述推行「全

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概況。該安排已獲家校會通過，有

關資訊可在 2018 年起派發的《學校概覽》提供。教育局亦會

透過在家校會網頁上載學校開放日的資料，讓家長（包括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可實地參觀學校，以便在選校前

獲得更多有關學校的資訊。  
 

(r) 有關審計報告第 2.22 段及附錄 B:  

i) 除了「全校參與」模式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

層面的年終檢討表，還有另一套工具《照顧學生個別差

異~共融校園指標》協助學校進行自評。《照顧學生個別

差異~共融校園指標》是一套協助學校在自我評估及學校

發展過程中訂立目標和可觀察的準則。這套指標可在下

列路徑提取：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policy-and-
initiatives/indicators-082008_tc.pdf 

附件 5 為共融校園指標的例子。 

ii) 有關學年年終自評報告樣本，請參閱附件 6。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6 並無在此隨附。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policy-and-initiatives/indicators-082008_t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policy-and-initiatives/indicators-082008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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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合校本管理的推行，學校須制定學校發展計劃、學校

周年計劃，以及在學校發展周期完結時，按實證為本的

原則，全面檢視學校發展計劃的成效（即自評），以規劃

未來，促進學校改善求進，持續發展，加強問責。上述

自評報告須在學校法團校董會 /學校管理委員會上討論和

通過。雖然有關報告並不需教育局核實，區域教育服務

處會就學校日常運作及持續發展，提供支援及改善建議。 
 

(s) 教育局自 2010 年 4 月及 2014 年 4 月起分別接手處理非屋邨及

屋邨資助學校大規模修葺工程。根據既定機制，學校可透過年

度大規模修葺工程機制申請加裝升降機。自 2010 年 4 月至今，

教育局透過年度大規模修葺工程機制共批核 46 宗學校加裝升

降機申請，另有 68 宗申請待批。  

為加快為未有安裝升降機的學校進行相關加裝工程，財政司

司長已在「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佈，政府會預留 20
億元及設立專責隊伍，集中處理學校的加裝升降機工程，包

括已按現有機制提出並待批的申請。為收集校舍最新的資料

及加裝升降機的要求以開展有關工作，教育局已在 3 月 1 日

向所有資助及直接資助學校發出函件，說明有關計劃的目

的，並邀請現時未有裝設升降機、但未按現有機制提出安裝

申請的學校，向本局遞交回條；之前已在年度大規模修葺機

制下遞交安裝申請的學校，則無需再次作出申請。  

至目前為止，我們共收到約 100 多個回覆，當中有些已在過

往的年度大規模修葺機制下遞交安裝申請、有些涉及更換現

有升降機、有些學校則已安裝升降機但希望為其他教學大樓

申請加裝。本局正就收到的資料與相關學校跟進，以確定學

校的情況及安排後續工作。我們計劃於 2019 年第一季開始，

安排新聘工程顧問到有關學校就加裝升降機工程進行初步技

術可行性評估及審核工作。  
 

(t) 在現行小一及中一學位分配機制下，學生可以參考教育局提供

的資訊、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每年出版的學校概覽及學

校的網頁等，了解學校是否能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兼

容的學習環境 (包括是否已安裝升降機 )，並按其需要選擇學習

環境及設施等合適的學校。  

若肢體傷殘的學生按照現行小一及中一學位分配機制獲派往

暫沒有升降機的公營學校 (包括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及統一

派位階段 )，學校可以運用「學習支援津貼」於支援有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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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上，也可以向教育局申請「增補基金」，為有關學生建

造斜道、購買輪椅爬樓梯機等。  
 

(u) (i) 由 2010 年 4 月起，教育局每年會最少批核 5 個加裝升降機

的申請，若資源許可及人手配合，會盡量批核更多申請。未能

獲得批核的申請，將於下一輪撥款分配工作中，連同其他新收

到的申請 (如有 )一併考慮，即相關學校無需重覆提出申請。就

獲得批核的 46 宗申請而言，當中逾六成 (29 宗 )於申請當年或

之後 1 年獲批，而其餘申請的等候時間則由 2 至 7 年不等。所

有獲批核的申請平均等候時間為 1.5 年。  

(ii)及 (iv) 按以往數年處理有關工程項目的經驗，加裝升降機

工程所涉的工序一般較多和複雜，由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

與學校商討加裝升降機位置、設計圖則並遞交有關部門審

批、與學校協調施工安排與時間，至完成安裝工程，一般最

快需要 4 至 5 年。若工程涉及較複雜技術問題 (例如可供安裝

升降機的位置有限 )，或學校能騰空供進行工程的時間有限，

則所需時間會更長。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制定時已

完成安裝工程的 4 間學校而言，平均由批核至完成安裝工程

的時間約為 6 年。  

(iii) 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2.25 段所列的 42 項加裝

升降機工程，截至 2018 年 5 月底，相關工程的進度如下：1
項工程已於 4 月底完成，目前正待屋宇署發出佔用許可證，

預計有關的升降機可於 2018 年 6 月開始使用；有 10 項工程

正在建造階段，按目前進度推算，其中三項工程預計可於 2018
年內完成；至於餘下的 31 項工程則分別在有關部門審批設計

圖則、規劃或詳細設計階段。  

(v) 為加快替學校安裝升降機，除了預留 20 億元撥款外，教育

局亦會設立專責隊伍集中處理有關工程。如上文回覆提問 (S)
所述，為收集校舍最新的資料及加裝升降機的要求以開展有關

工作，教育局已在 3 月 1 日向所有資助及直接資助學校發出函

件，說明有關計劃的目的，並邀請現時未有裝設升降機、但未

按現有機制提出安裝申請的學校，向本局遞交回條；之前已在

年度大規模修葺機制下遞交安裝申請的學校，則無需再次作出

申請。本局正就收到的資料與相關學校跟進，以確定學校的情

況及安排後續工作。我們計劃於 2019 年第一季開始，安排新

聘工程顧問到需要安裝升降機的學校就工程進行初步技術可

行性評估及審核工作，有關工作預計可於 1 年內完成。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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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根據個別學校的技術可行性評估和實際情況，制訂及落實加

裝工程的時間表。  

(vi) 在安裝升降機完成前，學校可按需要運用「學習支援津貼」

於支援有肢體傷殘的學生的措施上。學校如運用校內資源後仍

有財政需要時，也可向教育局申請「增補基金」，為有肢體傷

殘的學生購買特殊傢具、輔助器材或進行小型改建工程，包括

為他們建造斜道、購買輪椅爬樓梯機、改建洗手間或訂造合適

的桌椅等，幫助他們在校園內活動及學習。  

(v) 在政府公布預留 20 億元撥款以加快加裝升降機工程前，根據

既定機制，學校可透過年度大規模修葺工程機制申請加裝升降

機，相關工程費用從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支付 (總目 708
分目 8100QX)。教育局自 2010 年起所批核的 46 項加裝升降機

工程，個別工程所需費用會因應工地情況，以及工程內容、設

計和安排等而各有不同，一般會在訂定詳細工程設計安排後才

可得到較確切的預算費用。至於該等工程所涉及的每年開支，

則按個別工程發展進度而有所不同，而工程前期階段所需的開

支會遠較建造期時少。就 2013-14 至 2017-18 年度而言，在分

目 8100QX 下與安裝升降機工程相關的開支如下：  
 

 
 
 
 
 
 
 
 
 
 
 
 
 
 
 
 
 
 
 
教育局 
2018 年 6 月 7 日 

財政年度  與安裝升降機有關的年度開支  
(百萬元 ) 

2013-14 2.688 

2014-15 11.091 

2015-16 16.415 

2016-17 13.144 

2017-18 25.737 



教育局 

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量表 

（標準版 ＋ 附加題） 

學校名稱：  學生註冊編號：  

學生姓名： 1(   )班 (   )號 性別： 男 / 女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填表日期： 20     年   月   日  

填表人姓名：   
 

填表須知 

 
填寫量表前請先仔細閱讀使用手冊 
 

1. 這份量表須由教師填寫，填寫的教師必須對受評估的學生有

一定程度的認識，例如學生的班主任。 
 
2. 填表者應確保所有題目已作答。 
 
3. 填表者應根據日常觀察所得，決定學生出現各項行為的頻

率。可選擇的頻率依次為「時常」、「間中」、「很少」及「從

不」四項，每題只可選擇一個答案。 
 
4. 由於這些題目涉及學生在校內不同科目的表現，若填表者不

能肯定某些行為的出現頻率，請與任教該科目的教師或學生

家長商討。若在商討後仍無法作出決定，可選擇「不適用∕

不知道」。然而，應儘量避免此選項。 
 
5. 本量表須配合《學生資料背景》一併分析。 
 

 

請於每年十二月八日

開始填寫量表，須於

一個月內完成。 

標準版 ＋ 附加題 

Ann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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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常 

間 
中 

很 
少 

從 
不 

 

 不  不  

適  知

用  道

（A）中文       

＊ 1.  能讀出簡單而常見的文字，例如水、手、

早、雨、天、花。  ○ ○ ○ ○ ○ 

＊ 2.  能朗讀簡單的句子。  ○ ○ ○ ○ ○ 

＊ 3.  能流暢地朗讀課文，不會斷斷續續、讀錯

字、讀漏字、跳行或讀出多餘的字。      ○ ○ ○ ○ ○ 

＊ 4.  能依圖畫的內容選取所提供的單字進行配

詞，例如 天—空、火—車。  ○ ○ ○ ○ ○ 

 5.  能依圖畫的內容選取所提供的配詞配成簡

單的句子。  ○ ○ ○ ○ ○ 

＊ 6.  能看圖口述造句。  ○ ○ ○ ○ ○ 

 7.  能運用書本插圖提示，順序地口頭描述故

事。  ○ ○ ○ ○ ○ 

＊ 8.  無須輔以圖畫而能選取所提供的詞語配成

簡單句子。  ○ ○ ○ ○ ○ 

＊ 9.  能寫出簡單的單句，例如我有很多玩具；

我和同學一起玩耍。  ○ ○ ○ ○ ○ 

 10. 能在句子裏適當地加入基本的標點，例如

逗號、句號。  ○ ○ ○ ○ ○ 

 11. 能適當地控制筆桿進行書寫，不會過度用

力或乏力。  ○ ○ ○ ○ ○ 

 12. 書寫時不會經常出格。  ○ ○ ○ ○ ○ 

 ~ 1 ~ 標準版 ＋ 附加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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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常 

間 
中 

很 
少 

從 
不 

 

 不  不  

適  知

用  道

 13. 寫字的筆順一般正確。  ○ ○ ○ ○ ○ 

＊ 14. 書寫時不會漏寫筆畫、漏寫字或字詞。  ○ ○ ○ ○ ○ 

＊ 15. 速度不會太慢，能在一般同學需要的時間

內完成抄寫。  ○ ○ ○ ○ ○ 

＊ 16. 能默寫簡單的詞語，例如公園、學校等。  ○ ○ ○ ○ ○ 

＊ 17. 能適當地運用新學的詞彙。  ○ ○ ○ ○ ○ 

         

（B）數學       

 1. 能分辨上下、前後的概念。  ○ ○ ○ ○ ○ 

 2. 能根據物件的特質來分類，包括輕重、長

短、大小、形狀。  ○ ○ ○ ○ ○ 

＊ 3. 能把物件歸類，並能粗略說出其中的異同。  ○ ○ ○ ○ ○ 

 4. 能以「一一對應」的方法數數 1 至 20。  ○ ○ ○ ○ ○ 

 5. 能以「一一對應」的方法比較兩種物件的

多少。 
 ○ ○ ○ ○ ○ 

 6. 能順數 1 至 10。  ○ ○ ○ ○ ○ 

 7. 能倒數 10 至 1。  ○ ○ ○ ○ ○ 

＊ 8. 能順數 11 至 20。  ○ ○ ○ ○ ○ 

＊ 9. 能倒數 20 至 11。  ○ ○ ○ ○ ○ 

 10. 能正確地默出 1 至 20 以內任何一個數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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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常 

間 
中 

很 
少 

從 
不 

 

 不  不  

適  知

用  道

 11. 能依照次序排列 20 以內的數字。  ○ ○ ○ ○ ○ 

＊ 12. 能寫出 1 至 20 以內的單、雙數。   ○ ○ ○ ○ ○ 

 13. 能以直式或橫式計算 10 以內的個位加法。  ○ ○ ○ ○ ○ 

 14. 能計算個位減法。  ○ ○ ○ ○ ○ 

＊ 15. 能計算 18 以內各數的基本加減組合， 

例如 9＋8 = 17 ； 17－8 = 9 
 ○ ○ ○ ○ ○ 

＊ 16. 能知道「相差」的意義。  ○ ○ ○ ○ ○ 

＊ 17. 能知道「比」的意義。  ○ ○ ○ ○ ○ 

＊ 18. 能知道「和」的意義。  ○ ○ ○ ○ ○ 

＊ 19. 能計算 10 以內的推理題目， 

例如 □＋4 = 9 ； □－3 = 5 
 ○ ○ ○ ○ ○ 

 20. 能知道 1 至 20 以內的數字代表的數量，例

如能選取指定數量的物件。  ○ ○ ○ ○ ○ 

 21. 能比較 1 至 20 以內的數字的大小。  ○ ○ ○ ○ ○ 

 22. 能比較大量物件的多少而不用逐一點算，

例如 90 粒圓點比 30 粒圓點多。 
 ○ ○ ○ ○ ○ 

 23. 能比較兩種物件的數量而不受物件的外型

特徵所影響，例如比較 4 隻大象和 7 隻螞

蟻的數量。 
 ○ ○ ○ ○ ○ 

# 24. 能指出個位和十位，例如 15 這個數中，5
是個位，1 是十位。 

 ○ ○ ○ ○ ○ 

# 25. 能知道個位和十位代表的數值，例如 15 這

個數中， 5 代表 5， 1 代表 1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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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常 

間 
中 

很 
少 

從 
不 

 

 不  不  

適  知

用  道

 26. 能利用實物，例如數粒表示個位和十位的

數值。 
 ○ ○ ○ ○ ○ 

 27. 能明白加法交換性質，例如 2 + 3 = 3 + 2。  ○ ○ ○ ○ ○ 

 #註：第 24 題所指的是學生能指出兩位數字中的個位和十位。第 25 題所指的是學生不但能指

出個位和十位，而且明白個位數字和十位數字代表不同的數值。 

         

（C）英文       

 1. 能認讀教師隨機選出的英文字母。  ○ ○ ○ ○ ○ 

 2. 能默寫教師隨機讀出的英文字母。  ○ ○ ○ ○ ○ 

 3. 能認讀常見的簡單英文單字，     

例如 we, like, book, ten  ○ ○ ○ ○ ○ 

 4. 能正確地抄寫英文單字，包括分隔字與字

之間的空位。  ○ ○ ○ ○ ○ 

 5. 能默寫常見的簡單英文單字，     

例如 we, like, book, ten  ○ ○ ○ ○ ○ 

＊ 6. 能正確地跟隨教師朗讀簡單的英文字詞及

短句。  ○ ○ ○ ○ ○ 

＊ 7. 能默寫簡單英文句子。  ○ ○ ○ ○ ○ 

＊ 8. 能明白簡短的英文口頭指示， 

例如 Stand up 
 ○ ○ ○ ○ ○ 

＊ 9. 能運用簡單英文單字描述圖畫。  ○ ○ ○ ○ ○ 

 10. 能運用簡單英文句子互相問候，    

例如 Good morning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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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能嘗試用英文回答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簡單

問題， 
例如 How old are you? 
例如 I am six. 

 ○ ○ ○ ○ ○ 

         

（D）個人自理及社交       

＊ 1. 無須成年人協助，能獨立應付簡單的工

作，例如依指示拿出或放回書簿文具。  ○ ○ ○ ○ ○ 

＊ 2. 能跟隨課堂指示。  ○ ○ ○ ○ ○ 

 3. 能分辨各科書本、作業和習作簿。  ○ ○ ○ ○ ○ 

＊ 4. 能帶齊作業、上課所需物品等。  ○ ○ ○ ○ ○ 

＊ 5. 能自行抄寫家課冊，無須別人協助或提點。  ○ ○ ○ ○ ○ 

＊ 6. 無須成年人提點，能專心學習 10 分鐘。  ○ ○ ○ ○ ○ 

 7. 不合群，例如小息時離群獨處。  ○ ○ ○ ○ ○ 

 8. 畏縮。  ○ ○ ○ ○ ○ 

 9. 易發脾氣。  ○ ○ ○ ○ ○ 

 10. 反應呆滯，對周圍事物沒有興趣。  ○ ○ ○ ○ ○ 

 11. 活動過多，不能安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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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語言能力       

 1. 能跟隨兩個步驟的指示，例如從教師處拿

取文具，然後分派給同學。  ○ ○ ○ ○ ○ 

 2. 能明白簡單的故事。  ○ ○ ○ ○ ○ 

 3. 能表達自己的需要，例如上廁所、身體不

適等。  ○ ○ ○ ○ ○ 

 4. 能說出簡單的個人資料，例如兄弟姊妹的

數目、住址、父母的職業等。  ○ ○ ○ ○ ○ 

 5. 能用完整句子表達意思。  ○ ○ ○ ○ ○ 

 6. 能轉述別人簡單的口頭訊息。  ○ ○ ○ ○ ○ 

 7. 聆聽故事後能回答簡單直接的問題，例如

一家人到哪裡去玩？  ○ ○ ○ ○ ○ 

 8. 能簡單地複述剛聽過的句子或其他資料。  ○ ○ ○ ○ ○ 

 9. 能用適當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意思（不會經

常用意思不明確的字眼，例如「嘢」、

「果啲」、「呢啲」等）。 
 ○ ○ ○ ○ ○ 

         

 10. 與人溝通時能懂得適當地發問「這是甚

麼？」、「哪裡？」、「為什麼？」等。  ○ ○ ○ ○ ○ 

         

（F）肌肉控制及協調能力       

 1. 能依形狀填色，大致不會填出界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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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能運用剪刀剪出印在紙上簡單的圖形。  ○ ○ ○ ○ ○ 

 3. 能利用尺子畫直線。  ○ ○ ○ ○ ○ 

 4. 能畫出多種可辨認的東西，例如太陽、樹、

花。  ○ ○ ○ ○ ○ 

＊ 5. 能分辨左右。  ○ ○ ○ ○ ○ 

 6. 不用協助或扶欄，能兩腳輪流交替下梯級。  ○ ○ ○ ○ ○ 

 7. 能控制自己的身體平衡和動作協調，包括

行、走、跑、跳、站立和穩坐。  ○ ○ ○ ○ ○ 

 8. 上體育課時，能做到所要求的動作。  ○ ○ ○ ○ ○ 

         

附有＊的題目與簡短版的題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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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ring for Student Differences ~ Indicators for Inclusion Examples 
Area Performance Indicator Examples of Inclusive cultur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Domain I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1. School 
Management 

1.1 Planning 
• Setting up a Student Support Team (SST) 
• Adopting the WSA to catering for student diversity 
 

1.2 Implementation 

• Keeping a register of students with SEN 
• Assigning duties to members of the SST  
•  Co-ordinating all support measures by the SST 
• Using flexibly various grants, e.g.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CEG), Student Guidance Grant and Learning Support Grant (LSG), 
etc. 

• Setting up a resource library and a catalogue of resources 

1.3  Evaluation •  Evaluating the school’s effectiveness in catering for student 
 diversity 

2.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2.1  Leadership and Monitoring • Including “Catering for student diversity” as one of the school 
development goals 

2.2  Collaboration and Support • Scheduling regular SST meetings 
• Collaborating with relevant professionals 

2.3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Arranging teachers to attend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systematically 
• .Arranging peer lesson obser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by teachers 
Domain II Learning and Teaching 

3.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3.1 Curriculum Organisation • Catering for diversity by organizing group teaching and designing 
IEPs, etc. 

3.2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 Arranging curriculum accommodation,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etc. 

3.3 Performance Assessment • Providing assessment accommodations 

3.4  Curriculum Evaluation • Modifying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diverse needs of students 
• Evaluating IEPs 

4. Student Learning 
and Teaching 

4.1  Learning Process • Developing student’s study skills and habits 

4.2 Learning Performance 
• Keeping Student Progress Records 
• Keeping IEP Records 
• Developing student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4.3 Teaching Organisation • Arrang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peer tutoring 

4.4 Teaching Process • Carrying out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dopting a multi-sensory 
approach to teaching, etc. 

4.5 Feedback and Follow-up 

• Encouraging independent learning through evaluat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with students 

• Encouraging parents to train students at home 
• Encouraging  students’ positive behaviour and enhancing learning 

motivation through award schemes 
Domain III Student Support and School Ethos 

5. Student Support 

5.1  Support for Student 
Development 

• Cultivating a caring school culture; organizing peer support 
programmes, etc. 

• Facilita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for 
development of their potentials 

• Organizing activities to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and respect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Identifying the SEN of new students as early as possible 

5.2 School Climate 
• Training up student ambassadors and peer tutors 
• Organizing pastoral care activities or training young leaders in 

promoting inclusive school ethos 

6.  Partnership 
6.1  Home-School Cooperation • Inviting parents to IEP meetings; organizing parent-volunteers 

activities 
6.2 Links with External 

Organisations 
• Seeking professional support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if necessary 

Domain IV Student Performance 

7. Attitude and 
Behaviour 

7.1  Affective Development 
 and  Attitude 

• Students have positive self-image 

7.2  Social Development • Learning social skill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circle of friends’ 
8. Participation and 

Achievement 
8.1 Academic Performance • Enhanced learning motivation 
8.2  Non-academic Performance • Enhanced self-esteem and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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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4 章 
政府管理公共道路挖掘工程的工作 

提問及要求資料 
 

發展局回應的問題 
 
第 2 部分：管理和監察道路挖掘工程 
 
1) 據第 2.5 段，雖然《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17/2004 號》已

指明，工程項目人員在開始前和進行詳細設計期間應安排進行所有必要

的工地勘測工作，並信納已有足的地質資料，但第 2.4 段顯示在 2016 年

發出的挖掘准許證中，有 1 061 張准許證獲准延期，當中涉及政府工程

項目的佔了 49%，而 3 宗延期最長的工程分屬水務署和房屋署，延期日

數由 446 至 50 日。請告知： 
 

(a) 有關部門未能按照上述技術通告在申請挖掘准許證前確定地下情況

的原因為何，當中有否涉及行政失當或人手不足； 
(b) 當局有否訂立任何罰則或違規計分制，以防止任何不合理的延期情

況，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c) 政府當局將採取何等措施，以確保各政府工務部門在申請挖掘准許

證前已確定地下情況？ 
 
答 1(a) 進行工地勘測目的是為收集有關工地範圍內地下公用設施及地質資料數

據，以便工程的詳細設計工作及擬定投標文件的技術內容。勘測工作一

般只會於工程範圍內的小部份地方進行，而不會作全面勘測，因為考慮

到實際需要及情況，例如一些繁忙路段不能作出長時間的封路安排，或

一些勘測工作不能在較大範圍進行，以盡量減低對市民帶來影響等。 
 

工務部門一直按照《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17/2004 號》指

引的要求，在詳細設計開始前和進行期間安排進行所有必要的工地勘測

工作。事實上，實際施工期與工地勘測有一段時間距離，而不同公用事

業機構地下設施的鋪設及維修工程亦不斷在進行中，有可能引致相關地

下設施在工地勘測工作時的記錄與實際環境不同。因此，當工程開展後，

承建商遇到未能預測的地質或地下公用設施情況，時有出現。 
 

一般而言，須要申請挖掘准許證延期的原因通常涉及一些在工程設計期

間未能預見的情況，例如未有記錄的地下公用設施、無法預計的障礙、

無法預知的糾正工程、建造方法改變、物料交付延誤、出現新的工地限

制、因意外事故導致工程暫緩進行及／或惡劣天氣、與附近另一個挖掘

工程計劃作出額外協調、交通影響評估等等，但不涉及行政失當或人手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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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b) 根據《土地(雜項條文) 規例》(第 28A 章)，如因工程進度延誤而向路政

署申請挖掘准許證的延期，該申請人需要繳付有關挖掘准許證延期的收

費，如沒有充分理由下延誤工程，申請人同時需要繳付額外費用，承擔

對引致交通影響計算所得的經濟成本。 
 
答 1(c) 發展局同意審計署署長提出的建議，會提醒政府各工務部門按照《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告(工務) 第 17/2004 號》所述工作，並會要求部門

以風險為本的原則加強在申請挖掘准許證前的工地勘測工作，以提升準

確度。 
 
第 3 部分：對舖設地下公用設施及佔用空間的管制 
 
2) 根據第 3.3 段所述的顧問報告，現時並沒有標準機制管理公用事業機構

在公共道路佔用地下空間的情況，政府當局是否認同，未能有效管理地

下空間或會造成空間不能善用、損毀現有公用設施，以及令緊急維修和

挖掘工程有所誤？政府當局將如何解決有關問題？ 
 
答 2) 根據現行機制，不同政府部門會根據相關法例，就不同公用事業機構地

下設施的鋪設和運作所需的道路挖掘工程發出牌照和准許證。本港地下

設施密度極高，已發展地區的街道特別嚴重，要備存準確的記錄及確保

其適時更新有實際上的困難，尤其是部份已鋪設多年的地下設施，資料

並不齊全。況且，以目前的技術，設施主要以平面圖則記錄及保存，用

以作為管理公用事業機構在公共道路佔用地下空間的情況有一定的困

難。發展局同意審計署署長提出的建議，需要建立更有效的系統以管理

和管制地下空間佔用情況。發展局正積極協調路政署、地政總署、以及

其他對公用設施有政策責任的決策局，進行研究建立有效的管理和管制

系統，包括研究使用先進科技的可行性，例如答 21)所提及的「綜合地

下設施模擬系統」或透過應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及三維空間數據的地理

信息系統技術等。 
 
3) 據第 3.13 段，政府當局沒有備存公共道路/未批租政府土地下公用設施裝

置的竣工記錄的原因為何，而政府當局將如何改善有關情況？ 
 
答 3) 本港已發展地區的街道地下設施密度極高，每公里公共道路平均鋪設約

50 公里地下公用設施，涉及 18 個不同公用事業機構，並各自以不同系

統保存相關設施的記錄。而地下設施的鋪設及維修工程亦不斷在進行

中，相關記錄與實際環境經常有改變，要備存一套準確的地下公用設施

裝置的竣工記錄是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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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路政署在挖掘准許證條款中已列明公用設施和有關裝置的埋藏

深度標準。由路政署設立的公用事業機構協調組織亦有效地協調各機構

之間對空間的要求及不同的工程標準。路政署發出的挖掘准許證條款

中，已要求所有公用事業機構保存其新鋪設的管綫和有關裝置的深度及

路線記錄。記錄的形式已按公用設施行業中的共識給予規範。 
 
正如答 2)所述，發展局正積極協調路政署、地政總署、以及其他對公用

設施有政策責任的決策局，進行研究建立有效的管理和管制系統。 
 
4) 就審計署於第 3.17 段(e)至(f)段的建議，請提供有關措施的詳情和工作時

間表。 
 
答 4) 發展局同意審計署署長提出的建議，需要建立有效的系統以管理和管制

地下空間佔用情況。發展局正積極協調路政署、地政總署、以及其他對

公用設施有政策責任的決策局，進行研究建立有效的管理和管制系統，

並希望於數月內定出初步的方案和工作時間表。 
 
第 4 部分：硏究使用公用設施共同溝 
 
5) 根據第 4.12 段所述，發展局是否同意，有關採用公用設施共同溝的可行

性的探討已拖延甚久？當局將如何加快有關進展？ 
 
答 5) 現時本港已發展地區的街道地下設施密度極高，如要加建共同溝，將無

可避免需要大量遷移現有的公用設施，因而會對大眾市民造成廣泛及長

時間的滋擾和不便。 
 

政府對於在新發展地區建造具合理成本效益的公用設施共同溝持積極態

度。路政署會於 2018 年中展開顧問研究，主要目的是檢討在新發展地區

建造共同溝的可行性，並解決在新發展地區建造共同溝可能遇上有關建

設、營運管理、維護、及相關安全和法律責任等問題，從而提出一套切

實可行的實施框架建議，預計研究報告於 2019 年完成。屆時發展局將盡

快考慮有關建議，並與相關持份者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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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署回應的問題 
 
第 2 部分-管理和監察道路挖掘工程 
 
6) 據第 2.9 段，在同一地點進行但不會合併的挖掘工程，路政署並沒有要

求申請人在修訂工程時間表使工程相隔 3 個月或以上時，提供不採用共

同壕坑挖掘的理據，而在這些個案中，有關的挖掘工程只是推遲進行，

但道路開掘次數並沒有減少。請告知本會： 
 

(a) 路政署為何沒有要求申請人提供不採用共同壕坑挖掘的理據； 
(b) 路政署會採取何等措施，以確保挖掘准許證申請人互相協調工程，

從而減少在近距離進行的道路開掘；及 
(c) 因應審計署於第 2.12(b)段的建議，路政署方會否不發挖掘准證予未

能解釋不採用共同壕坑挖掘的理據的申請人？ 
 

答 6(a) 根據現行機制，路政署會根據申請人所建議挖掘工程的長度、深度、走

線、工期及確實位置等資料，並考慮有關路段的實際環境，就著該挖掘

工程的性質以及申請人提交的協調報告，在合適情況下，路政署會積極

鼓勵挖掘准許證申請人採用共同壕坑挖掘，並在有需要時，就有關問題

提供適切協助。但由於挖掘准許證申請人採用共同壕坑挖掘時，需要面

對很多責任、技術、保險等問題，能落實共同壕坑挖掘的個案不多。為

進一步鼓勵申請人採用共同壕坑挖掘，我們將會修訂挖掘准許證處理手

冊內關於協調工程的部份，要求申請人提供不採用共同壕坑挖掘的理據。 
 
答 6(b) 路政署於挖掘准許證處理手冊內訂明，挖掘准許證申請人須遞交準確的

協調報告。現時，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會於申請人遞交協調報告後自動

發出電郵予未經協調個案中的其他申請人。若其他申請人不同意該協調

報告，或路政署對協調報告的資料存疑，路政署會與需要協調的申請人

討論，以得出合理及妥善協調的工期。 
 

答 6(c) 路政署將會修訂挖掘准許證處理手冊內關於協調工程的部份，要求申請

人提供不採用共同壕坑挖掘的理據。無疑申請人在採用共同壕坑挖掘

時，需要面對很多責任、技術、保險等問題，這些問題是需要有關公用

事業機構互相協調方能解決，但如申請人未能提供不採用共同壕坑挖掘

的理據，路政署會考慮不批准發出相關的挖掘准許證，如有需要，亦會

在修訂相關挖掘准許證處理手冊時諮詢律政司的意見。 
 
7) 就第 2.10 段中顯示有 4 093 宗個案逾兩年仍處於未經協調狀況，請告知

本會，負責協調的部門長年未有作出協調的原因(例如有否涉及行政失當

或人手不足等原因) ，以及當中有多少宗個案是已過時或因無法解決問

題而遭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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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7) 申請人在申請挖掘准許證時，需在路政署的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輸入挖

路的範圍及擬訂的開工及完工日期，路政署會識別出附近同期進行的工

程計劃，把它們組合為未經協調個案，並指派其中一名申請人負責與其

他相關申請人進行協調，協調後的結果再由路政署在處理其掘路申請時

覆核及審批。在這 4 093 宗個案中，當中 3 935 宗個案的擬定開工日期已

過去，顯示這些個案的申請人大部份已放棄或暫時擱置其計劃，但卻未

有適時取消或更新(並通知本署)其早前提出的挖掘准許證的申請。 
 
 跟據目前的運作程序，申請人須主動於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取消他們打

算放棄或已過時的挖掘准許證申請及協調工作，該計劃才會從系統中剔

除。否則，該個案會繼續處於未經協調狀況並會保留在挖掘准許證管理

系統內，但申請人亦可選擇更新其已過時的擬訂開工或完工日期，然後

重新進行協調。所以現時系統內雖存有 4 093 宗未經協調個案，當中並

不涉及行政失當或人手不足等原因。 
 
 雖然如此，路政署以往會在有需時剷除一些過時的申請個案，以提升協

調效率，但現時並未有將以上程序在系統中自動化。 
 
 為進一步加改善上述情況，路政署會應審計署建議，定期檢討挖掘准許

證管理系統內資料，移除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內的過時／擱置挖掘准許

證申請，以便更有效反映有實際協調需要的申請。 
 
8) 根據第 2.19 段所述的「違規計分制」請提供計分制的詳情(請附以具體

的例子以解釋計分制的運作)，包括： 
 

(a) 干犯第 2.22 段所述的 4 個常見違規項目及第 2.24 段所述的未符標

準的修復工程會被記的分數； 
(b) 過去三年被記 4 分或以上的個案數目； 
(c) 計分制的計算時期； 
(d) 甚麼情況下可減低已累積的違規積分；及 
(e) 當承辦商的違規積分處於某水平時，除了讓承建商在最少 3 個月内

的新申請中不會獲批為指定持准許證人外，署方會否施以其他任何

罰則，以及有否審視上述做法是否有足夠阻嚇力。 
 

答 8) 路政署於 2012 年 8 月起推出具有制裁措施的「違規計分制」，是利用違

規分數反映持准許證人／工程部門／承建商組合在遵守挖掘准許證條文

的表現。 
 
 「違規計分制」涵蓋不同違規類別的積分，持准許證人違反相關項目將

被記分。違規類別包括： 
 在審核巡查期間發現違規項目的積分(DPL1)、 
 延誤糾正不獲接納的永久修復工程的積分(DPL2A 及 DPL2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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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提交工地照片(DPL2B)及 
 逾期未交測試報告的積分(DPL2C)。 

 
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起，違規類別新增 3 項，包括： 
 延遲糾正不符合最少深度規定的積分(DPL2D)、 
 延遲修復損毀的井蓋的積分(DPL2E)及 
 濫用緊急挖掘准許證的積分(DPL2F)。 

 
違規計分制的詳細架構請參閱附件一。 

 
 當違規總積分達至 4 分或以上，相關的持准許證人／工程部門／承建商

組合將會進入至少 3 個月的制裁期，直至違規總積分降至 4 分以下。於

制裁期間該承建商將不能於新申請中獲批為指定持准許證人，直至制裁

期完結。 
 
 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路政署會進一步加強制裁措施，拖延超過兩年仍

未完成糾正未符標準的修復工程的持准許證人／工程部門／承建商組合

會被即時制裁至少 3 個月，直至相關糾正修復工程完成，並得到路政署

滿意接受。 
 

答 8(a) 第 2.22 段所述的 4 個常見違規項目的分數會納入 DPL1 計算，其比重

分別為： 
 
4 個常見違規項目 違規分類 分數比重 
沒有連續的防欄圍起障礙物／挖掘處以

隔開人流進入 
主要 2 

未有為行人設置和維持最少的淨行人路

闊度 
主要 2 

沒有展示准許證 次要 1 
沒有按照獲批准的臨時交通安排圖則的

規定設置標誌 
主要 2 

第 2.24 段所述的未符標準的修復工程如未能於兩個月內完成，違規分數

會納入 DPL2A 計算。而超過 9 個月未能完成修復工程，違規分數便會

納入 DPL2AA 計算。 
 

答 8(b) 過去 3 年被記 4 分或以上的個案數目為： 
 

年份 被記 4 分或以上的個案數目 
2015 4 
2016 4 
2017 16* 

註* 新計分制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實施以改善違規計分制的架構及加

強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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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8(c) 違規總積分每星期六結算一次。 

 
答 8(d) 不同類別的違規積分有不同情況可減低已累積的分數，詳情如下： 

 
DPL1 - 審核巡查期間發現的違規項目如屬「可改正」類別，而相關持准

許證人或其指定持准許證人在 48 小時內對可改正的違規項目作出令路

政署滿意的改正，違規項目所獲的分數可減半(相關比重= 0.5)。否則該

次審核巡查期間所獲的分數將累計 3 個月。 
 
DPL2A - 所獲分數將累計 7 個月，期間沒有扣減機制。 
 
DPL2AA - 所獲分數會一直記錄直至相關糾正修復工程完成，並得到路

政署滿意接受。 
 
DPL2B、DPL2C 及 DPL2F - 所獲分數將累計 3 個月，期間沒有扣減機

制。 
 
DPL2D 及 DPL2E - 所獲的分數會一直記錄直至相關糾正修復工程完

成，並得到路政署滿意接受。 
 

答 8(e) 路政署以「違規計分制」的行政措施規範持准許證人或其指定持准許證

人在挖掘工程施工的整體表現。「違規計分制」自 2012 年 8 月開始實施，

由於這制度能直接有效地打擊違規者的挖掘工程施工安排，故具有相當

的阻嚇作用。路政署亦會恆常審視措施的效力，期間可因應實質情況改

善違規計分制的架構及加強制裁措施(上一次改善違規計分制的架構及

加強制裁措施為 2017 年 9 月 30 日，而下一輪加強制裁措施將會於 2019
年 1 月 1 日實施)。除此以外，嚴重個案和再次違反准許證條款的個案會

轉介路政署執法組展開獨立調查搜證。如蒐集到足夠證據，執法組會向

律政司建議對相關違規單位作出檢控行動。 
 

9) 據 2.21 段及表四顯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就施工中工地的整體巡查覆蓋

率僅有 43%，一般挖掘准許證工地和基本建設工程挖掘准許證工地的巡

查覆蓋率也只有 89%和 95%，請告知本會： 
 

(a) 巡查的詳細程序； 
(b) 巡查覆蓋率低的原因，當中有否涉及任何人為或行政失當，或是人

手不足或安排上的問題；及 
(c) 路政署過去何以未有正視低巡查率的問題，以及署方將如何提高巡

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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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9(a)及(b)  整體巡查覆蓋率只有 43%的原因是在計算上述巡查覆蓋率時，也包

括了巡查緊急和小型工程挖掘准許證，這兩類挖掘准許證工地數目眾多 
( 在 2 0 1 6 年 此 類 施 工 中 准 許 證 工 地 數 目 共 有 
37 926 個)，而且此類工程的工期短暫(小型工程的工期少於 2 天，而緊

急挖掘工程多在 7 天內完成)，因此，很多緊急和小型工程在我們按既

定抽樣機制能安排得到巡查前已經完成。 事實上這類型的小型及短暫

的挖掘工程對道路使用者的影響都是相對輕微。因此，當中並不涉及任

何人為或行政失當，或是人手不足或安排上的問題。 
 

對於其他挖掘准許證的工地，審核巡查組一向致力安排巡查。以現有的

人手編制，覆蓋率已達 89%。而未能覆蓋的挖掘准許證的工地當中約佔

三成是持准許證人沒有進行任何掘路工程，另外亦有施工期相對較短的

挖掘准許證。然而，審核巡查組亦正檢視巡查機制，務求可盡量提高整

體巡查覆蓋率。 
 
審核巡查的每日流程如下： 
 審核巡查組每日會從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XPMS)選出現正生效的

挖掘准許證工地，並按照以下的優先次序編排當日巡查的挖掘准許

證工地： 
 過往表現不理想的挖掘准許證工地； 
 過去 10 個施工中准許證工作天未曾巡查的挖掘准許證工地； 
 新的挖掘准許證工地； 
 現正生效但還未提交擬訂動工通知書的挖掘准許證工地；  
 過往表現良好的挖掘准許證工地。 

 審核巡查組按照預設的審核巡查清單進行審核巡查。如當場發現有

違規項目便加以記錄，並通知持准許證人及早糾正違規項目。 
 審核巡查結果於翌日下午 1 時後上載到審核巡查管理系統(AIMS)予

持准許證人或其指定持准許證人查看。 
 

答 9(c) 申請人若未有於動工前提交擬訂動工通知的挖掘准許證，在抽樣機制下

未能完全覆蓋巡查。路政署會因應挖掘工程的數目，盡量調配資源，於

挖掘工程施工期間巡查有關工地，我們亦正準備檢視針對未有提交擬訂

動工通知的挖掘准許證工地的抽查機制，讓我們可適時安排巡查，務求

可盡量提高整體巡查覆蓋率。 
 

10) 有關第 2.23 段至 2.24 段所述查核完竣的工程的事宜，請告知： 
 

(a) 被退回完成通知書個案由 2011 年的 5 294 宗增至 2017 年的 6 191 宗，

為何近年未符標準的修復工程有所增加； 
(b) 第 2.24(b)段所指的 2 581 宗個案是基於甚麼原因而超過兩年仍未完成

糾正工程，當中有多少宗個案是承建商已獲確認之後不會獲批准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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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持准許證人，以及在 6 779 宗個案中有多少是因為與提交完成通知

書相隔太長而無法執行保養期； 
(c) 如署方認為糾正工程欠妥，署方會否繼續將有關工地圍封，直至確認

有關工程已符合規定？鑒於糾正工程屬承建商的責任，當局會否考慮

修訂相關规定，規定承建商在完成必要的糾正工程後必須繼續履行保

養期的工作； 
(d) 第 2.24(c)段所述的接納工作一般需時多久。此外，雖然路政署是因為

在 2017 年下半年進行了一些工作，才影響了 2017 年年底尚在處理的

完成通知書數目，但是有 64%的個案逾期進行竣工視察，可見問題嚴

重，請問當中有否涉及疏忽職守，以及其中一宗個案逾期 5 個月的原

因為何； 
(e) 據第 2.24(d)段，截至 2017 年 12 月，有 483 張工地照片和 771 份測試

報告超過 3 年仍未提交予路政署，署方為何會容許持准許證人超過 3
年仍不提交有關照片和報告；有關的追討的程序和進展為何；及 

(f) 據第 2.24(e)段，截至 2017 年 12 月，有 4 842 張照片和 2 523 份測試

報告超過 3 年仍未審閱，署方可否解釋相關原因？ 
 

答 10(a) 若以百分比計算，在 2011 年被退回的完成通知書個案(5 294 宗)佔同期

所有首次提交完成通知書約 9%，該百分比在 2017 年(6 191 宗)輕微上升

至 10%，情況與 2011 年相約。路政署已於 2017 年 9 月更新相關的違規

計分機制，加強對表現欠佳的持准許證人的懲處，並會繼續在每月舉行

的掘路統籌委員會中，督促各公用事業機構遵從有關路面修復的標準。 
 

答 10(b) 第 2.24(b)段所指的 2 581 宗個案是屬於 2010 年或之前直至 2015 年所提

交及被退回的完成通知書，而在同期由 2010 年至 2015 年共有 330 744
宗完成通知書符合路面修復的標準並獲路政署審批，因此上述的 2 581
宗個案佔期間獲審批的完成通知書約 0.8%，當中亦不涉及道路安全問

題。 
 

雖然如此，路政署一向重視以上被退回的完成通知書個案，亦不斷催促

各公用事業機構盡快處理有關個案，例如上述的 2 581 宗個案中有 1 035
宗屬一般挖掘准許證的個案，截至 2018 年 4 月上旬，這類個案已下跌至

244 宗。 
 

為了防止出現長期未完成修復工作的情況及加強對道路挖掘的管制，路

政署已於 2017 年 9 月更新相關的違規計分機制，包括增加未妥善復修的

違規分數比重，加強對表現欠佳的持准許證人的懲處。在更新的違規計

分機制下，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拖延超過兩年仍未完成糾正未符標準

的修復工程之持准許證人／工程部門／承建商組合會被即時制裁至少 3
個月，於制裁期間該承建商不會獲批准為指定持准許證人。路政署會繼

續審視改善措施的成效，如有需要，再次檢討有關違規計分制的架構及

加強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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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保養期是在提交完成通知書當日起 12 個月內生效，而該路面修復

工程必須符合路政署標準，所以不會出現因為該 6 799 宗個案與首次提

交完成通知書相隔太長而無法執行保養期。 
 

答 10(c) 一般來說，在道路挖掘工程完成後，因工程臨時封閉的路面應盡早重新

開放給公眾使用，以減少對交通的影響。另一方面，挖掘准許證持證人

有責任根據既定完工標準及挖掘准許證的條款要求，確保路面修復能夠

妥善完成及在質量和安全各方面符合既定要求。當我們收到挖掘准許證

持證人的完成通知書後，會安排人員盡快於七個工作天內進行工地巡

查。如果路面的修復未能符合要求，我們會拒絶接納該完成通知書，並

要求有關持證人修正。如發現可能影響道路使用者安全的情況時，我們

會立即要求挖掘准許證持證人或按需要直接安排本署承建商，經諮詢運

輸署及警察交通部的意見後，臨時封閉有關路面，直至妥善完成了修復

工程。另外，保養期是在提交完成通知書當日起 12 個月內生效，而該路

面修復工程必須符合路政署標準。 
 

答 10(d) 當路政署收到挖掘准許證持證人的完成通知書後，會安排人員盡快於 7
個工作天內進行工地巡查，另外，我們亦有制定內部目標時限以審批完

成通知書。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內提及有 64%的個案逾期進行處理(1 297 宗)，該 64%
是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當天等待處理的完工申報(2 019 宗)作為基數，

當中並沒有考慮到已獲處理的完工申報。本署於 2017 年 8 月 21 日改善

了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引致 2017 下半年出現大量完工申報需要於該段

時間內處理，繼而影響了處理完工申報的進度，我們認為 2017 年底的事

宜為個別情况。正如報告書第 2.24(c)段所提及，若以 2017 全年共 67 988
宗掘路工程的完工申報作為基數，路政署能依時處理當中的 80%。而截

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2018 年共接獲 19 561 宗掘路工程的完工申報，路

政署能依時處理當中的 86%。上述數字反映路政署按內部目標時限依時

處理完工申報的表現有所提升。路政署會繼續密切監察處理這些工作的

表現，以確保能夠依時完成這些工作。 
 

 另外，如上文所說，路政署在 2017 下半年出現大量完工申報需要處理，

報告書內提及的一宗逾期 5 個月處理完工申報的個案屬於上述的個案之

一。我們認為該個案為個別情況，而該個案亦已完成審批。 
 

答 10(e) 路政署於每月舉行的掘路統籌委員會會議中，有提醒各公用事業機構要

按時提交工地照片及測試報告，而所有逾期提交的個案亦已按違規計分

機制進行扣分。 
 

我們會繼續提醒持准許證人其責任及適時提交工地記錄照片和測試報告

等完工資料，及嚴格根據違規計分機制懲處逾期提交上述文件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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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0(f) 路政署會調配內部資源盡快處理工作。此外，我們亦已提醒負責處理的

人員盡快審查已提交的工地記錄照片及測試報告。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

處理這些工作的表現，以確保能夠適時完成這些工作。路政署已完成處

理該 4 842 張照片和 2 523 份測試報告的審查。 
 

11) 據第 2.27(c)段，審核巡查組如發現任何違規情況，會發出勸諭信，藉以

鼓勵持准許證人及早糾正。署方會否考慮賦權予審核巡查組在發現違規

情況後馬上採取執法行動？ 
 

答 11) 路政署審核巡查組為獨立於區辦事處及執法組的隊伍，提供獨立及客觀

的審核巡查服務，並且根據效率促進辦公室在 2009 年的建議，採取循規

主導的方針處理違規項目。目的是提升公用事業機構和工程倡議人遵從

准許證條款和鼓勵他們及早糾正違規項目，以減少對市民造成的不便。

如賦權予審核巡查組馬上採取執法行動即等同把巡查方針改變為檢控主

導，不符合現時採取的循規主導的方針。此外，由於檢控過程所需的搜

證、舉證程序極為嚴謹，而且需時較長，需要投入的人力資源亦較多，

本署就有關建議的成效及效率要作出審慎考慮。然而，我們會不時檢視

現行機制及現行方針的成效，如有需要會加強制裁措施，以提升業界對

遵守相關條款的意識。 
 

12) 鑒於路政署由 2009 年就處理違規項目採取循規主導方針至今已達 9 年，

持准許證人對挖掘准許證的系統和相關法規已有一定認識，路政署是否

認同需要加強執法行動，以應對第 2.29 段所述嚴重和再次違反准許證條

款個案日益上升的問題：如是，署方將採取何等措施；如否，為何。 
 

答 12) 路政署一直採取循規主導方針，用以監管本署轄下道路上的挖掘工程。

循規主導方針是透過規管查核，在定期巡查時若發現有違規情況，即時

指示持准許證人作出改善，旨在立即糾正問題，避免違規情況長時間未

糾正而令市民持續面對危險。然而面對嚴重和再次違反准許證條款的個

案，本署一向是重點執法，本署執法組會對個案作深入調查搜證，若證

據充足，會向律政司建議對相關違規單位作出檢控行動。本署近年檢控

力度持續加強，如審計報告中表十所示，本署向違規單位提出檢控的個

案數目由 2013 年的 15 宗上升至 2016 年的 65 宗，本署會繼續對此類個

案進行重點執法，並定期審視案件轉介機制，以確保此類個案能得到迅

速跟進調查。 
 

13) 據第 2.33 段，審計署抽査了 10 宗審核巡查組進行巡查時發現涉嫌違反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 章)第 10T 條的個案，當中有 5 宗是審核

巡查組在巡査後 3 至 6 天オ通過勸諭信將涉嫌違例個案轉介執法組。在

這情況下，審核巡査組的巡查與執法組的視察相距 6 至 8 天，執法組因

此未能就涉嫌違例個案蒐集足夠證據，以採取檢控行動。請告知根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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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巡查組發現涉嫌違法個案後應在多少天内轉介執法組？上述 5 個個

案拖延了 3 至 6 天才轉介，當中有否涉及政府人員沒有按既定程序行事

或任何不法行為？承上，考慮到審核巡查組轉介執法組跟進需時，署方

將如何把兩個部門的轉介工作加強，甚或有否研究將兩組作出合併調

整，讓執法工作變得更有效率？ 
 

答 13) 根據現行轉介機制，如有發現涉嫌違反《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10T
條「安全預防措施和支持的提供」的案件，審核巡查組會發出勸諭信予

持准許證人以盡快提供相關安全預防措施和支持，同時亦會通知執法組

即時跟進。現行的轉介機制並沒有規定轉介期限。為加快通知執法組跟

進個案，路政署已優化現行的轉介程序，在巡查後以電郵形式盡早將有

關個案給執法組跟進。 
 

14) 鑒於審計報告顯示，部分工程的承辦商經過較長時間後仍未糾正工程的

問題(例如：第 2.24 段及第 3.9 段)，且部分違規項目亦屬常見(例如：第

2.22 段所述的問題)，除了實行違規計分制外，路政署會否以其他措施，

例如加強對違規承辦商的罰則，以改善上述問題？ 
 

答 14) 路政署已於 2017 年 9 月更新相關的違規計分機制，加強對表現欠佳的持

准許證人的懲處，特別針對修復工程及最少深度要求加強規管，並會繼

續在每月舉行的掘路統籌委員會中，催促各公用事業機構遵從挖掘准許

證的條款，務求盡快改善上述問題。如情況持續未有改善，我們會考慮

加強對違規承辦商的罰則。 
 
第 3 部分：對舖設地下公用設施及佔用空間的管制 

 
15) 根據第 3.3 段所述的顧問報告，現時並沒有標準機制管理公用事業機構

在公共道路佔用地下空間的情況，政府當局是否認同，未能有效管理地

下空間或會造成空間不能善用、損毀現有公用設施，以及令緊急維修和

挖掘工程有所延誤？政府當局將如何解決有關問題？ 
 
答 15) 現時本港的掘路工程，除政府部門的基建設施及維修保養外，主要是因

公用事業機構的管綫設置及維修需要而進行。一般而言，政府從三個層

面規管各公用事業機構在公共道路上鋪設其地下網絡。首先是規管公用

事業機構的行業經營和運作。第二，是規管有關設施對政府土地、包括

公共道路的地下空間的佔用。 
 

 其後，如有關機構已符合以上要求並準備進行設施鋪設，便由路政署負

責監管在公共道路上進行的挖掘工程。路政署是根據《土地(雜項條文)
條例》(第 28 章)第 III 部份，設立挖掘准許證機制，妥善籌劃及協調掘

路工程，並透過訂定有關准許證條款，要求持准許證的機構或人仕履行

責任，妥善督導及進行掘路工程，確保施工安全、工期合理、工地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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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路面妥善修復等，以減低掘路工程對道路使用者的影響。此外，若

本署經巡查或舉報懷疑有掘路者未持有有效准許證，一經證實，本署會

按法例提出檢控。 
 

 為避免挖掘工程損毀地下設施及裝置，挖掘准許證條款訂明持准許證人

須在合理範圍內盡可能在挖掘工程前取得地下公用設施及裝置的記錄圖

則。在進行任何挖掘工程包括挖掘探井前，持准許證人須參閱任何現有

圖則，採用適當的非破壞性地下設施探測器，以期盡可能準確地探測在

建議挖掘工程範圍內或附近的地下公用設施位置。持准許證人亦須進行

適當勘測，例如人手挖掘探井，以便在使用機械進行破碎路面及挖掘工

程前確定地下公用設施的確實位置和深度。 
 

現時政府是透過上述法律框架和機制規管佔用政府土地及地下空間，並

沒有另外制定一套特定機制管理公用事業機構在公共道路佔用地下空間

的情況。而路政署一直透過與業界的緊密合作和溝通，務求在行政範疇

上更有效管理道路挖掘。 
 
本港人口密集，隨著科技發展，地下公用設施(特別是電訊管線)越發擠

迫，確實是需要面對的問題。本署認同一個更有效管理地下空間的管理

機制，可幫助更善用有限的地下空間，減低在掘路工程時損毀現有公用

設施的可能性，以及縮短緊急維修和挖掘工程所需的時間。有效管理和

監管佔用地下空間須取決於各公用事業機構所保存的地下設施記錄的準

確性及其採用的標準和形式是否一致。路政署會聯同地政總署、發展局，

以及其他對公用設施有政策責任的決策局，就地下空間佔用情況研究建

立有效的管理和管制系統及尋求地政總署協助，務求在地下公用設施密

集的地區，建立綜合地下設施模擬系統。這套模擬系統旨在讓公用事業

機構在規劃設計其地下設施時更好掌握現時公共道路地下空間被佔用的

大致情況，以協助他們分析其擬建設施的可行性，並計劃其設施安裝的

位置，以便能更善用地下空間。 
 

16) 根據第 3.11 段所述的情況，請路政署解釋： 
 

(a) 為何現有的管制機制並沒有訂明標準作為查核系統的詳細走線和布

局的依據，而署方亦沒有要求挖掘准許證申請人查明及確認其擬議裝

置的走線和布局會否與其他現有裝置或擬議裝置出現衝突；及 
 

(b) 署方如何確定地下公用設施系統的走線和布局符合土地集體牌照條

款的規定？ 
 

答 16(a)及(b) 如公用事業機構在公共道路上進行挖掘工程，挖掘准許證申請人須

向本署遞交工程圖則，顯示挖掘範圍，包括位置、長度、宽度和深度，

以及臨時交通安排的圖則，作相關部門審批之用。現時，所有圖則會保

存於本署電腦系統内，並作為審核巡查、視察完工復修及纪錄之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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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關圖則並不包括透過掘路工程所鋪設的設施的走線和技術細節資

料。 
 

若本署經巡查發現有挖掘工程已偏離准許證的批准範圍或已批核臨時交

通安排的圖則，本署會按偏離情況的嚴重程度向持證人發出勸告信，或

考慮提出檢控。 
 
政府不同部門會根據相關公用事業的法例，規管公用事業機構在公共道

路上鋪設其地下網絡。此外，地政總署會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 章)第 II 部份，透過簽發的牌照條款，要求各公用事業機構就其轄下

的地下設施提交總體圖則作審批。如有關機構故意隱瞞所鋪設的設施走

線等資料，而該設施或其走線違反了牌照條款，又或超出了總體圖則或

總體圖則所批核的範疇，有關政府部門可以根據相關的法例及牌照條

款，採取執法行動。 
 
就審計處的建議，我們會考慮根據地政總署簽發給公用事業機構的牌照

條款，研究在路面修復前加強檢查地下設施走線及深度的程序及規定。

我們亦會與地政總署探討分享使用由電力和燃氣公用事業機構提交的策

略性裝置年度更新總綱圖的可行性，以便我們探索該等資料是否有助提

升管制有關道路挖掘工程的效能。 
 

17) 根據第 3.11 段個案 G，路政署不慎批准了 180 條支柱的完成通知書，原

因為何？過去曾否發生相類情況；如有，請提供個案數目及不慎批准的

原因，以及當中是否涉及任何人為失當。 
 
答 17) 個案 G 涉及某公司不當地利用小型工程挖掘准許證的機制。其實，路政

署制定小型工程挖掘准許證機制主旨是為了讓公用事業機構可以更有效

及快捷地安排進行所需的小型挖掘工程。因此，小型工程挖掘准許證的

申請機制並沒有要求申請人在進行小型挖掘工程(即每個挖掘面積不超

過 4 平方米而挖掘長度不超過 6 米)前提供擬議裝置的詳情(例如其設施

的布局、走線和尺寸)，藉着利用小型工程挖掘准許證機制提供的簡易程

序，該公司在個案 G 便在沒有提供任何資料給路政署審批的情況下豎設

支柱，當該公司提交完成通知書後，路政署職員依從既定做法，即從路

面的修復狀況決定是否批准完成通知書。但經進一步調查後，有關批准

已被撤回。 
 

 然而，因應個案 G 汲取的經驗，路政署已經在 2011 年把上述小型工程

挖掘准許證的機制優化，即公用事業機構只可利用小型工程挖掘准許證

進行預設的標準工程項目，至於非標準工程項目(例如在路面上豎設支

柱)，公用事業機構須在申請挖掘准許證前，就有關安裝工程提供額外資

料，並取得路政署的同意。 
 

除了個案 G 以外，過去並無發生相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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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路政署將如何解決第 3.12段所述由於挖掘工程倡議人無須就地下公用設

施裝置取得該署的同意，因此並無保證有關走線和布局會達到該署滿意

的程度的問題。 
 

答 18) 公用事業機構各自根據營運法規及佔用政府土地相關牌照的要求，管理

及更新自己的地下設施記錄。自 2002 年起，主要公用事業機構與工務部

門透過共同建立的電子化公用設施記錄聯通系統(EMPC)，並依據統一制

定的守則及標準，按需要分享地下設施資料記錄。 
 

相關公用事業機構亦理應沒有誘因故意隱暪其鋪設的地下設施資料。其

故意隱暪會引至其他掘挖工程無法得知地下設施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其

設施被掘挖工程破壞的風險，於其有害無益。而掘挖工程若無法得知地

下設施的存在而產生意外(如觸及帶電設施或易燃氣體輸送管道等)，故

意隱暪機構亦可能因其不當行為，而需要付上相關法律責任。 
 
 就審計處的建議，我們會考慮根據地政總署簽發給公用事業機構的牌照

條款，研究在路面修復前加強檢查地下設施走線及深度的程序及規定。

我們亦會與地政總署探討分享使用由電力和燃氣公用事業機構提交的策

略性裝置年度更新總綱圖的可行性，以便我們探索該等資料是否有助提

升管制有關道路挖掘工程的效能。 
 
19) 據第 3.13 段，政府當局沒有備存公共道路/未批租政府土地下公用設施裝

置的竣工記錄的原因為何，而政府當局將如何改善有關情況？  
 

答 19) 各公用事業機構在鋪設其地下網絡時，均要顧及到當時可用的地底空間

及與該類公用設施相關的特殊技術標準及要求。路政署在挖掘准許證條

款中已列明公用設施和有關裝置的埋藏深度標準。由路政署組織的多重

公用設施聯席管理架構亦有效地協調公用事業機構之間對空間的要求及

不同的工程標準。路政署發出的挖掘准許證條款中，已要求所有公用事

業機構保存其新鋪設管綫和有關裝置的深度及路線記錄。記錄的形式已

按公用設施行業中的共識給予規範。此外，公用事業機構作為公用設施

資料的擁有者有法律權利決定是否披露該等資料，而這些權利應受到尊

重。雖然如此，主要公用事業機構與工務部門現時透過共同建立的電子

化公用設施記錄聯系統(EMPC)，並依據統一制定的守則及標準，應對方

要求適時相互交換地下設施資料記錄。 
 

20) 根據第 3.16 段，有公用事業機構批評「試驗性綜合地下設施模擬系統」

不容易使用，請路政署告知本會： 
 

(a) 當初設立有關系統時曾否諮詢持分者，以避免有關系統的設計並不合

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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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署方如何回應公共事業機構的上述批評，以及會否邀請各公共事業機

構就此給予改善的意見？ 
 

答 20(a) 本署聯同香港科技大學於 2013 年年初開展了相關研究，通過與各規管部

門和公用事業機構密切討論，期望可制定一套措施促使各公用事業機構

更好掌握地下空間被佔用的情況，更詳細地評估其擬舖設設施的可行性

和更善用地下的剩餘空間，從而進一步掌握和面對地下設施擠迫的問

題，務求在啟動挖掘工程前更妥善處理有關工程的困難和挑戰，盡量減

低挖掘工程開展後對道路使用者的影響。在落實該「試驗性綜合地下設

施模擬系統」時，已獲所有參與試驗的公用事業機構的同意及支持。 
 

答 20(b) 試驗上述綜合地下設施模擬系統的其中一個目的，正是收集各公用事業

機構對這個模擬系統在操作上的意見，及一些具體需要改善的地方。我

們會整合各公用事業機構就此給予改善的意見，並尋求地政總署的協

助，務求建立一個更有效和容易使用的綜合地下設施模擬系統，我們亦

會繼續邀請各公用事業機構就有關系統的設計給予意見。 
 

21) 就審計署於第 3.17 段(e)至(f)段的建議，請提供有關措施的詳情和工作時

間表。 
 

答 21) 有鑑於本港地下設施越發擠迫的問題，我們認同需要加強管制位於地下

公用設施密集的路段的道路挖掘工程，並努力探討改善公用設施佔用地

下空間的管理機制。我們已於 2013 年年初聯同香港科技大學開展了研究

建立一套試驗性的地下空間管理措施和電腦模擬系統(下稱「綜合地下設

施模擬系統」)，這套試驗性的地下管線電腦模擬系統旨在讓公用事業機

構在規劃設計其地下設施時更好掌握現時公共道路地下空間被佔用的大

致情況，以協助他們分析其擬建設施的可行性，並計劃其設施安裝的位

置，善用地下的剩餘空間，妥善處理有關在地下設施擠迫地方挖掘道路

的工程的困難和挑戰，盡量減低相關工程對道路使用者的影響。上述「綜

合地下設施模擬系統」 仍在試驗階段，試驗期於 2018 年年底完成。我

們會綜合試驗結果，尋求地政總署協助研究發展「綜合地下設施模擬系

統」，以便能更善用有限的地下空間，主要覆蓋地下設施密集地區。 
 
 另外，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管理和監管佔用地下空間的系統是一項相當複

雜和艱巨的工作。其實，有效管理和管制佔用地下空間須取決於各公用

事業機構所保存的地下設施記錄的準確性，涉及眾多不同因素及需要諮

詢不同界別持份者的意見，例如各公用事業機構現時各自有獨立且不同

的系統儲存其地下設施的記錄，要讓不同界別可以共用地下設施的記錄

首先需要统一記錄數據資料的標準和形式，這項工作同時亦需要解決可

能遇上有關設計、管理、維修保養、及相關數據安全和法律責任等問題。

因此，現階段暫未可為是項工作訂下一個確實的時間表。我們會與地政

總署和相關政策局合作，探討建立一個有效管理和管制佔用地下空間的

系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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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硏究使用公用設施共同溝 

 
22) 根據第 4.15(a)及(b)段，請路政署提供： 

 
(a) 在 2006 年興建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前沒有就選址諮詢公用事業機

構的原因； 
(b) 於低密度住宅區設置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的原因； 
(c) 兩條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使用率低的原因；及 
(d) 從上述試驗計劃所汲取的經驗。 

 
答 22(a) 建造上述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旨在試驗公用事業機構對有關建設的反

應，以及汲取解決有關建設、營運管理，維護、及相關安全和法律責任

等問題的經驗，加上在選址上有一定的限制，所以當年在選址時沒有特

別邀請公用事業機構給予意見。但其間本署一直有跟公用事業機構在公

用設施政策統籌組會議中討論建造上述試驗性共同溝的事宜。 
 
答 22(b) 如在香港高密度的區域興建共同溝，將無可避免需要大量的公用設施改

道，因而會引起較大及長時間的公眾滋擾。這些限制使合適興建共同溝

的地點有限。 
 

答 22(c) 公用事業機構決定會否放置公用設施於共同溝內涉及眾多不同因素，例

如服務的需求，行走的線路及安裝的技術及環境困難等，因參與的公用

事業機構屬自願性質，現行並沒有法例強制公用事業機構必須使用共同

溝，所以在 2006 年建造的試驗性共同溝的使用率不高，但其間本署已多

次在公用設施政策統籌組會議中鼓勵各公用事業機構參與。 
 

答 22(d) 香港高密度發展的區域內興建共同溝相當艱巨，建造費用亦非常高昂。

在新發展地區建造共同溝，亦需要先解決可能遇上有關建設、營運管理、

維護、及相關安全和法律責任等問題。鑑於海外國家及內地（例如前海）

使用共同溝的最新經驗，政府認為值得重新檢視共同溝在新發展地區的

應用，路政署將於 2018 年中開始進行有關的顧問研究。 
 

23) 根據第 4.15(c)段，2004 年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曾要求路政署檢討兩條試

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的運作和使用者意見，並在 1 年内匯報情況，署方

在 1 年後有否作出相關匯報？另外，2010 年路政署又表示會在檢討試驗

性公用設施共同溝的結果後擬備報告，但至今仍未提供有關報告，當中

的原因為何？ 
 

答 23) 於 2004 年 10 月，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表示支持撥款給路政署興建兩條試

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建議路政署在試驗性共同溝建成後大約 1 年，檢

討其運作和使用者意見，並匯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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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於 2006 年完成興建，就檢討上述共同溝的運

作事宜，路政署已於 2007 年 9 月向運輸及房屋局匯報了該試驗性共同溝

的運作和情況。 
 
 路政署在 2010 年 5 月的公用設施政策統籌組會議上，曾表示會在完成檢

討上述試驗性共同溝後擬備報告。 
 

在 2012 年 9 月，路政署亦向運輸及房屋局匯報了試驗性共同溝的運作和

最新情況。其後，有關政策範疇轉交由發展局主理。在 2014 年 5 月，路

政署亦與發展局討論進一步發展公用設施共同溝的方向。總括而言，對

於在新發展地區建造具合理成本效益的共同溝，政府持開放態度。 
 
 鑑於海外國家及內地（例如前海）使用共同溝的最新經驗，政府認為值

得重新檢視共同溝在新發展地區的應用，路政署將於 2018 年中聘請顧問

展開在新發展地區建造公用設施共同溝的可行性研究。研究目的及方向

包括檢討及總結上述的兩條試驗性同溝的成效，及檢視公用設施共同溝

在新發展地區的應用。預計研究報告於 2019 年完成，完成後會向公用設

施政策統籌組報告。 
 

24) 承上題，路政署並未能提供檢討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的報告及記錄，

但第 4.8(a)段卻顯示，署方認為在啟德發展計劃中實施試驗性公用設施

共同溝的建議所帶來的效益有限，請路政署解釋提出第 4.8(a)段的結論

的根據。 
 
答 24) 土木工程拓展署是負責啟德發展計劃的工務部門，在 2010 年 9 月與路政

署開會討論是否有機會在啟德發展計劃中採用公用設施坑槽。土木工程

拓展署於會後指出，啟德發展計劃的設計中已沿行人路預留充足空間，

以鋪設公用設施，在啟德發展計劃中實施公用設施共同溝的好處，可能

只限於減少對行人構成不便。而且，當時啟德發展計劃內需建造的道路

工程已經展開，更須在 2013 年年中竣工，以配合公共房屋發展計劃，時

間非常緊迫，令至德發展計劃中可以建造試驗性共同溝的選址不多。此

外，由於 2006 年已實施了兩個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的項目，當時認為

推行第 3 個試驗項目的裨益有限。經考慮上述因素，及為避免拖延啟德

發展及相關的公共房屋發展計劃，啟德發展計劃中並沒有推展實施公用

設施共同溝。 
 
25) 有關第 4.16 段所述的情況，請路政署解釋為何沒有及早與土木工程拓展

署就興建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一事作出溝通？路政署將如何加強與其

他部門的溝通，讓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的興建可配合日後新發展區的

建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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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25) 就興建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一事，路政署與土木工程拓展署及相關部

門一直有保持溝通，包括在 2009 年 8 月， 2009 年 9 月， 2010 年 9 月， 
2010 年 11 月，2011 年 2 月等路政署都有就此議題與土木工程拓展署以

書面討論。另外，路政署於 2005 至 2008 年間，主要與地政總署、律政

司、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及相關的公用事業機構詳細討論試驗性共同溝的

具體運作、法律和合約安排。 
 
 為加強推廣試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的應用，路政署將於 2018 年中聘請顧

問展開在新發展地區建造公用設施共同溝的可行性研究，尋求解決在新

發展地區建造共同溝可能遇上有關建設、營運管理、維護、及相關安全

和法律責任等問題，從而提出一套切實可行的實施框架建議以供發展局

考慮，以期盡早落實在新發展區使用公用設施共同溝。研究期間將會與

各相關部門(包括土木工程拓展署)及公用事業機構緊密溝通，務求讓試

驗性公用設施共同溝的興建可配合日後新發展區的建設計劃。 
 
 

其他 
 

26) 有市民反映，儘管並非同一位置，但某些地段附近經常進行道路開掘工

程，累計長達一年以上，令使用有關路段的居民經常受到影響。政府當

局有否審視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為何，例如是否基於有關工程分階段進

行？如非分階段進行，當局有否對在某一範圍內，同時又相隔短時間進

行的開掘工程作出任何限制和規定？ 
 
答 26) 香港是一個發展稠密的城市，為配合社區的發展，各公用事業機構及有

關政府部門需不時進行掘路工程，以改善、維修或更新其設置於地下的

各種公用設施，以保持或提升其服務質素。由於受到地理、交通、工程

技術等限制影響，某些工程(如掘路工程範圍過大)需要分階段進行，以

減少工程對區內交通及公用設施運作的影響。路政署在審批這些挖掘准

許證申請時，會根據申請人所建議挖掘工程的長度、深度、走線、工期

及確實位置等資料，並考慮有關路段的實際環境，就著該挖掘工程的性

質以及申請人提交的協調報告，評估該工程是否合理。 
 
 路政署明白道路工程會為公眾帶來一定程度的滋擾。路政署會繼續根據

既定的機制嚴格審批挖掘准許證，並會定期巡查掘路工程，確保這些工

程對公眾的影響減至最少。 
 
 對於在某一範圍內，就規管相隔短時間進行開掘的道路工程，路政署會

透過電腦化的挖掘准許證管理系統檢查相關的挖掘工程有否在過往三至

六個月內在同一路段上進行，如發現任何導致重複挖掘的情況，路政署

會要求申請人更改工程計劃的擬訂動工日期，務求縮短總挖掘時間，並

減少在短時間內於同一路段重複掘路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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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以上的管理機制，在處理挖掘准許證申請時對掘路的時間與範圍進

行監控，加上因應挖掘工程時間而增加的收費制度，以及對延誤的挖掘

工程收取經濟成本，均能促使挖掘工程的倡議人減少工程的範圍及時

間，從而降低因挖掘工程而導致的空氣和噪音污染，以及減少建造廢料。 
 

27) 承上題，某些地段因開掘工程頻密而需經常更改該處的交通指示，令道

路使用者無所適從。請路政署告知，現時署方對因道路工程而展示的交

通指示有否任何規範，以及政府當局將如何改善上述問題？ 
 
答 27)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路政署制訂了一套《道路工程的照

明、標誌及防護工作守則》(下稱《守則》)。《守則》是參照歐美等國家

的標準，以及根據本地過往經驗而制定。當進行道路工作時，承建商應

遵從《守則》的要求，以保障道路使用者及工作人員的安全。根據《道

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G 章）(下稱《規例》)，承建商須要按《規

例》的規定，在道路工程符合《守則》規定的位置放置標誌、道路標記、

路障及道路危險警告燈具，否則便屬違法。因應工程而導致更改的交通

指示，例如改道等，會因應不同地方的情況而有不同安排，承建商會按

《守則》的基本原則制定交通更改安排交由運輸署及警方審批，一般而

言，更改的安排須清楚在工程範圍當眼位置展示，而承建商亦須提供二

十四小時電話供市民查詢及投訴。《守則》會不時進行檢討及修訂，以配

合最新的標準及要求，而最新的版本剛於去年推出。 
 
28) 有市民反映，部分路段的工程開展後卻長期沒有工程人員在其上施工，

懷疑因此導致工程有所延誤。路政署有否就工程人員的施工情況進行監

察，並了解工程延遲的原因，例如是否基於現時有關挖掘准許證的徵收

費用偏低 (第 1.10(b)段)，導致經常有工程延誤？署方過去有否就有關徵

費作出檢討，並諮詢其他相關部門是否需要調整相關費用，讓道路工程

可依期完成？ 
 

答 28) 在施工期間，路政署會定期巡查工地，以確保有關工程均按照准許證條

款迅速地進行。“工地無人施工＂的情況會視作違反准許證條款處理，

除非在路政署核准工程清單獲得豁免或事先獲得路政署批准，否則有關

人士可因此而遭受檢控。此外，路政署也制定了一套違規計分制度，對

違反准許證條款的有關人士予以記分，當違規總積分達至 4 分或以上，

該人士可因此而遭受懲罰。如預期工地會因路政署訂明的標準原因而閒

置連續 14 個工作日以上，除非事先獲得路政署批准，否則持准許證人須

以鋼板或其他合適方法覆蓋挖掘處，以便重開該處，讓車輛或行人安全

和不受滋擾地通過。假如路政署在通知持准許證人後，掘開的路面仍空

置無人工作，而且沒有向當局提供理由，或理由不獲當局接受，當局有

權接管工地。 
 
 

就挖掘准許證的延期申請，本署會按法例規定要求申請人支付延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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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經濟成本，目的是希望申請人盡量在擬定時限內完成工程，減少對市

民的影響。就有關延期費用和經濟成本，政府是按“用者自付”原則和

相關機制計算，以收回所提供服務的行政成本和因交通受阻引起的經濟

成本。有關影響行車道交通的經濟成本的收費，現時准許證延期日數按

不同街道的類別收取的每日經濟成本由$1,710 至$21,800 不等，相信可敦

促有關機構盡量減少挖掘准許證的延期。 
 
 政府會就挖掘准許證的收費定期作出檢討，而在 2018 年建議調整的各項

收費及經濟成本已在今年 4 月提交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省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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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總署回應的問題 
 
第 3 部分：對舖設地下公用設施及佔用空間的管制 
 
29) 根據第 3.3 段所述的顧問報告，現時並沒有標準機制管理公用事業機構

在公共道路佔用地下空間的情況。政府當局是否認同，未能有效管理地

下空間或會造成空間不能善用、損毀現有公用設施，以及令緊急維修和

挖掘工程有所延誤？政府當局將如何解決有關問題？ 
 
答 29) 根據現行公用事業機構鋪設地下公用設施的管制安排，具體鋪設工程管

制包括發出掘路證由路政署負責，地政總署則負責就有關設施佔用政府

土地作出適用的土地行政安排。現行機制並無要求記錄地下空間的具體

使用情況及公用設施的實際地下位置，而有關事宜亦並非地政總署的一

般職責範疇。 
 

問題所述的顧問報告是路政署委聘的顧問進行的研究，希望探討改善公

用設施佔用地下空間的管理機制。 
 

就密集的地下公用設施所引致的問題，地政總署會因應路政署及相關政

策局/部門要求及在資源人手許可下，在土地行政安排方面就鋪設地下公

用設施改善收集及備存記錄作出配合，包括根據集體牌照條款，要求牌

照持有人提供定期更新及更為詳細的總綱圖則，以及在收集和整合有關

資料至地理資訊系統方面提供支援。 
 
30) 據第 3.13 段，政府當局沒有備存公共道路/未批租政府土地下公用設施裝

置的竣工記錄的原因為何，而政府當局將如何改善有關情況？ 
 
答 30) 正如答 29)所述，在現行公用事業機構鋪設地下公用設施的管制安排下，

地政總署負責就有關設施佔用政府土地作出適用的土地行政安排。具體

而言，公用事業機構如需鋪設地下公用設施，現時需獲地政總署發出集

體牌照。集體牌照允許有關機構視乎其業務需要在全港各區的未批租政

府土地(包括公共道路) 鋪設其轄下的地下系统及設施，有關機構可不時

按需要對其地下系統及設施作出修改及維修，同時政府亦會因應土地發

展或及其他原因，不時按照集體牌照規定，要求牌照持有人將其地下設

施移除或改道。現行機制並無要求記錄地下空間的具體使用情況及公用

設施的實際地下位置，而有關事宜亦並非地政總署的一般職責範疇。   
 

在記錄有關公用設施的覆蓋及走線範圍方面，地政總署每年會根據集體

牌照條款，要求三間公用事業機構(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香港電燈有限公

司及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提供其轄下需時六個月或以上才能移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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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道的相關設施的總綱圖則。有關設施包括高壓電線和高壓煤氣系統，

因這些設施在移除、改道或重置時需時較長，而且影響的範圍亦較廣泛，

對土地使用有較大制肘。至於上述三間公用事業機構的其他設施，以及

其他公司的固網電訊及電視廣播設施，由於這些設施可以因應需要在短

時間內進行移除或改道等工程，對土地使用的影響不大，因此現時地政

總署並沒有要求相關機構提供有關設施的總綱圖則。現時總綱圖則只顯

示主要為公用設施佔用政府土地的覆蓋範圍及大致走線，並不包括地下

空間具體使用情況及公用設施實際地下位置等詳細資料。 
 

正如上述，地政總署會因應路政署及相關政策局/部門要求及在資源人手

許可下，在土地行政安排方面就鋪設地下公用設施改善收集及備存記錄

作出配合，包括根據集體牌照條款要求牌照持有人提供定期更新及更為

詳細的總綱圖則，以及在收集和整合有關資料至地理資訊系統方面提供

支援。 
 
 
 
 
 
 
發展局 
路政署 
地政總署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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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Q8 「違規計分制」的積分計算方法: 

 

違規總積分(DPL) = DPL1 + DPL2A + DPL2AA + DPL2B + DPL2C + DPL2D + DPL2E + DPL2F 

 

DPL1 = 
連續三個月累計於審核巡查期間發現的違規項目 X相關比重 

連續三個月累計的審核巡查次數 

 

DPL2A = 
連續七個月累計延遲糾正未符標準的修復工程 X 相關比重 

連續七個月累計未符合標準的修復工程數目 

 

DPL2AA = 
拖延九個月以上仍未完成糾正未符標準的修復工程 X 相關

比重* 
 

DPL2B = 
連續三個月累計逾期提交已認證的竣工記錄數目 

連續三個月累計需要提交已認證的竣工記錄的挖掘准許證數目 

 

DPL2C = 
連續三個月累計逾期提交測試證書或報告數目 

連續三個月累計需要提交測試證書或報告的挖掘准許證數目 

 

DPL2D# = 未完成不符合最少深度規定的糾正工程數目 X 相關比重 

 

DPL2E# = 未完修復損毀的井蓋數目 X 0.1 

 

DPL2F# = 連續三個月累計濫用緊急挖掘准許證數目 X 1.0 

 

註*  於 2017年 9月 30日實施的新計分制更新比重 

註#  於 2017年 9月 30日實施的新計分制新增分項 

 

為方便持准許證人及其指定持准許證人理解「違規計分制」的計算方法，路政署網頁內

載有範例以供參閱: 
https://www.hyd.gov.hk/en/publications_and_publicity/publications/technical_document/x
ppm/manual/doc/Appendix_9-2-8_V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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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比重 

積分類別  分類 分數比

重 

DPL1 違規項目的嚴重程度 嚴重 3 

主要 2 

次要 1 

一個月內重犯的違規項

目 

重犯嚴重違規項目 5 

重犯主要違規項目 3 

重犯次要違規項目 2 

立即改正的違規項目 在 48小時內對可以作出改正

的違規項目作出令路政署滿

意的改正 

0.5 

DPL2A 延遲糾正未符標準的修

復工程 

8個月< 延遲時間 ≤ 9個月 1.5 

7個月< 延遲時間 ≤ 8個月 1.4 

6個月< 延遲時間 ≤ 7個月 1.3 

5個月< 延遲時間 ≤ 6個月 1.2 

3個月< 延遲時間 ≤ 5個月 1.1 

2個月< 延遲時間 ≤ 3個月 1.0 

DPL2AA 超過 9個

月未完成

的糾正

工程 

9
個
月
<
 
延

遲
時

間
 
≤ 

1
 
年

 

1
 
年
<
 
延
遲

時
間

 
≤ 

2
 
年

 

2
 
年
<
 
延
遲

時
間

 
≤ 

3
 
年

 

3
 
年
<
 
延
遲

時
間

 
≤ 

4
 
年

 

4
 
年
<
 
延
遲

時
間

 
≤ 

5
 
年

 

超
過

5
年

 

2017年 9月

30 日至 12 

月 31日 

0.0003 0.0004 0.0006 0.0006 0.0006 0.002 

2018年 1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0.0003 0.0004 0.0006 0.0006 0.002 0.003 

2018年 4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0.0003 0.0004 0.0006 0.002 0.003 0.004 

2018年 7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0.0003 0.0004 0.002 0.003 0.004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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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 

0.00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5 

2019年 1月 1 

日及之後 

0.002 0.003 0.004 0.005 0.005 0.005 

DPL2D 延遲糾正不符合最少深

度規定的工程 

第 1至第 3個月延遲 0.2 

第 4至第 15個月延遲 0.5 

延遲至第 15個月之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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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本函檔號 : FHB/H/30B/12 
來函檔號 : CP/C 327/206 
 

電話號碼 : 3509 8961 
傳真號碼 : 2840 0467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經辦人：朱漢儒先生 )  
(傳真號碼： 2 5 4 3  9 1 9 7 )  
 
朱先生：  
 

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5章  

衞生署的控煙工作  
 
 

謝謝你於 2 0 1 8年 5月 2 1日的致食物及衞生局的來信。  

 

在考慮再度委任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委員會”)

委員的時候，我們會考慮委員在任期内出席會議的次數，以及

在會議内外的貢獻，例如提供意見或建議、協助委員會運用社

區資源及與持份者聯繫等。食物及衞生局及衞生署會繼續留意

委員的表現並提醒委員會採取措施改善出席率。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黃詩淇           代行)  

 

2 0 1 8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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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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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 2 部分：控煙辦公室的執法工作  
 
2) 就第 2.9(c)段指出控煙辦公室 (“控煙辦 ”)正在開發 “控煙辦公室資

訊系統 ”，並將於 2018 年第二季推出該系統，以取代個案總記錄

冊，請提拱涉及該系統的開支詳情。該系統推出後，總記錄冊沒

有登載報告第 2.7(a)-(d)段的某些資料的問題是否都可以獲得解

決；若否，原因為何及為何仍要開發該系統？  
 
衞生署回應 :  
 
2) 控煙辦公室 (控煙辦 )透過公開招標程序採購「控煙辦公室資訊系

統」的系統發展服務，批出合約金額約為 304 萬元。該系統會儲

存報告第 2.7(a)-(d)段所提及，包括個案的初步答覆日期、巡查日

期、巡查結果及最後答覆日期等資料。新資訊系統可利便適時輸

入執法數據，並有助確保有關處理投訴的資料得以完整地記錄。

控煙辦會運用這套新開發的資訊系統監察處理投訴的工作。  
 
 
3) 鑒於第 2.18 段及第 2.23 段列出各宗投訴的巡查次數有差異，而從

表八亦可見，控煙督察於通宵時段的巡查比率遠低於其他時段的

巡查，請告知：  
 

(a) 控煙辦依據哪些準則去制訂不同時段的巡查次數；  
(b) 通宵巡查的編制及是否 21 支控煙辦執法隊伍輪流執行通宵巡

查；  
(c) 現時有否增加通宵時段巡查的次數；若然，增加的次數為何：

若否，為何；及  
(d) 執行第 2.34(d)段所述增訂指引以協助控煙督察釐定巡查密

度，以及密切監察接獲投訴和在不同時段發現吸煙罪行的模

式的進度、結果和成效；如仍未執行有關承諾，請提供執行

的時間表。  
 
衞生署回應 :  
 
3a) 控煙辦會跟進每一宗個案及安排突擊巡查。在收到有關違例吸煙的投訴

後會安排控煙督察因應投訴內容所述的時間到有關地點進行巡

查，在巡查時如發現違例吸煙人士，控煙督察會不作警告向違例人士發出定

額罰款通知書。如有需要，控煙辦會到有關地點進行多於一次的巡查，考慮

的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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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新巡查的場地或需多次巡查以了解環境； 
(ii) 是否有證據顯示有人吸煙(例如煙頭和煙味)； 
(iii) 過往是否有較嚴重的吸煙問題； 
(iv) 投訴人有否提供補充資料； 
(v) 舉報是否指出在多個時段都有吸煙罪行； 
(vi) 場地的性質； 
(vii) 公眾的關注； 
(viii) 違例吸煙者的特徵；及 
(ix) 任何其他理由，令執法隊伍認為有需要加密巡查以加強阻嚇。 
 

3b) 目前全職公務員控煙督察的編制人數為 89 人。一般而言，因應巡查地點的

環境和情況，每次通宵巡查會由高級控煙督察帶領，隊員包括控煙督察和助

理控煙督察等。各區執法隊伍均會進行通宵巡查。 
 

3c) 如(a)段所述，控煙辦會盡可能根據個案詳情和所得資料包括投訴人所提供的

時間安排巡查。法定禁止吸煙區數目龐大，涉及全香港所有室內公眾地方及

私人工作地方，以及多個室外地方如公園、運動場地和學校等。這些地方大

部分在通宵時段已停止活動或營業，巡查亦因此而較為集中於日間及晚上時

段。為應對執法工作日增的需求，控煙辦已於 2017 年重新調配和增撥資源，

包括成立由退休警務人員組成的專責隊伍，以加強在晚間及公眾假期在違例

吸煙嚴重的場所進行打擊違例吸煙的執法工作。晚間行動 1的次數從 2016 年

的 442 次增加至 2017 年的 542 次。。 
 

3d) 如(a)段所述，控煙辦會視乎多項因素而安排巡查。控煙辦正就此檢視並增訂

相關指引，以協助控煙督察執法，相關修訂工作預計在今年第三季完成。另

外，控煙辦已密切監察接獲投訴和在不同時段發現吸煙罪行的模式，以便有

效地調動執法人手。 
 
 
4) 鑒於法定禁煙區也禁止吸食加熱非燃燒香煙或電子煙，而近年吸

食這兩種煙的人士有增加的趨勢，請告知在表九內列出的定額罰

款通知書有否顯示這種趨勢；若否，衞生署有否了解為何執法人

員沒有向吸食加熱非燃燒香煙或電子煙的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 2013 年至 2017 年發出的通知書中，吸食加熱非燃燒香煙或電

子煙的數目為何？  
 
 
 

                                                      
1 「晚間行動」包括「下午和夜更」、「夜更」和「通宵更」，分制涵蓋 1200 至 2300、
1800 至 2300 和 2000 至 0600 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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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回應 :  
 
4) 控煙辦在  2015、 2016 和 2017 年向在禁煙區內吸用電子煙的違

例者分別發出了 1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4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以

及 1 張傳票和 11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共 17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和

傳票 )。另外，控煙辦在 2017 年向在禁煙區內吸用加熱非燃燒煙

草產品的違例者發出了 2 張傳票及 22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共 24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和傳票 )。  

 
 
5) 就第 2.44(c)段提出會探討可否增加付款的方法，請告知有關檢討

的進展、結論，以及新措施 (如已執行 )的成效；如仍未執行有關承

諾，請提供執行的時間表。除了增加付款方法外，衞生署有否考

慮以其他方法減少違例者，尤其是非本地違例者不繳付罰款的情

況；若然，詳情為何；若否，為何。  
 
衞生署回應 :  
 
5) 現行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繳付方法已包括自動櫃員機、繳費靈、網

上銀行、電話銀行、郵遞 (以支票、銀行匯票或銀行本票支付 )，以

及郵政局櫃位等。控煙辦會與庫務署商討，研究讓違例者經便利

店繳付定額罰款的可行性。除了增加付款方法外，控煙辦已囑咐

前線執法人員，繼續即場提醒違例者，尤其是非本地違例者，繳

付定額罰款的方法。  
 
 
6) 就審計署於第 2.49 段內建議衞生署加強宣傳，讓業界得知法例禁

止煙草廣告和這類廣告在法律上的定義，並在有需要時採取打擊

煙草廣告的執法行動一事，請告知有關跟進工作的進展和成效；

如仍未執行有關承諾，請提供執行的時間表。  
 
衞生署回應 :  
 
6) 控煙辦正草擬函件，宣傳《吸煙（公眾衞生）條例》（香港法例第

371 章）中禁止煙草廣告的相關條文，草擬完成後會向業界發出。

與此同時，控煙辦亦一直會就疑似煙草廣告進行調查和採取適當

的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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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雖然衞生署表示監管查核的目的是查找執法隊伍的偏差情況或違

規行為，但第 2.53 段顯示突擊查核的情況可予改善。請告知：  
 

(a)  當未能在巡查點找到執法隊伍時，行政主任會否要求執法隊伍

在事後提交書面解釋；如否，為何及行政主任將如何跟進有關

情況：  
(b)  第 2.53(c)段顯示在上午 9 時 30 分前及晚上 7 時 30 分後不曾有

突擊查核的原因；及  
(c)  過去 3 年有否執法隊伍人員被裁定為違規的個案；如有，每年

的違規個案數目及違規後的處分為何。  
 
衞生署回應 :  
 
7a) 就報告所述的 51 次查核當中，有 31 次在巡查點核實執法隊伍按照預定的巡

查時間在巡查場地進行執法工作；有 16 次因為執法隊伍處理先前的巡查出

現延誤或交通因素等而未能按照預定時間到達巡查場地；餘下 4 次為因巡查

場地範圍過大，行政主任未能即場確認執法隊伍的工作。然而行政主

任在突擊查核後已核實相關人員的巡查報告，當中沒有發現涉及紀律或違規

的行為。 
 

7b) 控煙辦的通宵巡查更份會由高級控煙督察帶領，並會有由警務處借調的警務

人員參與，這安排有助監管前線執法隊伍有否違規行為。而考慮到交

通安排及安全等因素，控煙辦以往並無安排行政主任在通宵時段作突擊查

核。我們明白監管查核制度是質量保證其中一環，用以監察實地執法的表

現，所以控煙辦已就查核程序制訂明文指引。另外，控煙辦正考慮應用流動

通訊設備，以加強對前線執法隊伍的監管查核。 
 
7c) 如(a)段所述，行政主任在突擊查核後已核實相關人員的巡查報告，當中沒

有發現涉及紀律或違規的行為。 
 
 
第 3 部分：協助場所管理人實施禁煙  
 
8) 請告知有關第 3.19(a)段所述找出沒有展示禁煙標誌的圍封式公眾

地方和室外自動梯，並鼓勵該等場地的場所管理人展示禁煙標誌

的建議，當局的跟進工作進展、時間表和成效。  
 
衞生署回應 :  
 
8) 控煙督察在進行巡查時，會留意法定禁煙區有否展示禁煙標誌。如

否，控煙督察會向法定禁煙區的場所管理人提供禁煙標誌，並教導他們

如何實施禁煙規定。控煙辦會加強這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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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據第 3.27(b)段，控煙辦會與食物環境衞生署研究雙方在公眾街

市場地增加聯合行動的最佳安排，以遏止有關場地的吸煙問題。

請告知有關跟進工作的進展、時間表和成效。  
 
衞生署回應 :  
 
9) 因應審計報告建議，控煙辦已經與食物環境衞生署建立定期會面

機制，商討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場地的控煙及加強聯合執法的事

宜。首次會面已於 2018 年 3 月 26 日舉行，雙方亦陸續於吸煙問

題較嚴重的公眾街市及熟食中心採取聯合執法行動。  
 
 
第 4 部分：戒煙服務和其他管理事宜  
 
10) 根據第 4.11(b)段，衞生署會檢討其轄下診所提供予公眾的戒煙服

務的未來路向。請告知有關跟進工作的進展、時間表和成效。  
 
衞生署回應 :  
 
10) 衞生署位於牛頭角的基層護理門診診所為一所家庭醫學培訓中

心，主要為病人提供門診服務，並為家庭醫生提供培訓。診所輔

導服務同時亦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須收費的戒煙服務。然而，由

於衞生署近年與多個非政府機構合作，於不同地區提供免費的戒

煙服務，以至轉介至該診所的數目有所下降。雖然轉介至該診所

接受戒煙服務的人士有所下降，然而我們認為有需要提供多一項

戒煙服務供吸煙人士選擇。衞生署同意審計報告建議會檢討該診

所戒煙服務的未來路向。  
 
 
第 5 部分：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運作  
 
11) 就審計署於第 5.20 段建議衞生署長考慮要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

會在檢討最高三層人員的薪酬後，公布檢討報告詳情一事，請告

知最終的決定為何；如決定公布，請提供有關時間表；如決定不

公布檢討報告詳情，原因為何。  
 
衞生署回應 :  
 
11)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同意有關審計建議。當最高三層人員的薪

酬檢討於 2019 年完成之後，將公布檢討報告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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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譯本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  
(經辦人：朱漢儒先生 )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5章  

衞生署的控煙工作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有 關 上 述 事 宜 的 來 信 ( 檔 號

CB4/PAC/R70)收悉。現夾附載有所需資料的附件 (中英文版 )，以供跟進。 
 
 
2.  如有查詢，請與本人或康樂事務經理 (牌照及檢控 )蘇志聰先
生 (電話：2601 8991)聯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黃應鳴        代行 ) 
 

二零一八年六月五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康樂事務部 / 牌照及檢控小組 
新界沙田排頭街 1 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9 字樓 

Licensing and Prosecution Unit, Leisure Services Branch,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9/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Headquarters, 1 Pai Tau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2601 8083 

  

 ( 4 ) in LCSD/4-35/2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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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問題 
 
根據第 3.28(c)段，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會繼續在轄下場地加強執法工作。請告知有關跟進

工作的進展、時間表和成效。 
 
答案 
 
康文署會繼續加強轄下場地的執法工作。至於控煙辦公室(控煙辦)發現有違例吸煙問題

並列入「須加強巡查地點」名單上的場地，康文署人員會由 2018 年 5 月起把針對違例

吸煙情況的特別執法工作增加至每月進行。 
 
康文署與控煙辦已從上述名單中選定 5 個吸煙問題較為嚴重的場地，包括中環碼頭海濱

長廊、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花園、海心公園、賽馬會德華公園及荃灣公園，並同意把原本

不定時進行的聯合行動，於 2018 年 5 月起進一步增加至每月在上述 5 個場地進行。康

文署會與控煙辦在季度會議上緊密聯絡，以檢討雙方聯合行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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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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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創新及科技局  
 

香港添馬添美道二號  
政府總部西翼二十樓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BUREAU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F, We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電話    Tel:  3655 5607 

圖文傳真  Fax:  3153 2664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電郵 
立法會綜合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 
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6 章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動社會各界 

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的計劃及項目 
 
  秘書處在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關於上述事宜的來函收

悉。 
 
  本局擬備了詳細回覆供委員參考。請參閱隨函附件，謝

謝。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 麥愷婷                 代行  ) 
 
連附件 
2018 年 6 月 4 日 
 
副本送：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傳真號碼：2511 5359)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2583 9063) 



附件  
 

政府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6 章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動社會各界  
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的計劃及項目 

提問及要求資料 
 

創新及科技局回應的問題  
  
 提問及要求資料 回應  
第 5 部分：未來路向 
1 就審計署於第 5.8 段建議政府當局

因應香港智慧城巿藍圖，以及公布
的其他創科政策方向和策略，定期
更新有關推動社會各界更廣泛應用
資訊科技的策略和工作計劃一事，
請提供有關策略和工作計劃的 新
詳情。  
 

創新及科技局及其轄下部門(包括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
會繼續就創科政策方向和策略公布相關新推出及修訂措施，包括涉
及推動社會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的策略和工作計劃，例如香港智慧
城市藍圖。此外，我們會適時更新有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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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回應的問題  
 

 提問及要求資料 回應 
第 2 部分：數碼共融措施 
2 第 2.11 段 顯 示 ， 在 2011-2012 

至 2016-2017 學年期間，上網學
習支援計劃（下稱  “該計劃”）的
平 均 參 與 率 只 有 18% 。 請 告 知
本會：  
  
(a)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資科辦”)或推行機構原訂的
參與率為何；  

 
 
 
(b) 資 科 辦 當 年 在 籌 備 該 計 劃

時，有否審視出現第 2.12 段
所 述 導 致 參 與 準 偏 低 的 因 素
的 可 能 性 ； 如 有 ， 為 何 仍 堅
持推行該計劃；及  

 
(c) 鑒 於 該 計 劃 將 於  2018 年  8 

月 結 束 ， 資 科 辦 將 如 何 處 理
自 2011 年  7 月推出該計劃至
2017 年 12 月期間為合資格
家庭所購置的  12 414 部電腦
設備。  

 
 
 
 
 
 
(a) 資科辦在設立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支 援計劃」)時沒有預先訂立

「參與率」，但推行機構須在每年營運計劃訂立主要表現指標，包
括：登記計劃的家庭數目、使用計劃的家庭數目、首次使用計劃
的家庭數目及服務次數，作為評估成效的目標。根據 2016/17 學
年的評估，兩間推行機構的表現均屬達標。  

 
(b)  資科辦在 2011 年籌備支援計劃時，已預期部分合資格家庭可能對

支援計劃服務沒有即時需要（例如家中已經使用不同供應商的上
網服務、已購置電腦等）。資科辦及兩間推行機構一直積極透過不
同宣傳途徑，推廣和鼓勵更多合資格家庭登記及使用支援計劃服
務。  

 
(c)  支援計劃其中一項服務，是安排價格相宜的電腦設備供合資格家

庭選購，當中不涉及提供直接財政資助。這批電腦設備一般有 3
年免費保養，如有維修電腦的需要，可直接向電腦供應商查詢。 

 

- 184 - 

  



 提問及要求資料 回應 
3 根 據 第 2.13 段 ， 社 會 福 利 署

（“社 署”） 沒 有 配 合 推 展 該 計
劃，向推行機構提供領取綜合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的 合 資 格 家 庭 的 資
料。請告知： 
 
(a) 在 落 實 該 計 劃 前 ， 資 科 辦 有

否 就 向 推 行 機 構 提 供 領 取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的 合 資 格 家
庭 資 料 的 安 排 諮 詢 社 署 ； 如
有 ， 為 何 社 署 終 沒 有 向 推
行機構提供任何資料；及  

 
(b)  汲 取 上 述 事 件 的 經 驗 ， 資 科

辦 日 後 在 落 實 任 何 撥 款 計 劃
前 會 如 何 加 強 與 相 關 部 門 的
溝 通 ， 以 免 類 似 事 件 再 次 發
生。 

 

 
 
 
 
 
 

(a)  資科辦曾諮詢社會福利署（「社署」）。基於保障個人私隱理由，社
署不可以向推行機構提供有關合資格家庭及學生的資料，但可協
助向合資格家庭派發計劃單張及登記表格。  

 
 
 
 
(b)  資科辦日後推行有關撥款計劃計劃時會與相關部門加強溝通，並

考慮成立跨部門籌備工作小組。  
 

4 根 據 第 2.16(c)及(d)段 ， 提 供 電
腦 設 備 的 單 位 成 本 高 昂 ， 在
2014-2015 年度，協助購置每部
電腦的開支需$1,670 元，但僅換
來$470 元產品折扣，成本偏高。
請告知 ： 
 
(a)   鑒 於 各 大 品 牌 的 電 腦 供 應 商

均 會 在 新 學 年 開 始 時 以 優 惠

 
 
 
 
 
 

 
(a) 推行機構提供的服務，是安排價格相宜的電腦設備供合資格家庭

選購，當中不涉及提供直接財政資助。至於協助電腦供應商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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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及要求資料 回應 
價 錢 向 學 生 銷 售 電 腦 ， 資 科
辦 會 否 考 慮 修 訂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購 置 電 腦 的 政 策 ， 改 以 協  
助 電 腦 供 應 商 到 更 多 學 校 展
銷 ， 並 容 許 學 生 自 行 於 市 場
上 選 購 電 腦 ， 並 憑 發 票 ／ 收
據申領購置電腦款額；及  

 
(b)  汲 取 是 次 經 驗 後 ， 資 科 辦 如

何 確 保 日 後 推 行 類 似 的 支 援
計 劃 時 不 會 再 出 現 行 政 費 用
過高的情況？  

多學校展銷電腦產品，資科辦會把這方面的意見轉交推行機構及
其他有興趣提供相類服務的社福機構考慮。   

 
 
 
 
 
 
(b)  日後推行類似的計劃時，資科辦會加入考慮服務單位成本、行政

費用等的指標，並按所訂指標評估成本效益。 
 
 

5 就第 2.22 段提及資科辦會進行該
計劃推行後的檢討一事，請提供
有關檢討的範圍、時間表、進展
及結果。  
 

支援計劃將在2018年8月底正式終結。資科辦會就運作模式、使用服
務的受惠家庭數目，以及低收入家庭學生在使用互聯網方面的比率、
與 主 流 家 庭 學 生 比 較 等 方 面 進 行 檢 討 。 預 期 檢 討 於2019年 第 二 季 完
成。 
 

6 第 2.29 段 顯 示 ， 截 至 2017 年
12 月，資科辦共以 600 萬元資助
開發了 17 個流動應用程式，請
告 知 有 關 應 用 程 式 的 主 題 和 類
別。  
 

請參閱附錄。  
  

7 就 第 2.34 段 提 及 資 科 辦 會 就 數
碼共融流動應用程式資助計劃進
行計劃推行後的檢討，請提供有
關檢討的範圍、時間表、進展及
結果。  

第三輪數碼共融流動應用程式資助計劃的資助機構須在2018年7月前
向資科辦提交 後報告（包括應用程式的下載統計數字）。資科辦會就
資助計劃的運作模式、機構就資助計劃提交項目建議的目標、獲資助
機構和流動應用程式用戶的回應，以及獲批項目的使用情況和成果等
方面進行檢討。預期檢討於2018年第四季完成。 

- 186 - 

   



 提問及要求資料 回應 
8 就審計署於第  2.42(c) 段建議資

科辦採取措施，以進一步鼓勵更
多本地企業／機構的網站／流動
應用程式採用無障礙設計一事，
請告知有關跟進工作的時間表、
進展及成效。 

資科辦已委託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協助推行有關推廣工作，
包括舉辦「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透透過該公司其在網站運作方面的
專 業 知 識 及 龐 大 的 客 戶 群 組， 進 一 步 推 動 企 業 及 機 構 採 用 無 障 礙 設
計。今年嘉許計劃的首個頒獎典禮已定於 6 月舉行，表揚連續三屆達
到無障礙設計金獎級別的企業及機構，並鼓勵其他機構效法及參加計
劃；其餘獎項於年底舉行的頒獎典禮頒發。 
 

第 3 部分：免費公共 Wi-Fi 服務  
9 政府提供免費 Wi-Fi 服務的地點

在過去十年雖然不斷增加，但部
分場地的使用量偏低，除了連線
速度因素外，會否因為公眾並不
知悉政府於哪些場地提供免費公
共 Wi-Fi 服 務 ， 還 是 有 其 他 原
因？政府會如何加強有關「香港
政府 Wi-Fi 通」(“WiFi 通”)的宣
傳？  
 
 

市 民 現 時 可 從 「Wi-Fi.HK」 網 站 及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找 到 「Wi-Fi.HK」
熱點的資訊。資科辦會在 2018 年下半年推出網上宣傳短片加強宣傳  
「Wi-Fi.HK」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資科辦亦會繼續與香港旅遊發展
局合作，向海外及內地旅客推廣「Wi-Fi.HK」。  
 
 

10 有關審計署於第 3.18(a)段建議監
察 WiFi 通服務的表現和連線速
度，並在有連線問題和連線速度
緩慢的 WiFi 通場地採取措施，
以提升該等場地的連線能力和連
線速度一事，請告知有關跟進工
作的進展、時間表和成效。  
 

資科辦正更新所有「香港政府 WiFi 通」器材至 IEEE 802.11ac，配合
新的 Wi-Fi 技術標準，並在工程可行情況下以光纖網絡取代銅線，

以提升數據傳輸的速度及穩定性。更新工程會在今年內完成，屆時預
計超過百分之八十的「香港政府 WiFi 通」場地將採用光纖網絡，上網
速 度 可 望 提 升 至 每 秒 10 兆 比 特(Mbps)   或 以 上 ， 較 現 時 平 均 3 至
4Mbps 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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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及要求資料 回應 
11 資 科 辦 於 第 3.19(b)段 表 示 正 於

東涌北公園、佐敦谷公園和中葵
涌公園試用 4.5G 流動服務支援
室外場地 Wi-Fi 服務。請告知有
關 試 驗 計 劃 的 進 展 、 成 效 和 結
論，包括資科辦會否將該試驗計
劃擴展至其他場地，或全面推行
有關替代模式。  
 

有關試驗計劃預期在 2018 年 6 月完成所有安裝工程。中葵涌公園的  
Wi-Fi 服務已於 5 月推出，初步測試顯示上網速度可達 10Mbps 以
上。資科辦會將有關安排延伸至更多合適的戶外政府場地，包括超過
1 000 個地區及公共屋邨的小型公園和休憩處，以及一些未能以光纖
網絡取代銅線的場地。 
 

12 根 據 第 3.23 段 ， 政 府 承 諾 於
2019 年 年 底 或 之 前 將
“Wi-Fi.HK”的 熱 點 增 加 至
34 000 個，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只增至 20 339 個熱點。第
3.26 段亦顯示由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只有 19 間私
營機構參與“Wi-Fi.HK”品牌。資
科辦有否檢討私營機構參與率低
的 原 因(包 括 檢 視
“Wi-Fi.HK”的採購合約條款是否
具吸引力)；如有，原因為何；如
無，為何？  
 
 

現時已有超過 100 間機構參與「Wi-Fi.HK」品牌。資科辦會繼續推
廣，並簡化加入「Wi-Fi.HK」品牌的程序及提供更多彈性讓各機構因
應本身的情況選擇參與品牌計劃。  
 
資科辦正為「Wi-Fi.HK」申請類別 38（電訊）的商標註冊，有關註
冊工作將於 2018 年年中完成。註冊有助提升品牌的吸引力和信任度。  
 
資科辦會加強推廣「Wi-Fi.HK」品牌，包括舉辦不同的活動、善用社
交媒體宣傳，以及製作網上宣傳短片等。資科辦亦會繼續與香港旅遊
發展局合作，向海外及內地旅客推廣「Wi-Fi.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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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及要求資料 回應 
13 依據第 3.34(a)段所述的情況，請

告知：  
 
(a)   為 何 資 科 辦 在 接 納 服 務 供 應

商 A 要求延長於 4 個獲編配
場地開始提供 Wi-Fi 服務的
限 期 ， 並 就 此 修 訂 與 服 務 供
應商 A 的協議之前，未有就
保 障 政 府 利 益 事 宜 徵 詢 律 政
司的意見；  

 
(b)  該 4 個獲編配場地現時提供

Wi-Fi 服務的進展及情況；及
 
(c)   資 科 辦 將 何 時 及 如 何 跟 進 在

其餘的 156 個場地提供免費
公共 Wi-Fi 服務一事。  

 

 
 
 
(a)  資科辦曾在 2017 年 10 月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由於試驗計劃

的協議沒有訂明不可提早交還場地或延長推行限期，有關行為在
法律層面是否構成違反協議，有可爭議之處，故此資科辦未有循
法 律 途 徑 向 有 關 供 應 商 追 討 賠 償 。 資 科 辦 會 汲 取 試 驗 計 劃 的 經
驗，並已優化公私營合作計劃的細節內容和合約條文。  

 
 
 
(b)  該 4 個獲編配場地的 Wi-Fi 服務已於合約限期前推出，所提供  

Wi-Fi 服務的覆蓋範圍和上網速度均符合計劃的要求。 
 
(c)  在檢討試驗計劃後，資科辦在 2018 年 4 月向業界發出邀請參與新

一輪公私營合作計劃，涉及超過 3 100 個政府場地（包括該 156 個
場地），供業界考慮提供 Wi-Fi 服務。  

 
第 4 部分：其他推動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的措施  
14 有關第 4.10 段所提及的地盤 2 和

3， 資 科 辦 將 採 取 何 等 措 施 以 加
快出售兩個地盤，並請提供有關
跟進工作的進展和時間表；如無
設定時間表，為何。  
 

資科辦正積極與有關部門合作商討賣地的籌備工作，包括終止現有短
期租約和關閉公共咪錶停車場等，地政總署亦已在 2018 年 3 月開始向
有關短期租戶發出遷出通知。預計會於 2018 年第四季進行賣地招標工
作。 

15 就審計署於第 4.26(a)段建議資科
辦應鼓勵更多政府決策局／部門

資科辦預計於 2018 年 8 月前公布政策措施，推動政府決策局及部門和
鼓勵公私營機構開放更多數碼格式的數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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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及要求資料 回應 
和公私營機構開放更多數據，讓
公眾透過公共資料入門網站免費
再用一事，請提供有關跟進工作
的進展和時間表。  
 

16 就審計署於第 4.42(c)段建議資科
辦為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設立
機制，以加強監察籌辦機構在履
行《評審指引》所訂職責方面的
表現，請告知有關跟進工作的進
展和時間表。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標準保證小組委員會正檢討有有關機制。我
們期望於 2018 年 9 月底前完成檢討及制定有關改善措施，並於 2019
年度的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實施。  

第 5 部分：未來路向  
17 就審計署於第 5.8 段建議政府當

局因應香港智慧城巿藍圖，以及
公 布 的 其 他 創 科 政 策 方 向 和 策
略，定期更新有關推動社會各界
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的策略和工
作計劃一事，請提供有關策略和
工作計劃的 新詳情。  
 

請參考創新及科技局就第 1 項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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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數碼共融流動應用程式 

（以受惠群組劃分）  

 

受惠群組 流動應用程式  主題 

長者  1. AngeLINK 愛．連繫 協助長者製作「人生紀念冊」  

2. 長青活動搜尋器  提供平台，協助長者搜尋全港超過 190 個長者中心舉辦的活動 

3. 腦退化一按知 為患有認知障礙症人士提供認知訓練和在迷失時尋求緊急協助

的實用工具  

殘疾人士 4. 無障礙去街 Guide 提供為肢體殘障人士而設的無障礙旅遊指南，詳述本港各旅遊

景點的無障礙設施  

5. 芝麻開路  以聲音為視障人士提供地理訊息及室內設施資訊 

6. 手語通 提供手語資料庫，以便聽障人士使用手機即時通訊程式時以手

語溝通  

7. 龍耳手譯寶 通過視像通訊為聽障人士提供即時手語傳譯服務 

8. 點菜易 以聲音為視障人士提供食肆的餐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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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群組 流動應用程式  主題 

殘疾或 
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兒童  

9. 聰鳴語音工具箱  為聽障人士提供評估和訓練語音能力的工具 

10. 精靈小耳朵粤語語音

辨別訓練  
為聽障兒童而設的粤語語音辨別訓練教材  

11. 學前語文秘笈 訓練學障兒童早期讀寫能力  

12. ｢智醒學｣教材發布平

台 
為訓練認知障礙學童而設的教材及其發布平台  

13. HOPE 中文拆字遊戲 訓練患有讀寫障礙的兒童以拆字法認識中文字  

14. 基礎數學練習 訓練視障學童基本數學技巧的教學工具  

15. 至 Fit 至叻唐寶寶 訓練患有唐氏綜合症兒童的肌肉和協調能力 

16. 社交故事一按通  為自閉症兒童提供訓練社交技能的教材  

少數族裔 

人士  

17. 香港通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中文詞彙及粵語發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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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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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民政事務局就立法會帳目委員會有關 

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7 章提問的回應 
  
 

1) 根據第 2.6(b)段及個案一，團體 A 即使遲交及欠交上一年度項目的活動

報告及收支報告仍然獲批下一年度的資助。民政事務局("民政局")將如

何提升評審標準，以避免團體在違反撥款守則的情況下仍可獲批資

助？ 
 
我們同意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7 章（以下簡稱「審計報告」）

指出，須定期檢討並在有需要時採取措施改善審核程序，從而更適當

地考慮申請團體的往績。因此，相關青年實習及交流資助計劃現已引

入「扣減分數機制」，當中包括向逾期遞交報告的團體，扣減其日後

遞交的撥款申請的評分。 
 
2) 民政局於個案一的第 3 段表示，雖然團體 A 的項目參與率不高，但有

可觀的參加者受惠於該活動。請解釋如何評定有關項目「有可觀的參

加者受惠於該活動」。 
 
正如審計報告個案一的第 3 段指出，相關工作小組在審核團體 A 在 
2016-17 年度提交的項目建議書時，留意到團體 A 以往舉辦的項目「有

可觀的參加者受惠於該活動」。根據記錄，團體 A 所舉辦的青年內地

交流活動具有一定規模，在 2016-17 之前兩個年度，共舉辦了六個交流

項目，一共惠及 405 名青年，每個項目平均有 67.5 名青年參加。 
 
3) 就第 2.10(a)(ii)段，請告知在 2017-2018 年度只為青年內地實習計劃的

整體配套活動設定資助上限的理由為何，以及當局現時是否擬就另外 3
項與交流項目有關的資助計劃設定類似上限；如是，請提供有關詳情

及時間表；如否，為何？及 
 
4) 根第2.10段據表八，配套活動所獲資助佔項目資助總額的比例由0% 至

61%不等。請提供批核資助的準則，並舉例說明獲批資助的活動性質。

另外，請以表列方式，分別列出表八所指的 60 個配套活動所獲的資助

總額和比例，以及所屬的資助計劃為何。 
 
配套活動，例如出發前的培訓活動，以及回程後的學習檢討會，是交

流和實習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項目的性質、日數、目的地和參

加人數等各有不同，配套活動開支佔整體開支比例自然也有所不同。

此外，有些團體可能選擇自行承擔項目的部分費用（例如有機構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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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或住宿開支），這亦影響了把獲批資助運用於項目不同部分的比

例。 
 
為確保成本效益，我們現時因應不同資助計劃的性質和需要而為相關

配套活動的開支設定合適的上限。就「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而言，

由於不同實習項目的性質較相近，而可獲資助日數亦必須介乎 21 天至

42 天，我們現時為實習項目的配套活動的整體開支設定了劃一的資助

上限，即每個項目資助總額的 25%或 22 萬元，以款額較少者為準。 
 
相對而言，前往內地、「一帶一路」國家以至海外其他國家的交流項

目的模式、日數、主題、目的地等可以有很大差異，例如一個為期三

天、前往廣東省考察經濟發展的交流項目和一個為期 14 天、跨內地省

市的志願服務交流項目的成本架構可以非常不同。考慮到交流項目的

多樣性，我們現時沒有為交流項目的配套活動的整體開支設定劃一的

資助上限，而是透過為配套活動的每個細項（例如制作推廣教材、活

動日營費用等）設定合理的資助上限，確保配套活動的成本效益。此

外，評審小組在審核資助申請時，會整體審視各項活動的成本效益，

並按需要調整有關資助額。 
 
表八所指的 60 個配套活動所獲的資助總額和比例，以及所屬的資助計

劃詳情見附件一。 
 
5) 就第 2.10 段個案二內兩個交流團每日資助率應用不一致的情況，請告

知： 
 

(a) 為何交通時段無交流活動仍獲涵蓋於資助範圍內； 
 
所有交流項目均涉及往返香港的交通時段，而根據「青年內地交

流資助計劃」的資助準則，每人每日資助額以「日數」為資助單

位，有關資助額可用於參加者往返香港的交通開支。根據現時準

則，就計算「資助日數」而言，參加者往返香港的交通時間須計

算在內。 
 
(b) 當局於批出兩個交流團的撥款前曾否就資助應否涵蓋交通時段一

事參考過往的申請；如否，原因為何；及 
 

(d) 就審計署發現撥款守則沒有訂明發放半日資助以涵蓋交通時段的

情況，當局會否就此修訂撥款守則；如會，請提供詳情及時間表；

如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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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 (a) 項之回應指出，根據現時準則，就計算「資助日數」

而言，參加者往返香港的交通時間須計算在內。由於每個交流項

目的內容和行程不同，涉及往返香港的交通時間亦有差異，在以

往計算有關資助時，往往會考慮每宗申請的個別情況而決定涉及

的交通時間應算作半天還是一天計算。為確保審批資助的一致

性，自 2018-19 年起，我們已改善內部撥款指引，清楚列明在不同

情況下把交通時間換算為「資助日數」的方法，並列舉例子說明，

以助本局人員準確計算資助額。例如，如交通時間不多於四小時，

則應算作半天「資助日數」。 
 
(c) 當局會如何跟進其中一個交流團獲多發資助的情況； 

 
如上述 (a) 項之回應指出，根據現時準則，就計算「資助日數」

而言，參加者往返香港的交通時間亦須計算在內。因此，把交通

時間計入「資助日數」並不會引致多發資助，上述兩個交流項目

的資助發放安排亦不涉及多發資助的情況。 
 
(e) 鑒於青年事務委員會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兩個委員會")和他們的

轄下工作小組會因為換屆而出現新委員，當局如何確保委員審批

資助的標準保持一致？ 
 
所有評審準則和資助準則／撥款參考指引均已上載至有關委員會

的網頁供公眾查閱。此外，秘書處亦會在進行評審工作前向評審

小組組員詳細說明有關準則。審批資助的標準不會受到人事更替

影響。 
 

6) 據第 2.14 段，一個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項目獲批超出單一項目的資

助上限，惟民政局沒有記載上述違規情況的理據，請告知： 
 

(a) 當中是否涉及任何失當；如是，責任誰屬，有關的跟進工作和處

分為何；及 
 

(c) 當局有何措施避免日後再有違反資助上限的情況？ 
 

根據我們於今年 3 月向審計署提供的資料，有關個案經本局人員

發現後已即時作出跟進。此外，主辦團體亦把有關實習項目的規

模減半，最終該項目所獲得的資助額並無超出資助上限。誠如審

計報告中指出，有關項目屬於經審查的 1 050 個項目中唯一一宗曾

經出現此問題的個案。我們已就此提醒員工，並改善內部撥款守

則，清楚列明不同情況下應採取的方法，以助員工計算資助額，

以確保其一致性。此外，我們已提升電腦系統，若輸入系統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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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額超出任何適用的資助上限，系統會自動提醒有關人員，防止

出現不符合資助上限的情況。 
 
(b) 就當局後來回應指是由於該項目為兩個團體合辦，是否代表一個

項目由兩個或多於兩個團體合辦即可獲多一倍甚或更多的資助，

以及當局能否提供由兩個或以上團體合辦的項目的數字； 
 
不是。根據「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申請指引，每個實習項目

均設有最高資助額，有關上限與項目是否由一個或多個團體舉辦

無關。我們在審計報告第 2.14 段回應指「該項目是由兩個團體合

辦」純粹是陳述客觀事實。 
 
在過去四個年度，有 13 個內地實習項目由兩個或以上團體合辦。 

 
7) 就審計署於第 2.16(b)段建議民政局定期檢討審核項目建議書的做法是

否完備，並根據檢討結果在必要時採取措施改善審核程序，請告知有

關檢討的結果和改善審核程序的措施。 
 
我們同意審計署的建議。由非官方委員組成的評審小組會繼續根據每

個資助計劃的性質和情況，以及評審小組在處理此等申請的經驗，決

定應採用的具體評審模式，包括決定是否就申請進行面試，並會因應

每個資助計劃的申請周期落實有關做法。 
 
8) 就民政局於第 2.20(c)段表示已就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項目的最低參

加人數作出規定(即 10 人)，以免類似個案三的情況再度發生。請告知︰ 
 
(a) 當初沒有為計劃項目參加人數設定下限的原因為何； 

 
正如我們於 2018 年 3 月告知審計署，「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就合資格香港參加者的資助是以按人頭計算的。因此，團體一般

並無誘因去舉辦參加人數極少的項目，否則團體可就交流活動收

到的資助，很可能遠低於這些項目所涉及的實際成本，而有關差

額將由團體自行承擔。儘管如此，基於所得經驗，相關工作小組

已通過在 2018-19 年度起，在「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下設立最

低參加人數（即 10 人）。 
 
(b) 當局現時將最低參加人數定為 10 人的考量為何；及 

 
(d) 誠如當局於第 2.20(a)段所言︰「團體一般並無誘因去舉辦參加人

數極少的項目」。當局有否考慮到為計劃項目參加人數設定下限，

或有機會導致部分交流計劃(例如較不受青少年歡迎卻具重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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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活動)無法舉辦，違背設立計劃的原意或扼殺部分別具意義

的計劃項目； 
 

在訂立最低參加人數時，主要的考慮因素包括成本效益和其他類

似資助計劃的最低人數，同時亦需顧及和平衡會否對一些較專門

或「冷門」但仍別具意義的交流項目構成影響。相關工作小組在

權衡上述因素後，通過在 2018-19 年度起，訂定「青年內地交流資

助計劃」的最低參加人數為 10 人。新措施實施至今，我們並沒有

收到任何團體反映有關人數下限窒礙它們申請舉辦交流項目。我

們會持續監察設定人數下限安排的落實情況，按需要作出檢討。 
 
(c) 最低參加人數會否適用於 2018-2019 年度尚未完成之活動，以及

2018-2019 年度前的活動有多少是少於 10 個參與者； 
 
所有於 2017-18 年度或以前獲批資助的內地交流項目至今已經全

部完成。在過去五個年度，涉及少於 10 名參加者的交流項目只有

一個（即審計報告個案三所示的交流項目）。 
 

(e) 當局會否考慮容許團體在提出合理解釋的情況下，繼續舉辦部分

參加人數低於 10 人的項目？ 
 
新措施實施至今，我們並沒有收到任何團體反映有關人數下限窒

礙它們申請舉辦交流項目，亦無收到任何團體申請舉辦少於 10 名

參加者的項目。我們會持續監察設定人數下限安排的落實情況，

按需要作出檢討。 
 
9) 據第 2.22 段，團體須於項目結束後 3 個月內向民政局提交活動報告和

收支報告，請告知在報告中需要提供的資料分項。當局曾否審視，3
個月的提交時間是否太倉促，導致團體未能準時提交報告的情況嚴

重？ 
 
以 2018-19 年度「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為例，獲資助團體須於整個

交流計劃實際完結後三個月內遞交下列報告及文件：活動報告正副本

各一份、活動相片、錄像（如有）及宣傳品樣本、由獨立執業會計師/
註冊核數師核實的收支報告正副本各一份、由獨立執業會計師/註冊核

數師擬備及簽發的核數報告、報價紀錄表、供參加者填寫的評核問卷、

評核問卷綜合報告、參與交流計劃青年名單及匯率單據等。考慮到資

助項目的性質和規模（最高資助額不能超過 68 萬元），相關工作小組

認為主辦團體應有能力在所有活動完結後三個月內遞交所需報告和文

件。事實上，誠如審計報告表十指出，在已完成並經審計署審查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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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中，過半數的項目均能按時提交所需報告和文件。我們會持續監

察有關要求的落實情況，並按需要作出檢討。 
 
10) 就民政局於第 2.27(b)段表示已加強措施以確保團體準時提交活動報告

和收支報告，請告知有關措施的詳情、成效和現時團體提交報告的情

況。就當局表示扣分制度將會計及有關團體過去遲交報告的記錄，請

提供計分制的詳情(包括分數比例和罰則)。 
 
「『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已於 2017-18 年度落實「扣減分數機制」，

當中包括向曾逾期遞交報告的團體，扣減其撥款申請的評分。初步資

料顯示，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在 2017-18 年度的項目中有八宗逾期

遞交報告個案，較 2017 年同期 13 宗減少了五宗（38.5%）。 
 
至於「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及「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亦已於

2018-19 年度引入「扣減分數機制」。由於計劃年度尚未完結，因此尚

未知會否有逾期遞交報告的個案出現。 
 
以「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為例，有關「扣減分數機制」的詳情載

於附件二。 
 
另一方面，正如我們回應審計署時指出，我們已調派更多人手監察大

量交流／實習項目的推行和跟進工作，以確保獲資助團體準時提交所

需的活動報告及收支報告。 
 
11) 鑒於團體一般會在交流團出發前一段時間設定截止報名日期，並須於

出發前與目的地的接待單位就交流團的安排作出準備。因此，第 2.32
段所述接近項目開展日期前仍在招募參加者，以及在原定出發日期後

才通知民政局取消項目的情況實在讓人費解，也可見有關團體缺乏規

劃活動的能力。為此，當局會否就項目截止報名日期的訂定，以及取

消項目╱改動的匯報期設立規定或指引；如有，詳情為何；如否，為

何？民政局會否考慮將取消項目納入扣分制度？ 
 
我們同意審計署的建議。正如我們在審計報告第 2.32(b)段指出，現時

的撥款守則已規定團體須匯報交流╱實習項目的任何改動，包括取消

項目。為了做好監察和管理，我們已在 2018-19 年度和其後的撥款計劃

中更清楚地列明此項規定，以供團體遵行。 
 
根據已更新的「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2018-19 年度撥款守則，獲資

助團體如決定取消交流計劃，必須於原定交流團出發日最少兩星期前

以書面通知相關專責小組並解釋原因。此外，根據「扣減分數機制」，

如獲資助團體未有適時的向專責小組報告／申請行程修改（包括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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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有關團體在下一次遞交撥款申請時，在交流計劃的總評分將

被扣分。 
 
另一方面，我們亦已於「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的簡介會中提醒團

體一旦決定取消項目應根據撥款守則的規定及時通知我們。 
 
我們日後推出其他資助計劃新一輪申請時，亦會引入上述安排。 
 
我們重申，資助額的發放是按照實報實銷的原則，因此如有項目需要

取消，有關資助亦會自動取消。另一方面，原本報名參加了取消項目

的青年人可透過民政事務局（以下簡稱「民政局」）新設立的一站式

網上資訊平台，瀏覽其他獲資助的交流活動資訊，再行選擇合適的項

目。 
 
第 3 部分：提供青年交流活動計劃 
 
12) 就青年活動的交流名額方面︰ 
 

(a) 民政局有否調查參加者參與國際青年交流計劃、暑期交流計劃和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三項青年交流活動計劃")的原因；如有，詳

情為何；如否，為何不進行調查和備存有關資料； 
 
上述三項青年交流活動計劃均設有參加者意見調查。問卷內容包

括參加者對交流團行程安排、活動內容、配套活動，以及交流團

能否達到預期目標等作出評核。評核結果將有助評估有關計劃的

成效。雖然問卷內容並沒有包含收集參與交流計劃的原因，根據

參加者交回的問卷，約 80%的參加者同意／非常同意交流團能達

到預期的目標（以「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為例，其目標是促進

粵港澳三地青年相互了解，加深對彼此文化的認識和擴闊青年人

的眼界）。 
 
(b) 因應第 3.4 段所述，請提供過去 3 年分別因應三項青年交流活動計

劃所邀請提名合適候選人的團體數目，並告知當局會否將邀請名

單擴大至本港所有的中學、大專院校和青年組織；如否，為何； 
 
過去三年，三項青年交流活動計劃所邀請提名合適候選人的團體

數目如下： 
 

獲邀請提名團體數目： 2015-16 2016-17 2017-18 
國際青年交流計劃 64 64 79 
暑期交流計劃 18 18 18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43 4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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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邀請提名團體的類別及數目視乎有關交流活動計劃的目的、名

額、參加者對象等而定。以「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為例，參加

者一般是 18 至 24 歲、修讀文化藝術相關學科的大學生。因此我

們以往會邀請大學等作出提名。 
 
我們會不時檢討有關的邀請名單，務求能充分使用交流名額。同

樣以「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為例，我們已在 2018-19 年度起把獲

邀提名團體擴展至本港經評審的自資專上院校。 
 
(c) 根據第 3.5 段，國際青年交流計劃和暑期交流計劃的報名人數遠超

過計劃名額，但整體分別有 7%及 12%名額未被使用。請告知未使

用的名額會否影響計劃日後的撥款情況； 
 
正如我們在審計報告第 3.6 段的回應指出，我們是根據申請者的才

能為「國際青年交流計劃」和「暑期交流計劃」甄選候選人，而

只有在甄選面試中表現良好者才獲挑選參加交流團。因此，「國

際青年交流計劃」和「暑期交流計劃」的獲選青年參加者，可能

少於預算的計劃名額。這可確保由合適的候選人參加計劃，成為

香港的青年代表。再者，就「國際青年交流計劃」而言，獲選青

年參加者的實際人數，須視乎海外伙伴國家╱省／市提供的招待

名額，有關名額要在較後階段才可確定，所以可能與原本預算的

計劃名額有出入。 
 
我們每年在制定預算撥款預計交流名額的數目時，會通盤考慮所

有相關因素，包括預計海外伙伴國家╱省／市能提供的招待名

額、往年報名情況、往年實際參加人數等。過去五年，除了因為

海外伙伴國家╱省／市減少或未能提供招待名額，我們從未主動

在制定預算時減少有關名額。以「國際青年交流計劃」為例，計

劃名額由 2012-13 年 65 個增至 2017-18 年 100 個。 
 

(d) 因應民政局於第 3.12(a)段提到「確保只有合適的候選人獲選參加

國際青年交流計劃和暑期交流計劃十分重要…」，請舉例說明合適

候選人需要具備的條件；及 
 
「國際青年交流計劃」的參加者對象是年齡介乎 18 至 24 歲、具

備良好學術背景以及有豐富社會服務經驗的青年人，他們須具備

良好語文能力、常識及對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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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暑期交流計劃」的參加者對象是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的青

年人，他們須具備良好語文能力及常識，並對考察主題有良好認

識及興趣。 
 

(e) 民政局曾否檢討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參與人數下跌的原因；如

有，請告知詳情；如否，為何不作檢討。因應民政局於第 3.12(b)
段表示會加強推廣該計劃，請告知如加強推廣後反應都未如理

想，當局會否減少該計劃的撥款及名額。 
 
政府致力推動青年人參與交流活動，藉此增廣建聞，擴闊視野。

近年，隨著不同交流資助計劃的推展，青年交流項目增多，為青

年人帶來更多選擇。就「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而言，我們已由

2018-19 年度開始加強宣傳，包括把獲邀提名團體擴展至本港經評

審的自資專上院校，以及在民政局網頁和一站式資訊平台中宣傳

推廣。今年的反應較去年踴躍，截至 6 月 10 日，已招募了 60 名

青年參加者，相等於計劃名額數目。我們會持續檢討有關宣傳的

成效。 
 
13) 因應第 3.14 段所述的人手支援問題，民政局會否為每個計劃訂立官方

代表照顧青年代表的比例。 
 

目前，我們視乎實際的運作需要（例如交流項目的地點和期間長短以

及青年參加者的年齡）而決定民政局主辦的青年交流計劃的人手支援

安排。舉例而言，由於暑期交流計劃的參加者較年輕（最低 15 歲）而

目的地又較遠（海外國家），所以獲調配兩名民政局人員及一名相關

工作小組成員隨團。至於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項目的參加者全部是成

年人（18 至 24 歲），而目的地與香港十分接近（澳門和廣東），故此

只獲調配一名民政局人員隨團。 
 
我們認為現時按實際需要而調配人手安排的做法既合乎成本效益，同

時亦可確保有足夠的人手支援。展望未來，我們會持續檢視各個交流

計劃的實際運作需要，並按需要調整人手支援安排，而不應硬性訂定

官方代表與青年代表的比例。 
 
14) 就第 3.18 段中提及在 2012–2013 至 2016–2017 年度舉辦的國際青年交

流計劃項目中，只有 33.4%的參加者報稱已履行於回程後進行義工服務

的承諾，請告知： 
 

(a) 當局有否規定 50 小時義工服務的種類和服務對象；如有，請提供

有關詳情及解釋要求青年代表進行 50 小時義工服務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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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17 年度及之前，參加「國際青年交流計劃」的青年代表須

承諾進行至少 50 小時義工服務。此舉旨在鼓勵青年人參與社區事

務，並以他們在外訪行程中的所見所聞貢獻社區。計劃並沒有規

定所需義工服務的種類和服務對象。 
 

(b) 第 3.19(a)段所述的 20 周年慶祝活動詳情、當局有否製備資料庫以

記錄青年代表於 20 周年慶祝活動的出席率和表現，以及協助進行

有關活動是否符合要求青年代表進行義工服務的原意； 
 
在 2017 年 1 月至 8 月期間，青年大使合共參加及支援了 14 個大

型國際會議及 20 多項大規模慶典活動。他們除協助招待參加者、

海外來賓及提供場地支援等工作外，有部份青年大使更擔任大會

司儀、翻譯或展覽講解工作。大型慶典活動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 20 周年慶祝活動記者會、2017 年度香港可持續建築環境全球

會議、「一帶一路」經驗分享會、慶祝香港特區成立 20 周年升旗

儀式、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故宮文物展覽、軍艦遼寧

號歡迎儀式、荷李活道文物嘉年華會等。此外，青年大使擔當小

記者為多項慶典活動進行採訪。青年大使亦組成籌備委員會，構

思策劃及落實兩項惠及社區的慶祝活動。新的安排讓青年大使有

更全面的義務工作體驗，有助累積社會服務經驗。有關安排深受

青年大使的歡迎，他們均認為從中獲得的體驗和所作出的貢獻更

為寶貴。 
 

(c) 在審計署作出調查前，民政局是否是已得悉有關情況；如否，為

何當局沒有監察和跟進青年代表於回程後進行義工服務的情況。

當局會否要求另外 66.6％的青年代表補回進行 50 小時義工服務的

承諾；及 
 

(d) 當局過去有否實施任何措施以促使青年代表履行承諾；如有，詳

情為何及何解未見成效；如否；為何。 
 
我們不時提醒有關的青年代表履行其餘下的義工服務時數及作出

匯報。我們現正積極跟進尚未履行義工服務承諾／尚未匯報有否

履行義工服務承諾的青年代表的個案，促請有關青年盡快履行承

諾及作出申報，特別是鼓勵仍在學的青年人把握今年暑假進行義

工服務。此外，青年代表如有實際困難履行義工服務承諾，亦應

及時向我們解釋原因。我們已要求有關青年人於暑假後匯報有關

履行義工服務承諾的進展。視乎暑假後的具體情況，我們會決定

合適的跟進措施，例如考慮通知相關提名機構，邀請它們協助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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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民政局於第 3.22(b)段表示，有見 20 周年青年大使計劃的成功，當局已

沿此模式制訂國際青年交流計劃的擬議計劃詳情。請告知當 20 周年青

年大使計劃完結後，政府當局將推出哪些類似機會，讓青年代表獲取

更廣泛的體驗和服務社區？有關國際青年交流計劃的擬議計劃詳情為

何？ 
 
有見 20 周年青年大使計劃的成功，民政局將恆常化青年大使計劃，當

中將繼續包括國際青年交流元素。我們現正就有關恆常化安排議定詳

情及諮詢青年發展委員會，預料在今年下旬推出新一輪的青年大使計

劃。 
 

16) 第 3.25 段和表十八顯示，三項青年交流活動計劃的報價回應率在

2012–2013 至 2016–2017 年度均偏低，尤其國際青年交流計劃的回應率

只有 3.8%。第 3.26(a)段更顯示，有非政府機構壟斷提供國際青年交流

計劃項目服務。就此，民政局有否每年更新報價邀請名單或審視獲邀

報價的機構是否依然存在；如否，當局會否作出跟進？ 
 
我們每年均會檢視及適時更新邀請報價機構名單，以確保名單有效。

我們日後進行報價工作時會安排簡介會，向獲邀請報價的機構詳細介

紹所需服務，讓它們更了解報價文件的內容及條款。 
 

17) 因應第 3.26 段表十九顯示國際青年交流計劃項目的服務費佔合約費百

分比逐年上升的情況，民政局有否訂立服務費百分比上限？ 
 
正如審計報告第 3.26(b)段指出，承辦商現時就所提供的服務收取一筆

合約費，當中包含一項定額的服務費，以及按實報實銷方式發還予承

辦商的計劃開支。前者用以支付承辦商提供的後勤服務、培訓服務、

隨團支援及團後跟進工作等，而後者則包括機票及住宿等按實際支出

以實報實銷方式發放的開支。定額的服務費和浮動的計劃開支並無必

然關係，亦無預設比例。事實上，計劃開支的實際金額以及其佔合約

費的百分比必須於整項活動完成後方能按實際支出結算，因此為定額

的服務費預設比例上限的做法在實際運作上並不可行。 
 
另一方面，我們亦必須遵照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進行採購及批出

合約。如果事先為定額的服務費設訂上限，可能影響部分服務提供者

的投標意欲，或有違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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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管治事宜和未來路向 
 
18) 根據第 4.3 段，兩個委員會成員由民政局局長委任。請告知每年度兩個

委員會的任期開始和完結時間。民政局會否公開招攬人才加入兩個委

員會；如會，請告知招募的安排和詳情；如否，原因為何？ 
 
政府最近成立了青年發展委員會，而前青年事務委員會亦已納入其

中。所有獲委任的青年發展委員會非官方委員的任期均為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為期兩年。非官方委員包括三名透過青年委

員自薦試行計劃（以下簡稱「自薦計劃」）公開招募並獲委任的青年

委員。 
 
另外，政府最近亦委任了六名新的及續任了十名現任的公民教育委員

會委員，他們的任期由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為期兩

年。新委員當中亦包括兩名透過自薦計劃公開招募並獲委任的青年委

員。 
 
19) 依據第 4.4 段及表二十一，請告知： 
 

(a) 兩個委員會及轄下工作小組一般的開會時間為何； 
 
我們在訂定會議時間時主要考慮預期委員的出席情況以及實際工

作需要，可以在上午、午後甚或傍晚舉行。 
 
(b) 民政局曾否了解委員出席率低和沒有出席任何會議的原因，以及

了解他們曾否在其他方面對兩個委員會及轄下工作小組有所貢

獻；及 
 
(c) 民政局過去有否委任出席率低或沒有出席任何會議的委員續任；

如有，原因為何。當局會否不再委任出席率欠佳的委員續任；如

會，落實時間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民政局一直提醒委員出席委員會及轄下工作小組會議的重要性，

同時亦會向出席率低者了解原因。 
 
除了出席會議外，委員也參與大會轄下多個工作小組、評審甄選

小組和專責小組的工作，並協助管理各項資助計劃、其他計劃和

活動，包括制定和檢討相關指引與甄選準則、籌備交流會、出席

資助計劃簡介會、以演講嘉賓／觀察者身份出席獲資助的活動

等。以上這些活動／工作大部分均在主要會議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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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決定是否再度委任委員時，會通盤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

括出席率、出席率低（如適用）的原因（例如是否因為健康理由）、

委員在主要會議外的其他貢獻、委員的個人意願和能力等。 
 
20) 就民政局於第 4.6 段表示已加強措施，提醒委員(尤其是出席率低者)出

席兩個委員會及轄下工作小組會議的重要性，請告知實施有關措施後

的成效和會議的出席率，以及當局有否實施其他措施，例如進行電話

或視像會議，以期改善兩個委員會及轄下工作小組的會議出席率。 
 
自 2018 年 4 月開始，新成立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和公民教育委員會已加

強措施，提醒委員出席兩個委員會及轄下專責小組／工作小組會議的

重要性，包括以電郵方式提醒委員盡量出席委員會及其小組會議的重

要性，並將每年三次向委員提供其出席會議的紀錄作為參考。此外，

我們在訂定會議日期及時間時亦已盡量顧及委員的日程，增加委員出

席會議的機會，亦會提早訂定未來數個月的會期，讓委員預留時間開

會。對於出席率低者，我們亦會了解原因。我們會監察上述措施的成

效。 
 
另一方面，委員如未能出席會議但仍想發表意見，可在會前通知秘書

處，秘書處會在會上轉告有關意見。至於利用其他方式讓不能出席會

議的委員也能表達意見的建議，我們會考慮實際情況及委員的意向，

採納切實可行的方案。 
 
21) 當局現以何種方式提醒兩個委員會的委員繳交利益申報表格，而委員

需以何種方式繳交表格？民政局曾否研究，現時繳交表格的機制有否

出現容易讓委員遺漏繳交表格的漏洞？ 
 
秘書處一般以電話及電郵方式提醒委員繳交「利益申報書」。委員則

需把已填妥並簽署的「利益申報書」正本交回有關秘書處存檔。自 2018
年 4 月開始，新成立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和公民教育委員會已加強措施，

提醒委員依時提交利益申報，包括秘書處會以電郵形式向全體委員發

出通函，通知委員有關利益申報事宜，並要求委員填寫「利益申報書」，

並會每月以電郵方式向尚未遞交「利益申報書」的委員發出提示。秘

書處會嚴格審核以確保委員已遞交完整的「利益申報書」。對於處理

委員所申報利益的資料庫，本局也會把相關的管理工作電子化。 
 
22) 民政局有否了解，何以第 4.11(a)段所述有關所申報利益的決定並沒有

任何紀錄，當中有否涉及任何失當？當局過去有否規定秘書處必須就

有關申報利益的裁決作出紀錄；如無，為何當時不設立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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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17-18 年度及之前的機制，會議召集人容許涉及潛在利益衝突的

小組委員以觀察員身份在申請評核面試進行期間留席，但不得評價或

審核申請的安排。在 2017-18 年度及之前，工作小組一直嚴格按照上述

機制處理所有潛在利益衝突的個案，因此無須逐一記錄有關個案於會

議記錄之中。此舉符合當時的機制，並不涉及失當。 
 
經檢視後，我們已進一步完善處理及記錄潛在利益衝突的機制。自

2018-19 年度起，所有有關委員在參與審核工作時所作的利益申報的決

定，均須妥為記錄在案。 
 

23)  雖然民政局於第 4.21 段表示政府致力擴闊在內地及海外國家交流及實

習的機會，但第 4.14 段卻顯示青年交流及實習活動以內地項目為主，

原因為何？民政局將如何為本地青年增加國際交流及實習的機會？ 
 
誠如審計報告第 1.8 段表一所列，民政局於 1998-99 年度推出計劃資助

於內地進行的交流及實習計劃，並在 2013 年推出「青年內地交流資助

計劃」及「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取代原有資助計劃。及至 2016
和 2017 年政府相繼推出「『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及「國際青年

交流資助計劃」。隨著團體在組織國際交流項目的經驗漸趨成熟，我

們期望項目的數字及受惠青年人數亦會隨之增加。就海外實習而言，

民政局最近已推出新計劃以增加在海外國家實習的機會，包括 2018
年 3 月中推出的聯合國義工計劃組織－香港大學生義工實習計劃，以

及企業內地與海外暑期實習先導計劃。民政局會繼續探討提供海外實

習機會的其他可行計劃。 
 
24) 根據第 4.17 段，民政局認為"相比由該局直接舉辦的青年交流活動計

劃，資助計劃較有效率和更有效地在社區推廣青年交流項目"。請告知

民政局將如何檢討及加強直接舉辦青年交流活動計劃的效率和推廣？

及 
 

25) 就審計署於第 4.20(d)段建議檢討通過青年交流活動計劃提供活動的未

來路向，請告知有關檢討的進展、時間表和結論。 
 
誠如審計報告指出，政府致力擴闊在內地及海外國家交流及實習的機

會，讓青年人更了解當前國家和國際層面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面貌，

以及不同地方的工作文化和事業前景。我們循多方面推動有關工作，

包括透過資助計劃發動社會力量，支持非政府機構舉辦實習／交流項

目，以及由政府直接舉辦實習／交流項目。其中，由政府直接舉辦實

習／交流項目大多涉及與境外政府／半政府機構合作，例子包括與境

外官方單位合辦的「國際青年交流計劃」及「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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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最近成立了青年發展委員會，其轄下設立了「青年交流和實習專

責小組」，專責小組會因應委員會議定的政策方向，就青年境外交流

和實習工作提供意見，並會協助推行和落實相關工作。政府將持續檢

討青年境外交流和實習工作的安排和做法，並適時諮詢專責小組。 
 
民政事務局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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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審計報告表八所指的 60 個配套活動相關資料 

 

 
所屬資助計劃 

配套活動所獲

資助總額 
配套活動所獲

資助比例 
1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6,500 2% 
2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7,000 2% 
3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9,339 15% 
4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48,937 12% 
5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9,540 18% 
6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23,780 27% 
7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9,700 8% 
8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31,500 10% 
9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8,100 12% 
10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1,659 2% 
11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8,200 14% 
12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3,300 5% 
13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9,596 16% 
14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25,956 27% 
15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20,500 29% 
16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1,570 21% 
17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6,589 21% 
18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9,700 17% 
19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0,960 14% 
20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31,080 21% 
21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0,300 9% 
22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65,410 21% 
23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22,060 36% 
24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66,000 28% 
25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1,154 17% 
26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45,000 24% 
27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8,000 6% 
28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34,900 61% 
29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65,000 32% 
30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1,245 17% 
31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96,960 21% 
32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128,588 16% 
33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136,288 17% 
34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118,478 16% 
35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42,04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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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資助計劃 

配套活動所獲

資助總額 
配套活動所獲

資助比例 
36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164,200 20% 
37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133,799 26% 
38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164,200 20% 
39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76,000 15% 
40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110,750 31% 
41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38,800 5% 
42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7,500 13% 
43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76,276 10% 
44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76,276 10% 
45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129,276 16% 
46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61,010 7% 
47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130,219 34% 
48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61,900 7% 
49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135,550 16% 
50 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88,505 18% 
51 「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 17,100 7% 
52 「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 - 0% 
53 「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 2,000 2% 
54 「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 56,069 48% 
55 「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 16,014 12% 
56 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41,785 18% 
57 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 0% 
58 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36,000 9% 
59 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 0% 
60 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27,400 14% 

 
備註：配套活動，例如出發前的培訓活動，以及回程後的學習檢討會，是交流和實

習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項目的性質、日數、目的地和參加人數等各有不同，

配套活動開支佔整體開支比例自然也有所不同。此外，有些團體可能選擇自行承擔

項目的部分費用（例如有機構贊助機票或住宿開支），這亦影響了把獲批資助運用

於項目不同部分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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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扣減分數機制」詳情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引入「扣減分數機制」，把違反《舉辦交流

活動計劃及使用撥款守則》的團體紀錄在案，以扣減該些團體（以違

規團體的註冊名稱及地址作出識別）日後就本資助計劃提交撥款申請

時的評分，機制內容如下：  

 

(a) 青年發展委員會秘書處會把未有遵守《舉辦交流活動計劃及

使用撥款守則》規定的團體紀錄在案，以供青年發展委員會

轄下專責小組在考慮有關團體日後申請撥款時參考；  

 

 (b) 如獲資助團體被發現未有遵守《舉辦交流活動計劃及使用

撥款守則》的規定，例如：  

 

(i) 在宣傳品 /刊物未有註明適當的資助字樣，或鳴謝字

樣未有採用合適尺寸；或未有適時向專責小組報告/

申請行程修改。有關團體在下一次遞交撥款申請時，

在交流計劃的總評分將被扣減 5 分；  

 

(ii) 逾期向 青年 發 展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遞 交 有 關 的 收 支 報

告、活動報告及交流團所需的證明文件會被紀錄在

案。逾期 3-6 個月提交報告及文件的獲資助團體，在

下一次遞交撥款申請時，總評分將被扣減 5 分；逾期

超過 6 個月提交報告及文件時，總評分將被扣減

10 分；及  

 

(iii) 如將獲資助計劃用作個人 /商業宣傳用途，或獲資助

團體在籌辦活動時安排嚴重失當，被投訴及經調查

後，認為投訴成立，有關團體在下一次遞交撥款申請

時，其交流計劃的總評分將會被扣減 10 分。  

備註一：  

評分總分為 100 分。  

備註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負責監察青年發展政策的制訂和協

調，並督導相關政策局和部門推動青年發展工作。前青年事務委員會已納入青年

發展委員會。因此，本資助計劃內所有關於青年事務委員會及其工作小組的內容

和其可行使的權力，已由青年發展委員會及 /或其轄下專責小組全權繼承及管理。 

 

青年發展委員會 

2018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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